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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

Wednesday, 30 October 2002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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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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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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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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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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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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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經昌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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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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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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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ANTONY LEUNG KAM-CHUNG,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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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 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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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卡拉 OK 場所（發牌）規例》 ................... 153/2002

《卡拉 OK 場所（費用）規例》 ................... 154/2002

《 2002 年航空保安條例（更換附表 1）令》 ........ 155/2002

《〈 2002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規例〉

（ 2002 年第 117 號法律公告） 2002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56/2002

《 2002 年專利（一般）（修訂）（第 2 號）

規則》 .................................. 157/2002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Karaoke Establishments (Licensing) Regulation .......... 153/2002

Karaoke Establishments (Fees) Regulation ................ 154/2002

Aviation Security Ordinance (Replacement of
Schedule 1) Order 2002.............................. 155/2002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2 (L.N. 117 of 2002) (Commencement)
Notice 2002 ............................................ 156/2002

Patents (General) (Amendment) (No. 2) Rules 2002..... 15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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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11 號 ─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2001-2002 年受託人報告書

第 12 號 ─ 魚類統營處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書

第 13 號 ─ 蔬菜統營處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書

第 14 號 ─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海魚獎學基金受託人報告和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

報告

第 15 號 ─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農產品獎學基金受託人報告和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

師報告

第 16 號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報告書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17 號 ─ 海洋公園公司

二○○一至二○○二年業績報告

第 18 號 ─ 香港郵政

年報 2001/02

Other Papers

No. 11 ─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Fund
Trustee Report 2001-2002

No. 12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Fish Marketing Organiz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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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3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14 ─ Marine Fish Scholarship Fund Trustee's Report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1 to 31 March 2002,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15 ─ Agricultural Products Scholarship Fund Trustee's Report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1 to 31 March 2002,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2

No. 16 ─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period 1 April 2001 to 31 March 2002

No. 17 ─ Ocean Park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1-2002

No. 18 ─ Hongkong Post
Annual Report 2001/02

發言

ADDRES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言。胡經昌議員會就《海洋公園公司二○○一至二○○二年業績報

告》向本會發言。

海洋公園公司二海洋公園公司二海洋公園公司二海洋公園公司二○○○○○○○○一至二一至二一至二一至二○○○○○○○○二年業績報告二年業績報告二年業績報告二年業績報告

Ocean Park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1-2002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向立法會呈交《海洋公園公司二○○一至二

○○二年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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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在慶祝 25 周年之際，成功轉虧為盈，結束了過去 4 年連續虧損

的局面，而去年的入場人數更飆升 23%。海洋公園得到本港市民鼎力支持，在

本財政年度的 338 萬總入場人次中，有超過六成是本港居民；與此同時，來

自中國內地的遊客也大幅增長，反映出公園在中國內地保持良好的聲譽。

繼 1 年前海洋公園的動物護理人員與香港理工大學和美國海洋世界緊密

合作，成功以人工受孕方式繁殖太平洋樽鼻海豚，有兩條健康的小海豚誕

生，贏得國際讚譽後，公園又取得多項重要成就。今年 9 月，公園獲得美國

動物園及水族館協會頒發的資格，成為亞洲唯一獲得上述資格的動物公園。

我們的動物護理人員將繼續努力，保持海洋公園作為主要海洋生物及動物保

育設施的美譽。

此外，公園多年來一直採取積極措施，落實平等機會的目標，聘用殘疾

人士，讓他們有機會發揮所長。在去年 11 月，公園得到勞工處頒發開明僱

主獎，這正正說明我們訂立多年的政策是獲得社會的認同及和應的，我們對

此深感鼓舞。

海洋公園繼續致力發展教育和社區活動。在 2001-02 年度，超過 38  000
名本地學生在海洋公園參與各類教育活動，公園也協辦國際傷健日等多項活

動，並於去年 11 月接待了 3  000 名殘疾人士。

海洋公園在慶祝 25 周年之際，正式展開改革進程。今年春季，海洋公

園專責小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高層官員會面，討論海洋

公園所面對的挑戰。特區政府隨後作出即時和正面的回應，為發展海洋公園

和香港仔旅遊區成立了一個全新的專責小組。這無疑是公園的一個新機遇，

我們會做好充分準備，令海洋公園成為日後香港仔旅遊區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兩者互相輝映。

在為前景積極籌劃的同時，海洋公園依然每天上下一心，追求卓越，繼

續實踐公園為香港市民及旅客提供優質的娛樂和教育，以及護理和保育動物

的使命。董事局和管理層深信，在立法會各位同事和香港市民的支持下，只

要憑 堅忍的耐力和無比的信心，我們定能建立一個更多姿多采的海洋公

園。

在未來，海洋公園仍會面對嚴峻的挑戰，董事局希望藉 向立法會提交

業績報告的機會，對海洋公園員工以專注投入、悉力以赴和善於應變的工作

態度，促成今年的成功，致以 衷心的謝意。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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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赤柱的交通安排赤柱的交通安排赤柱的交通安排赤柱的交通安排

Traffic Arrangements for Stanley

1.1.1.1. 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赤柱是本港主要的旅遊點，吸引不少本地和外地的

旅客前往觀光購物。但是，由於連接赤柱的道路和區內的道路狹窄，以致該

區在假日的交通甚為擠塞。為配合赤柱旅遊業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何具體的道路基礎建設計劃，以及短期和長遠的交通措施，以

改善赤柱區內和往來該區的交通；及

(二 ) 是否有計劃在該區興建碼頭，拓展海上旅遊，以減輕陸上交通流

量；若然，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連接赤柱與港島市區之間有兩條主要道路，

即東面的大潭道和西面的淺水灣道。這兩條道路可供雙線雙程行車， 高容

車量每小時在 1  000 架次以上。由於赤柱是旅客和本港市民的主要旅遊點，
在周末和公眾假期，通往赤柱的道路交通網絡會較為繁忙。

在周末和公眾假期的繁忙時間，前往赤柱的車輛每小時約有 600 架次，

這架次低於大潭道和淺水灣道的容車量。根據交通流量預測，現有的道路網

絡足可應付直至 2011 年的需求。因此，政府現時沒有計劃進行新的道路建

設項目。

為改善交通流量，我們制訂了短期的交通措施，以應付特別繁忙時間的

需求。這些措施包括：沿大潭道和淺水灣道實施禁止停車限制；設立路旁避

車處，讓慢駛的車輛暫時停候，以及實行掘路工程限制，規定在周末和公眾

假期，禁止封閉通往赤柱的沿路行車線。

我們已籌劃更多改善交通的措施，以配合赤柱區日後的交通需求。由於

前往赤柱大街的車輛數目日漸增加，為應付這情況，在 2003 年年初，我們

會在赤柱市場道和赤柱大街的交界處設立掉頭設施。至於赤柱市集巴士總站



立法會  ─  200200200200222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October 2002 13

附近的赤柱村道、赤柱灘道和赤柱新街的交界處，我們會在 2004 年在赤柱

村道加設一條新的右轉行車線，以改善上述交界處的交通流量。

此外，旅遊事務署正提倡在赤柱海濱進行旅遊區改善計劃，並在這計劃

下籌劃興建一個公眾碼頭，以進一步推廣赤柱作為一個旅遊勝地。這個碼頭

專為遊艇和遊樂船隻而建，其設計適合停泊現時在市場運作的各類海上旅遊

船隻。如獲批准撥款，該公眾碼頭會在 2004 年動工建造，並預期在 2006 年

年初建成。在闢設公眾碼頭後，我們預期商業機構會舉辦更多海上暢遊活

動，而經海路往來赤柱的遊客數目也會有所增加。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一段提到，通往赤柱的兩條道路可供雙線雙

程行車。局長可否澄清，這兩條道路上其實有很多路段只是單線雙程行車，

特別是大潭道其中一路段，即大潭水塘堤壩上，只有 1 條行車線供車輛雙程

行走。局長在本月 16 日答覆我的書面質詢時表示不會擴闊該堤壩。請問局

長可否補充，鑒於要發展赤柱成為旅遊點，會否考慮以其他方法，例如重建

或加厚堤壩，從而令通往赤柱這兩條道路真的如局長所說的雙線雙程行車？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大潭道的確有一段在堤壩上的道路只供單線

雙程行車，而且不能容許特別大的車輛同時通過。我們知道該路段有些時間

會交通擠塞，但目前的交通量與容量比率的確只是 0.85。在控制交通方面，

我們希望能做得更好，不希望對頭車輛會在堤壩中間碰頭，所以我們要多加

一些控制交通的措施。不過，我們目前並沒有計劃擴充該堤壩。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說即使在周末和公眾假期，通往赤柱的道路容量仍

遠高於實際車輛的流量。可是，據我所知，很多旅行團是擔心前往赤柱會遇

上交通擠塞，所以放棄前往赤柱。正如主體質詢所說，赤柱有很大潛力，可

以發展旅遊業。當局長說直至 2011 年前，該處的道路網絡仍足可應付需求

時，局長究竟如何估計未來數年赤柱旅遊業的發展？事實上，民建聯曾向政

府提出一些發展赤柱當地旅遊業的意見。如果落實那些建議，對道路的需求

可能會遠高於目前。究竟局長在作出估計時，有否考慮這因素？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是否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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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對於估計交通流量，我們當然訂有一套規則。

旅遊業的預計增長，也當然是根據旅遊業，以及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的研究而

作出的，計算流量，則是根據香港現有的資料。至於這樣作出估計有多準確，

又或會否出現差錯，我們肯定會不斷改進，在取得更多資料時，我們是會作

出跟進的。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很高興聽到局長說如果獲批撥款興建公眾碼頭，可能會

在 2006 年建成。事實上，赤柱的商戶對這碼頭期待已久。我今天想問局長

一個較迫切的問題，便是 近赤柱的飲食業人士對我說，即將進行的修路工

程，會大大影響他們現時辦得很成功的露天茶座生意。請問局長，可否在短

時間內完成在商鋪前進行的修路工程？雖然今天的天氣欠佳，但現時實在是

經營露天茶座的好季節，因為天氣較涼，又不會經常下雨。請問局長，即使

要進行修路工程，可否考慮押後至旺季，即 11、12 月或 1、2 月之後，即當

天氣開始潮濕，不宜經營露天茶座的季節才進行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張宇人議員，本項主體質詢是有關交通擠塞，但你現在所提出的是修

路工程的問題。請問這項補充質詢跟主體質詢有何關連？（眾笑）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也許我重新提出補充質詢。由於修路工程可能會令交通

更擠塞，請問政府可否不在露天茶座生意興旺時進行這些工程，而押後至農

曆新年以後才進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進行修路工程，當然是希望改善赤柱的

道路情況，以促進旅遊業。至於這些工程可否配合各行各業，盡量減少影響

它們的生意，我們會跟張議員及飲食業人士商討。此外，整項修路計劃也會

盡快進行。我想在此順帶一提， 近，我曾到赤柱觀察，發覺可以經舂磡角

道和環角道到赤柱廣場，把車輛停泊在赤柱廣場停車場後才走往海濱。大家

可以利用這方式前往赤柱，以避免使用 擠塞的赤柱灘道。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赤柱有不少商戶向我表示，很多交通問題是由於大潭水塘

的水壩單線雙程行車引起。如果遇到交通擠塞或發生意外，整條道路的交通

便會癱瘓。局長說政府現時無意擴充堤壩或加建道路，我想這是因為牽涉很

多工程上的問題，但政府會否考慮設置交通顯示器，讓駕車人士在知道堤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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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交通意外或出現嚴重擠塞時，可及早取道另一些道路前往赤柱？我想政

府可考慮這點。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謝謝楊森議員的建議。我們已朝這方向考慮

及行事。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給我們的資料，很可能是她的下屬向她提供

的，不知局長有否體會曾鈺成議員的話。事實上，局長也無須多說，她只要

在周末收聽收音機的報道，呼籲大家不要駕車往赤柱，因為該處已經沒有泊

車位，便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會再到赤柱。這樣會阻礙旅遊業的發展。請問局

長是否知道，赤柱為了興建一個停車場，已等了 13 年，一方面政府說會撥

款，另一方面又找私人承建商？現在政府又說如獲批准撥款，公眾碼頭會在

2004 年動工建造，並預期在 2006 年建成。這個碼頭也是很多人要求多年也

沒有結果的。局長可否保證在 2006 年之前建成碼頭；又會否考慮讓私營機

構競投碼頭來經營，加入一些商業元素？當然，局長可能認為這是經濟發展

及勞工局的範疇，但我相信到頭來始終是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決定。請問局

長，會否作公開競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謝謝周梁淑怡議員的提問。建築署現時已就

這碼頭進行技術可行性的研究，顯示我們會全速進行這項工程。我希望當我

們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會獲得議員的支持，這是 重要的。如果獲批准撥

款，碼頭工程會於 2004 年動工，工程當然會全速進行。但是，即使這樣，

碼頭也要在 2006 年年初才完成。我們已聽到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我們會

確保工程會盡快完成。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不介意由哪位局長作答，不過，我相信我剛才所提

的補充質詢並未獲答覆。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把該碼頭判給私營建築商興建，

讓工程得以加快進行，而且具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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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其實已經作答。我說我已聽到議員的

意見。我們會參考該項意見，然後作出決定。（眾笑）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民建聯一直向政府提出在赤柱興建碼頭，我今天很高興

聽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肯定指出，如獲批准撥款，碼頭會在 2006 年建成，

而且該碼頭適合各類海上旅遊船隻使用。政府預計現有的陸路交通網絡可應

付直至 2011 年的需求，但我覺得其實並不足夠。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增加海

上交通，例如海上的士服務，把赤柱跟中環和淺水灣連接起來，令整個南區

的發展和旅遊業連成一片？請問政府有否作這樣的考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謝謝葉議員。事實上，現時赤柱已有海上交

通服務，但只有很少航班，因為這要視乎市場的需求。舉例來說，星期日由

香港仔往蒲台島的航班會經過赤柱，但只有兩班，乘客人數不多。此外，香

港仔也有往赤柱聖士提反灣的航班，但需求甚小。我亦同意興建碼頭，而我

們已繪畫圖則，真的 手工作，而不單止是說說了事。我希望碼頭建成後，

商業機構會多舉辦海上遊。如果屆時出現對水上的士的需求，我們當然會考

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相當矛盾，因為一方面說現時雖然沒有計劃擴

充或改善交通設施，而現有的道路網絡應該可以應付直至 2011 年的需求，

但另一方面，第三段卻指出要制訂短期的交通措施，以應付特別繁忙時間的

需求，包括管制修路工程；第四段又說要籌劃更多改善交通措施，顯示有問

題存在。請問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可否告訴我們，在過去 6 個月，究竟有

多少個周末及公眾假期曾進行修路工程，須封路以致阻礙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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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我的主體答覆並沒有矛盾之處。香港

所有交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暢順的，但也會十分擠迫，而可接受的擠迫程度

並不相同。在周末及假期，交通比較擠迫，所以我們要增加一些交通措施，

以防止交通擠塞，但這並不等於問題嚴重至不可以解決。至於過去曾在周末

及假期進行修路工程的數據，我會以書面形式答覆何議員。（附錄 I）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質詢。

浪費食水情況浪費食水情況浪費食水情況浪費食水情況

Wastage of Potable water

2.2.2.2.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聯合國警告，假如目前用水的情況不變，到

了 2025 年，全球有三分之二人口將會面對食水短缺的威脅。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估計本港市民每年浪費食水的情況；若有，被浪費的食水數

量和按供水單位價格計算的價值為何；

(二 ) 是否有計劃鼓勵市民節約用水；若有，詳情為何，以及會否提供

經濟誘因作為鼓勵；及

(三 ) 是否有計劃推行污水循環再用；若有，推行時間表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完全同意蔡素玉議員說，就全世界而言，

水資源是一個重要問題。如果世界人口不斷增加，但水資源又不能同步發展

的話，便一定會出現缺水的問題。

(一 ) 香港本地水資源不足，須從廣東省購買原水以應付大約八成的食

水需求。所以，宣傳珍惜食水及防止浪費食水，一直都是水務署

的重要工作。

市民如果浪費食水，例如任由屋內破損喉管滲漏但又不予修理

等，他們首先便要付出高昂的水費。再者，當水務署發現有此等

情況時，可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16(2)條發出維修通知書，

要求樓宇單位負責人復修破損的喉管。過往 12 個月，就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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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出的維修通知書約有 3  600 張。絕大部分樓宇單位負責人均
進行維修，拒絕維修的用戶將可能被截斷食水供應以減少浪費。

在復修或更換喉管後，有關樓宇單位才可恢復獲得食水供應。

當水務署發現市民浪費食水時，便會立刻採取行動，設法停止浪

費。香港現時有二百多萬個註冊用戶，水務署不能全面監察每一

個用戶在私人地方內的用水情況，所以水務署並沒有浪費食水數

量的統計。我們只可用香港的每人平均用水量與其他亞洲的大城

市相比，而有關數據顯示，大家的情況大致相若。根據這些數據，

我們相信我們浪費食水的情況並不嚴重。

(二 ) 鼓勵市民節約用水，一直是政府工作的目標，而“節約用水＂是

水務署重要的宣傳信息。水務署一向印備多款宣傳節約用水的海

報、標貼及單張，水務署會在有關的活動場合及隨水費單派發，

以確保每個用戶都會接收這些信息。我們亦將各種實用的慳水方

法放到水務署互聯網頁內，供市民參考。

我們明白直接向市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灌輸珍惜用水的概念

是重要的。因此，水務署每年接待約 8  000 名市民及學生到濾水
廠參觀。同時，水務署亦成立了水務大使計劃，由署內資深員工，

包括工程師、化驗師等，義務到各中小學及大廈互助委員會（“互

委會＂），講解水務署運作、用戶有維修樓宇供水系統的責任、

本港食水處理過程及解答問題。計劃由 2001 年年初開始至今，

已到過超過 78 所學校及互委會，為超過 17  000 人講解。在今年
7 月，水務署更推出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鼓勵市民加強

樓宇內食水系統的維修，不但可以減少因喉管滲漏而引致浪費食

水，亦可確保優質食水輸送到各水龍頭。水務署亦積極提供資料

給各教科書出版商，編寫中小學教科書，使同學對香港供水有正

確認識。

在水費方面，香港現時是受到政府補貼，高達水費一半以上。市

民可能因此未能體會水的真正價值。政府會就這方面進行全面檢

討，目的是要向市民提供 有效的經濟誘因，鼓勵市民節約用

水。

(三 ) 政府正積極研究污水循環再用的可行性，希望從技術上確立以污

水循環再用為香港未來可利用的水資源之一的策略。雖然現時污

水循環的技術尚未成熟，因為我們還要進行一些研究，但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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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密切留意科技上發展及污水循環成本可能下降的趨勢，在擴

展污水處理廠時，同時考慮污水循環再用的可能性，以便相關的

基建設施，例如先進的回收水再造廠及獨立供水網絡等，可以一

併建造。為了進一步探討在香港實施污水循環的可能性，政府會

設立跨部門小組跟進研究，以收集有關資料，再作詳細考慮。

政府現正積極推行的試驗計劃，包括利用經大嶼山昂坪污水處理

廠處理後的污水，推行污水循環再用的計劃。經處理後的污水會

用作灌溉、洗滌或其他用途。這項計劃將於 2005 年與昂坪纜車

項目同時實行。我們希望從有關的項目汲取經驗，在可行的情況

下，推行類似的項目。

我要附帶一提，香港是以鹹水沖廁的，這做法佔了我們 20%的用水。鹹

水沖廁雖可直接減低對食水的需求，但亦由於污水中含有鹹水，所以在回收

過程中會出現一些問題，導致在科技上的要求更高，而價格亦會偏高。所以，

我們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很高興聽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說政府會設立跨

部門小組，就污水循環的可能性進行研究。局長剛才亦清楚指出，如果以鹹

水沖廁，處理污水的費用會更高。政府現已 手進行市區重建，但局長剛才

說“政府會設立跨部門小組 ......收集有關資料，再作詳細考慮＂，那麼，

待小組的工作完成後，會否有很多市區重建項目已趕不及建造獨立的供水網

絡？此外，回收價格的高低是與回收量有關的，我想請問局長，如果快一點

“上馬＂，結果會否是研究時間拖延太久，令本來即使是想實行，但重建後

由於趕不及，所以便無法實行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蔡素玉議員是說在進行研究的同時，我們亦

同步在數個項目上予以實施。以昂坪的項目為例，我們已經將污水回收再用

列為項目之一。大家要瞭解，污水首先要經過處理，達到二級以上，才有機

會回收。可是，我們現在很多污水處理廠只能達到一級甚至一級以下的標

準，所以是沒有希望實施污水回收，因為價格上實在相差太遠。至於昂坪的

污水處理廠，由於已能達到三級，與能夠回收再用的標準只是相差一小部

分，所以便可以立即以此項目作試驗。至於石湖墟的新污水處理站，我已經

立刻作了政策決定，暫時不用鹹水沖廁，因為一旦用了鹹水沖廁，便會失去

污水回收的機會。此外，很多私人發展或大型發展，例如東南九龍發展，我

們亦將之列為其中一個項目，在研究整體供水時考慮回收污水。在先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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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污水回收再用是須立法的，因為會涉及建立 3 個水網絡，即飲用水、污

水和回收水，但我們目前尚未有回收水的網絡。所以，在文件上或在 desktop

的研究上，我們都要做很多工夫，才可以大規模地落實使用。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水供應將會是一個普遍的問題，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

區都要面對缺水的威脅。我知道有一些國家已 手研究採用納米技術處理淡

水，使之成為可應用的淡水。請問政府是否有計劃在海水化淡方面進行一些

研究，應用納米技術或其他技術，提供另一種食水來源？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很高興有議員提到納米技術，因為這是我

有興趣研究的，但我想今天大家是沒有時間討論了。（眾笑）當年，香港

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所採用的是蒸餾方法，但現在一定不會再用了，因為價

格實在太高。近年 有效的方法是滲透膜技術，在這方面，很多國家已經取

得很多突破。至於納米技術，我相信還是處於科研階段，仍未是一個成熟的

水處理方法。總括而言，每一樣東西也可以採用納米技術，而採用這種方法

是會節省能源，所以便被認為是本世紀的突破。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說香港的人均用水量跟其他亞洲城市大致相若。我

想請問局長，與過去 3 年相比，我們的人均用水量究竟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呢？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香港的人均用水量是每人每天 400 公升，這

跟東京和新加坡的數字是相若的。在這 3 年中，這方面的數字是很平均，沒

有甚麼大分別。

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指出，政府會考慮污水循環

再用的技術。數月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說過，污水經過處理後再飲用，會

是更好飲、更妙的。本港會否考慮與他們分享知識，引進有關技術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就 這個課題，我又可以談上數天，因為這

正正是我過去所做的工作。至於新加坡總理說飲用回收水，那是經過了很高

級的處理程序。我過去替他們進行分析時，甚至須分析數百種化學物品，很



立法會  ─  200200200200222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October 2002 21

多還是未曾列入國際 生組織的有關標準內的。可是，如果要把污水再用為

飲用水，當中是要經過很多心理障礙的。新加坡要考慮的其中一個問題是，

回教徒是不可飲用曾被吃豬肉的人飲用過的水的。要解決這問題便已很困

難。到目前為止，香港還未到達須把污水作為飲用的地步，我們只須把污水

轉化為普通用水便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許長青許長青許長青許長青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指出，現時污水循環再造的

成本，是較輸入東江水的成本為高。鑒於政府一貫的原則是“用者自付＂，

我想請問局長，如果實施了這個計劃，市民是否須負擔更多排污費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用者自付＂的原則，其實是任何時間都應

該採用的。現時，東江水的處理費為 4.5 元，這是包括了向東江購買食水的

價錢和其後的處理費用。至於回收用水，費用則為 5.3 元。可是，如果我們

將所有的污水以一個合格的程度處理到二級，有關的費用便會佔了 5.3 元的

八成，我們只須加上兩成費用，便可以將污水處理為再用水。所以，這個 cost

並非因為要回收用水才花費的。只要按國際標準處理了所有污水，再加多一

點點成本，結果變為污水加用水，費用才是 5.3 元。 後，我想向議員指出，

我們一定會考慮水價。如果我們 後決定污水循環再用，那不單止是為了保

護資源，亦會考慮市民可承受的價格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質詢。

兒童的飲食健康兒童的飲食健康兒童的飲食健康兒童的飲食健康

Healthy Diet for Children

3.3.3.3. 陳智思陳智思陳智思陳智思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本地學童的飲食健康，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美國洛杉磯統一學區的董事會為防止兒童過胖，於本年 8 月

底決定把禁止在校園內的小學售賣汽水的規定擴展至學區內的

中學，當局有否研究在全港的中小學推行這項措施的可行性；若

有，研究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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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鑒於教育署於本年 5 月向學校發出的《學校膳食安排指引》

（“指引＂）中訂明，學校的食物部不可售賣容易受污染的熟食

品，例如魚蛋、腸粉及粽子，該項規定現時的執行情況和效果為

何；及

(三 ) 有何其他措施，鼓勵學童注意飲食健康？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肥胖主要是由於攝取過量卡路里和運動量不足所致。要防止兒童

過胖， 重要是向他們推廣均衡飲食及經常運動，單靠禁止售賣

個別食品不能達致持久和明顯的效果。現時， 生署及教育署向

所有兒童傳遞和推廣健康生活的正確信息，主要是鼓勵他們養成

良好的生活習慣，包括健康飲食及常做運動。

(二 ) 為保障學童的健康，教育署於本年 5 月發出指引供學校參考，建

議學校就出售食品方面徵詢家長意見。教育署估計，超過九成的

學校沒有出售容易受污染的熟食品如魚蛋、腸粉、粽子等，而有

出售熟食的學校，大部分均有徵詢家長的意見。此外， 生署的

員工亦不時探訪學校，在學校 生方面提供意見。

(三 ) 政府會透過學校教育及相關的活動，鼓勵學童注意飲食健康，其

中包括：

(i) 加強學科課程

在現行的小學常識科課程中，已包括和“健康飲食＂有關的

內容，培養學童良好的飲食習慣和態度。此外，現時中學生

物科、社會教育科及家政科等亦強調均衡飲食的重要。在新

開設的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與中五學生將可深入討論青年人

肥胖的問題。

此外，現時進行的課程改革，亦建議學校採用以生活事件方

式的新策略，讓教師透過真實的生活經驗，引導學生參與有

意義的討論，並反思自己的價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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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參與健康教育計劃及相關活動

生署為中小學學童提供免費健康檢查及健康教育，亦為肥

胖學生提供輔導及跟進服務。自 1999 年年初起， 生署舉

辦了 3 項與飲食健康有關的活動，分別是以學前兒童、小學

生及中學生為對象。每所教育機構都獲發有關教材及資料，

以協助老師在校內繼續推行該等活動。為進一步豐富學生的

學習經驗，教育署鼓勵學校引入其他機構舉辦的健康教育計

劃，以及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種健康教育的活動，藉此協助

他們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

(iii) 製作教育電視節目和其他教學資源

學校可利用教育電視和其他教學資源，以課堂教學或其他活

動形式教導學童注意飲食健康。

(iv) 家長教育

教育署亦透過推行家長教育的活動，協助和教導家長培養子

女良好的飲食和健康生活習慣。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那一成有售賣容易受污

染熟食品的學校，曾徵詢有關家長的意見；原來校方會採取這麼民主的方

法，徵詢家長是否贊成出售熟食食品的。請問局長會否也考慮徵詢家長有關

在校內出售汽水這方面的意見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瞭解，指引是鼓勵學校跟委員會討

論在校內食物部應售賣甚麼食物的。該指引已詳細解釋飲食均衡的重要，並

列出哪類食物和飲品較為健康。一般來說，學校的委員會是由家長及教師組

成的，他們會參與討論在校內食物部應售賣甚麼食品。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女士，我很贊同局長所說，要學童有健康的飲食習慣，家

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學童通常都在家裏進餐，尤其是星期天和公眾假

期，很多時候是一家大小一起進餐的。就此，我想請問局長， 生署或教育

署會做甚麼具體工作來教育家長，使學童可養成較健康的飲食習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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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均衡飲食方面，教育署有一連串的家

長教育工作，而詳細的情況，請容許我以書面方式來回答勞議員。（附錄 II）

生署會透過很多不同的場合，教導市民有關健康生活的知識，當中包括均

衡飲食等；而在母嬰健康院及 生署所舉辦的一些活動中，很多時候都會強

調均衡飲食的重要。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現時大部分中小學都會為學生集體訂購飯盒，就此，我

想請問政府在這方面做了甚麼工作，以保障學童能獲取均衡的營養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教育署發給學校的指引中，已說明應

如何擇選飯盒供應商，以及應怎樣處理均衡飲食健康方面的問題。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有關學童的飲食健康，楊議員剛才提到不少學校會替學

生訂購飯盒，但一般飯盒的款式不多，而且很多時候健康營養亦不充足，請

問局長會否考慮向學校提供更多信息或資料，例如載列營養師有關均衡飲食

方面的建議，讓學校在訂購飯盒時作參考？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這方法是絕對可行的。在現時發給學校

的指引中已清楚說明，所訂購的飯盒必須合乎學生的營養需求，例如供應瘦

肉、去皮的雞肉；多給予蔬菜及水果；盡量避免煎炸食物，以及多提供脂肪

較低的食物等。不過，我會要求 生署再諮詢學校，以瞭解可向學校提供甚

麼協助，加強它們在飯盒營養方面的知識。

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主席，食物對小孩子的健康固然重要，但學校要教導小孩子分

辨甚麼是健康食品，這其實也是十分重要的。不過，如果老師本身過分肥胖

或飲食不健康的話，他們教導小孩子要飲食健康，又怎能有足夠的說服力

呢？我想請問局長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學生相信老師的話？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黃議員提出了一項很有趣的補充質詢。

健康教育工作並不是那麼簡單，不是只提供某項信息，學童便會跟隨來做，

當中還涉及很多其他因素。正如黃議員剛才提及，如果老師本身並不遵照向

學童發出的信息來做，那麼對學童的說服力當然也不會太大。此外，勞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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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提到在家長方面，家長在家中或在外出進餐的習慣等，其實也會對學童

有所影響。因此，在學童的飲食健康上，各方面都要做工夫。 生署會與學

校進行討論，研究發出信息的較佳方法。

我相信每個人的飲食習慣並不容易改變，黃議員提到有一些老師過分肥

胖，但長時期的飲食習慣是較難改變的，我們很難要求每位老師都必須身材

標準，以便讓學生仿效這標準；其實，我們也不一定要這樣教導學生。當然，

如果老師所帶出的信息得到學童認同，其收效必定更大。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就我剛才所聽的補充質詢，都由我本來詢問的汽水問題，

變為詢問飯盒問題，雖然飯盒亦是很重要的。

主席，汽水和一些飲品的糖分都很高。局長曾表示，當局鼓勵學童自行

選擇食物，但學童其實是否知道，不單止是汽水，即使是果汁，亦可能是不

大健康的，因為部分果汁的糖分會較汽水的糖分還要高。請問當局如何讓學

童得到這些信息呢？一般學童所得的信息是，果汁是健康的，但現時市場上

很多不同品種的所謂健康飲品，其實都不一定是健康的。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指引中有列出不同食品的成分及營養成

分。至於陳議員提到的糖分，糖本身是一種正常的成分，但吸取過多可能會

對身體有影響，因為卡路里較高。舉例來說，一杯可樂或其他汽水只有一百

多卡路里，而一般人每天都須有二三千卡路里，所以間中喝汽水是沒有問題

的，只是多喝才會出現問題，我們須注意的信息是均衡飲食。既然陳議員提

及此問題，我會要求 生署再看清楚所發出的指引能否讓學校向學生發出正

確的信息。在學童計劃中， 生署會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和信息。如果能加強

學校在這方面的知識，便能有效改善學生日後的飲食習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四項質詢。

打擊在港非法受僱者的行動打擊在港非法受僱者的行動打擊在港非法受僱者的行動打擊在港非法受僱者的行動

Efforts Against Persons Taking up Employment Illegally in Hong Kong

4.4.4.4.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against persons who take up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illegally,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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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f the number of illegal workers arrested at construction sites last
year; and

(b)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introducing amendments to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to impose heavier penalties for breaching conditions of
stay and remaining in Hong Kong without permission; if so, of the
detail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1 年，我們在建築地盤共拘捕了 260 名非法勞工。

(二 ) 為了打擊非法勞工問題，我們制訂了周全的法律架構，針對不可

合法受僱的人和僱用他們的僱主。

針對不可合法受僱的人，《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41 條訂

明，任何人違反對他適用的逗留條件（例如以訪客身份從事工

作），即屬違法，可判處第 5 級罰款（即 5 萬元）及監禁兩年。

法庭並無就違反逗留條件的罪行訂立判刑指引。在 2001 年，法

庭判處的罰款由 50 元至 5,000 元不等，而刑期則由緩刑至監禁 6

個月不等。

至於在工作地點捕獲的非法入境者，《入境條例》第 38(1)(b)條

訂明，這些人會被控以非法逗留的罪行，可判處第 4 級罰款（即

25,000 元）及監禁 3 年。根據判刑指引，如果被告承認控罪及沒

有加重刑罰的因素，例如之前曾非法入境或使用偽造或他人身份

證以獲取某些利益等，監禁刑期為 15 個月。如果被告不承認控

罪但經審訊後被定罪，監禁刑期可增加至 21 個月；如果被告是

屢犯者，則刑罰可再加重。在 2001 年，法庭判處的刑期由緩刑

至監禁 15 個月不等。

在僱主方面而言，《入境條例》第 17I 條亦訂明，任何人僱用不

可合法受僱的人為僱員，即屬違法，可判處罰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根據判刑指引，監禁刑期為 15 個月。在 2001 年，法庭判處

的罰款由 3,000 元至 25,000 元不等，而刑期則由緩刑至監禁 15

個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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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入境條例》第 38A(2)條，如證明在建築地盤內發現

有非法入境者，或根據第 38A(4)條，如證明任何屬不可合法受僱

的人接受在建築地盤的僱傭工作，建築地盤主管可被檢控。有關

罪行的 高罰款為 35 萬元。在 2001 年，沒有建築地盤主管被定

罪。

現行的法例條文相當全面，亦有效地配合我們打擊非法勞工的工

作。我們認為目前並沒有需要把非法勞工的相關法定罰則提高。

對於大部分個案，法庭的判決並非接近或已達到現行罰則所訂明

的 高刑罰。

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的 後一段中指出，目前的

法例條文相當全面；而局長在第 (一 )部分中提到在 2001 年，有 260 宗這類

個案。我想請問局長，對於 260 宗個案這數字，她覺得滿意還是不滿意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這 260 宗個案所涉及的非法勞工，包括內地訪客及非法

入境者，而當中大部分是內地訪客，亦有 1 名越南人。關於這類個案，在 1999

年，被檢控的有 600 人；去年遭檢控的有 260 人；今年（直至 9 月為止）被

檢控的則有 137 人。這些數字反映出現時在地盤的非法勞工，無論是非法入

境者或訪客的數目，都下跌了。我們相信其中一項因素，是政府修訂條例有

效。石議員應也知道，政府 初只檢控非法入境者，後來發覺亦涉及內地訪

客，即那些持護照或雙程證入境的人，所以政府便修訂條例，訂明任何人僱

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會遭到檢控，刑罰 高是罰款 35 萬元及入獄 3 年，

而非法受僱的人亦會遭受很嚴重的懲罰。我們認為在通過修訂條例後，近年

在地盤的非法勞工問題已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了。

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清楚提到，根據《入境條例》，

如證明在地盤內發現有非法入境者，或證明有不可合法受僱的人接受在地盤

的僱傭工作，地盤主管會被檢控。在 2001 年，在地盤被拘捕的非法勞工有

260 人，但並沒有地盤主管被定罪，請問是有關部門沒有提出檢控，還是甚

麼的一回事呢？希望局長能詳細回答這項補充質詢。



立法會  ─  200200200200222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October 200228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是有檢控僱用非法勞工的僱主或建築地盤主管的。

根據我手邊的數字，在 2001 年，因非法入境者處身於建築地盤內而被拘捕

及檢控的地盤主管是兩名。只要地盤主管所屬的地盤內有非法入境者，主管

便會被檢控。不過，由於建築地盤的性質不同，有些時候是難以找出負責聘

用工人的主管而加以檢控的。

此外，當局根據《入境條例》第 38A(4)條（證明有不可合法受僱的人違

反逗留條件，在建築地盤內工作），而拘捕的地盤主管，在 2001 年有 7 名，

而遭檢控的主管數目則是零；其中的原因是雖然有主管被拘捕，但有時候亦

會因為證據不足而無法檢控的。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在建築地盤發現非法勞工的情況並不太

嚴重。請問這是由於政府所採取的行動較頻密，還是現時有些非法勞工不是

在建築地盤工作，轉而做一些裝修工程或家庭工作等，因此便更難被發現？

請問局長有否這方面的資料？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譚耀宗議員的推測是正確的。在地盤被檢控的非法

勞工數目減少的原因，其一是法例加強了；其二是檢控及掃蕩的行動增加

了，例如在今年，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聯同警方進行了 9 次聯合掃蕩

非法勞工的行動，合共拘捕了 85 人。至於另一個原因，當然是目前香港的

非法勞工多了其他類別。在數據方面，在地盤工作的非法勞工，包括非法入

境者或內地訪客，在 2001 年有 600 名，但其他類別的非法勞工，包括涉嫌

賣淫的有 7  386 名，當中絕大多數是涉嫌賣淫的人，其他則包括在工廠、酒
樓、熟食檔及菜市場，甚至殯儀館、寺院、廟宇或老人院等地方工作的非法

勞工。為了針對這些非法勞工問題，由今年年初至 10 月 22 日為止，入境處

採取了超過 2  800 次掃蕩行動。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就石禮謙議員提出的主體質詢，請問局長可否告知我們，

過去 3 年，非法勞工的數字有否增加？石禮謙議員只問 2001 年的數字，我

不知道他為何不問 2002 年或 2003 年的情況，當中有否增加的趨勢。如有增

加的趨勢，我們便可視之為一個警號，而須多下點工夫。



立法會  ─  200200200200222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October 2002 29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有些不同工作類別的非法勞工的數字。例如在 1999

年在地盤工作的非法勞工，被拘捕的有 785 人；2000 年有 356 人；2001 年有

260 人，當中 259 人是從內地來港的，1 名是越南人。今年至 9 月底為止則有

272 人。所以，在地盤工作的非法勞工數目是下降了，可能是因為香港的基建

或建築業沒有以往般蓬勃，亦沒有那麼多消息提及香港會興建機場或迪士尼

主題公園。如果有這些消息傳出，可能會引致很多越南人前來香港謀生。至

於其他工作類別的非法勞工，特別是牽涉賣淫的人，在 1999 年被檢控的有

2  715 人；2000 年被檢控的有 3  894 人；2001 年被檢控的有 5  228 人；今年首
9 個月被檢控的已經有 5  906 人。因此，在地盤工作的非法勞工數目確實減少
了，但其他工作類別的非法勞工，無論是牽涉賣淫或在酒樓、廟宇、安老院、

工廠或零售店鋪等地方工作的非法勞工數目，其實是有增加的。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在公眾地方，例如局長剛才所說在地盤、酒樓或工廠工

作的非法勞工，甚至是非法勞工賣淫的情況，我相信是相當容易打擊的。但

是，現時有人非法受僱為家務助理，請問當局如何有效打擊這種情況，以及

這情況是否嚴重？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有關家務助理，我不知道麥國風議員是否指一些合法的

訪客，無論是從內地或其他地方來港的訪客，在香港從事非法工作，例如留

在家裏替人照顧小孩或老人等。對於這類人士，當局的確很難作出檢控，因

為是有關家務工作，所以當局有需要進入住所內搜查或調查，而各位議員都

知道，進入住所的權力是一項十分敏感的問題；這與進入辦公室的行動有所

不同，因為辦公室是工作的地方 (workplace)，但進入別人的住所則屬於侵犯

別人的私隱，這是十分敏感的事，我們不可隨便要求取得這種權力的。因此，

對於非法從事家務助理的情況，我們必須依靠市民舉報。其實，當局所處理

的同類個案中，絕大多數是由市民舉報的。如市民留意到隔鄰有訪客，開始

經常替別人照料小孩或老人家，我希望他們會向入境處或透過勞工處的熱

線，舉報這些情況。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在其他類別當中，賣淫當然是屬於一個大類，但市民普

遍關心的，是會令他們受影響的工作，例如譚耀宗議員所說的屋內裝修工

作。我想請問政府，會否憑政府看到的趨勢，在呼籲市民作出舉報時，在工

作類別上較為針對性一點？因為在街上，很多市民會向我們反映某些行業的

特別情況，所以不少議員亦可能收到同一類的信息。如果政府也收到這些信

息，可否針對例如是入屋裝修的行業，設法令受影響的工人舉報聘請非法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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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判頭？由工人作出舉報會更直接，兼且情報會更準確。我不知政府可否

考慮這些意見？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當然會考慮好的意見，但有時候，市民看見判頭帶

數名工人來工作，並不那麼容易察覺或判斷其中有否內地訪客、非法入境者

或新移民。無論如何，我們同意除了搜集情報、入屋搜查、作出檢控，或到

一些商業處所進行調查外，亦有需要加強反聘用非法勞工的宣傳。因此，在

電視宣傳方面，在今年 10 月 15 日開始，入境處已透過政府新聞處，在香港

兩個無線電台播放一段為時 30 秒的反聘用非法勞工的短片，另外亦印製了

很多宣傳單張，提醒僱主不應聘用非法勞工。此外，勞工處亦印製了一些禁

止非法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單張，郵寄給全港 9  500 個屋 的大廈互助委員

會及業主立案法團等，提醒市民留意非法勞工的情況。我們願意繼續研究這

方面的問題，並會採取有效的解決措施及加強有關的宣傳。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有否就近年非法勞工問題對本地工人就業

方面所造成的損失進行評估；如果沒有，會否考慮今後作出類似的評估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以我個人理解，政府從沒有進行過這樣的評估。不過，

我會與部門的同事，包括勞工處及政府經濟顧問等，研究可否進行評估，看

看非法勞工對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造成甚麼影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被拘捕的非法勞工人數已有上升，但因聘用非法勞工而

被拘捕的僱主人數似乎並不多。請問局長，出現這情況，是否由於當局的執

法行動缺乏針對性，還是僱主受到有關條例的保障，致令當局難以拘捕？政

府就這方面有否補救措施？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僱主主要可分為兩類。對於建築地盤的主管或僱主，當

局的檢控數字並不多，因為有關條例獲得通過時，設定了若干制衡，以免權

力被濫用以致錯誤控告他人。至於另一類僱主，如聘用家庭傭工從事非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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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僱主，即聘用外籍女傭而要求她在寫字樓或另一個地方工作，或要求傭

工不合法地駕駛車輛等，有關的檢控數字亦不少。在 1999 年，遭檢控的僱

主有 393 人；在 2000 年，有 305 人；在 2001 年，有 310 人；而在今年，亦

檢控了 269 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五項質詢。

公立醫院徵收急症室收費公立醫院徵收急症室收費公立醫院徵收急症室收費公立醫院徵收急症室收費

Charge for Accident and Emergency Services at Public Hospitals

5.5.5.5. 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計劃由本年年底

開始，在公立醫院徵收 100 元的急症室收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

否知悉：

(一 ) 醫管局開徵急症室收費的目的，以及醫管局有否證據顯示開徵該

項收費能達致此目的；

(二 ) 醫管局將如何評估急症室收費的成效，以確定該項收費能否達到

預期目的；及

(三 ) 哪些人可獲得豁免繳交急症室收費，以及界定有關人士的準則？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檢討公營醫護服務的收費制度，是《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其中

一項策略性方針。這次檢討的目的，是要確保我們有限的公帑能

以 恰當的水平補貼各項服務。這次檢討亦會研究如何將不同服

務的相對緩急先後，反映於其資助水平上，以及如何盡量減少不

適當使用或誤用的情況。在檢討及有關的收費調整完成後，收費

水平仍會保持在大眾可負擔的水平。我們亦會加強現時的收費豁

免機制，以協助低收入的人，以及因嚴重或慢性疾病而未能支付

高津助醫療收費服務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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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室服務是為遇上緊急情況或有生命危險的病人而設，因此與

其他門診服務的本質非常不同。急症室未有向使用者收取費用，

鼓勵了一些應該在基層門診診所治理的病人，在非緊急的情況下

使用急症室服務。急症室的總使用量，在 近 5 年間增加了 21%，

由 1996-97 年度的 208 萬人次，增加至 2001-02 年度的 2  523  000
人次。在 2001-02 年度的 2  523  000 人次中，約 75%的個案被分類

為半緊急或非緊急類別。

大部分已發展的經濟體系，均有為其急症室服務引入收費，而香

港屬於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外情況。國際經驗亦指出，為急症室引

入收費可減少不適當使用，並可將總使用量減少約 15%至 25%。

同時，無證據顯示引入收費會導致病人延誤診治時間，或因病情

變得嚴重而導致醫療費用 終增加。

(二 ) 在急症室服務引入新收費後，醫管局會使用現行機制，即按急症

室使用者病情的嚴重程度分為 5 個級別，緊密監察及評估新收費

的效果。醫管局會特別評估新收費對使用量及使用模式的影響。

(三 ) 我們堅決維持我們一貫的政策，確保不會有人因經濟拮据而得不

到適當的醫療照顧，並對低收入的人、長期病患者及經濟條件較

差的長者提供適當援助。在為急症室引入收費後，因患上嚴重或

長期疾病，但未能支付高津助醫療收費的人，仍可按現有機制向

駐院的醫護社工申請財政援助。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主席，局長在回答有關開徵急症室收費的目的那部分，完全沒

有提及醫管局的財政狀況。局長可否向我們確定，開徵急症室收費並非因為

醫管局財政上出現了赤字，所以便要多收一些費用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曾在多個場合提出，我們的新收費政策，

與醫管局出現財赤是兩回事。醫管局的資源來自政府，而政府每年會因應市

民可接受的服務範疇及質素釐定撥款。我們在計算醫管局的津貼時，會減除

我們認為醫管局所應收取的費用，才決定撥款數目。至於醫管局現時的財赤

是由其他原因造成，與收費並無關係，這完全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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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長期病患者及低收入

的人可以申請豁免。據我理解，急症室的收費是較便宜，可能只須付百多元，

如果他們要找駐院醫護社工，經過一番行政工作才可獲豁免收費，究竟這是

否值得呢？不知局長會否考慮採用一些較簡易或寬鬆的方式，讓諸如領取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人可較簡單地獲得豁免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在主體答覆第 (一 )及 (三 )部分已提

到將來我們會怎樣設計豁免制度，而諮詢文件亦有提及，將來會考慮是否須

設立第二安全網。在現時的豁免制度下，仍有三成人未能負擔現時的收費

的。在該三成人中，約有 60%是領取綜援的病人，一般來說，他們是可獲豁

免收費，只要有社工證明便可。至於餘下的四成，約 80%是屬於其他低收入

的人，他們一般收入較低，但可能還有其他負擔，例如須供養居於老人院的

長者。所以，雖然收入比不上領取綜援的人，但他們的支出會較一般家庭大，

所以社工會視乎他們的財政狀況，決定豁免部分收費或豁免全部收費。除了

視乎病人的財政狀況外，社工參考的第二個準則是病人的病情。如果屬長期

病患者，病人很多時候須長期住院。雖然公立醫院的病床每天收費是 68 元，

但以精神病人為例，很多時候須長期住院，可能要住上數年、10 年或 20 年，

而他們根本是無法負擔費用的，所以社工會視乎病人的病情作出決定。第三

個準則是，社工會考慮病人與家人的關係。儘管病人的家庭收入較富裕，但

病人與家人的關係不好，家人便可能不願付出較多費用。因此，社工會基於

以上準則，決定豁免部分費用或豁免全部費用。

我亦同意李家祥議員所說，急症室收費是一項比較個別的收費，所以無

須特別設計多一個豁免制度。不過，由於我們將來會改變為集中資助低收入

的人，所以便要加強豁免制度，設計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我們現正就此進

行研究。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由於尚有 13 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所以請各位

在提問時，用詞盡量精簡。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聽了局長的答覆，我想將來其實也可能會採用現行的豁

免制度，即依靠社工審批及只有部分人可以獲得豁免。可是，有些人是屬於

邊緣類別的，他們未到達這個地步，但要他們經過這麼多手續，他們會覺得

是浪費時間和麻煩。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不會有人因為經濟拮据而得不到

適當的醫療照顧，但反過來看，開徵急症室收費後，會否有市民因要到急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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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求診而導致他們生活拮据呢？今天有報章報道，對一個婆婆來說，100 元

已是她一個星期的生活費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局長會否考慮一個全面的豁免制度，不要在“乞兒兜 飯食＂

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香港其實是有很多方式幫助收入較低的人

的。無論是綜援、醫療收費或學校收費，都有不同方式幫助低收入的人，但

當然是有限度，以及須看看行政上如何簡化。單就急症室收費而言，由於急

症室是個別的治療，一般市民不會每天都到急症室求診，否則，他們便是誤

用了急症室。其實，他們是可以利用其他醫療服務的。所以，開徵急症室收

費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減低誤用情況，低收入的市民可前往政府其他普通

門診求診。有鑒於此，市民的生活不會因而苦了。如果市民經濟拮据，可尋

求社工協助。據我估計，一般人一生也不會到急症室一次。當然，有些慢性

病患者會到急症室求診，但他們不會單單因為急症室收費而要找社工申請豁

免，以取得財政資助的。現時已有很多長者、資產低的人或長期病患者，向

社工申請豁免收費。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這個問題 近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雖然開徵急症室

收費或增加醫療收費，是無須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但習慣上，政府

官員是會到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向我們講述社會上關注的問題，例如第二

安全網等。我想請問局長，為何不安排一次會議，到立法會負責醫療事宜的

事務委員會來討論有關問題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已多次在事務委員會上討論長遠的融資

策略和收費理念。我們曾在事務委員會中承諾，在本年下旬作出匯報。我們

將在政府內部進行分析和作出決定，亦會在事務委員會上討論這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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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在要就政策作出決定前，過往的習慣是政府的有關政策

局會到立法會的有關事務委員會來討論，但至今局長仍未作安排。請問局長

原因何在？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想我已回答了。我們一直有在事務委員會

上討論收費政策或融資政策。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有否考慮到，雖然開徵急症室收費的目的，是

防止一些人不適當地使用急症室，但對於真正須使用急症室的病人來說，這

項收費是否不合理呢？如果急症病人須住院，他們除了支付急症室收費外，

每天還須支付 68 元住院費，這裏會否出現了雙重收費和不公平的情況呢？

這又是否與原意有出入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整個收費政策和架構並非只有一個目標，而

是有 4 個目標。不論何時，公帑都是有限的，所以我們要決定哪些服務得收

取多些費用。另一個目標是以收費影響使用率。這兩個目標是相輔相成地推

行的。所以，向真正須使用急症室的人收費，並非我們的目標。

開徵急症室收費有兩個目標，其一是決定如何優先資助一般服務。我們

覺得應該資助急症室服務，但只限於其中一部分，不是 100%資助，我覺得這

是合理的。市民不會經常使用急症室服務，所以就一次過服務的收費不會造

成很大影響，但如果是經常使用的服務，收取費用便會對市民造成很大影響

了。例如住院服務，有時候，病人所需的復康時間較長，雖然一天的住院收

費不高，只是 68 元，但如果住上 100 天，負擔便是很重的了。由於就一次

過的服務收費，不會對一般市民造成很大財政負擔，所以是應該收費的。

我們亦有另一個看法。急症室提供的服務包括治療和檢查，成本較高，

每一人次的平均成本是五百多元；至於一些更緊急的服務，成本還要高一

些，所以須收取部分費用。然而，入院則是另一回事。病人在急症室是接受

治療，入院則是跟進醫療，所以是屬於兩部分醫療。有鑒於此，開徵急症室

收費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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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也是有關急症室收費的水平。我想知道究

竟是如何定出急症室收費為 100 元的呢？主席，我知道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曾

進行討論，但很可惜，我沒有很細緻的跟進。不過，剛才聽局長說，部分人

並沒有濫用急症室服務，他們是真正有生命危險的，但政府仍要向他們收取

100 元。政府有否考慮過，有多少人會因這項收費受到影響，阻止了他們使

用急症室服務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仍未就急症室的收費作出決定。

現時，社會猜測收費為 100 元。我在多個場合說過，我們曾作研究，顯示大

部分市民認為可接受的水平是 80 元至 120 元。我們可以此作為參考，估計

急症室一旦收費，市民大致上會接受的水平是多少，而 100 元便是這樣傳出

來的了。不過，政府仍未決定將來急症室的收費是 100 元、80 元或 120 元，

100 元只是其中一個供我們考慮的指引而已。

有關急症室收費，我剛才已解釋過，其他地方和國家的數據顯示，急症

室收費會影響使用率，但卻沒有證據顯示開徵急症室收費會影響病人的生命

或病情。以現時來說，我們一般都會豁免收費；即使收費，也是在替病人治

療後才收費的，所以不會出現有人因沒有錢而得不到急症室服務的情況。我

仍要說，到急症室求診的病人不一定是患了急症。現時到急症室求診的病人

中， 75%是非緊急或半緊急病人，只有 25%才真正是急症病人。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急症室收費的水平，會否

影響或阻止了急症病人使用急症室服務，以及這是否合理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看不到有證據顯示，開徵急症室收費會阻

止市民到急症室求診。

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一直說這並非唯一目的。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

第一段和第三段，局長強調引入收費可減少不適當使用或誤用的情況，並可

將總使用量減少約 15%至 25%。其實，現時醫管局已有作出分流：第一、二、

三個分流級數是屬於急症，第四、五級則是非急症，須等候 3 小時。其實，

局長只須針對分流的第四和五級便可處理這問題，為何還要向第一至三級的

病人收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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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已帶出，

開徵急症室收費，只是檢討整個公營醫護服務收費制度的其中一個部分而

已。我們今次的出發點是，研究在公營醫護服務的收費制度中如何集中公

帑，以 恰當的水平補貼各項服務。這樣，急症室收費便並非只是針對誤用

的情況。我剛才已解釋過，一般市民不會經常使用急症室服務。至於長期病

患者或較多病痛的長者，他們部分已申請豁免全部或部分收費，所以收費對

他們來說是沒有影響的。談到一般市民使用急症室服務，由於那是較昂貴，

因此要適當地收費。將來，我們為了要反映相對緩急先後，所以昂貴的服務

便應收費。此外，實施收費後，我們可以讓市民得到一個信息，那便是急症

室服務並非一般服務，而是一項寶貴的服務，因此不應誤用。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現在我容許議員提出 後一項

補充質詢。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回答時說，收費是希望減少不適當使用和誤用的情

況。請問局長有否考慮或調查過，市民為何會不適當使用或誤用急症室呢？

據我所知，而局長亦可澄清，現時其實是因為門診服務不足　─　特別是門

診並沒有設夜診服務，周末和公眾假期亦不提供服務，致令市民被迫使用急

症室服務，而非誤用。局長可否澄清這一點？又即使要收費，可否在改善了

門診服務後才實施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要強調，開徵急症室收費，是檢討整個公

營醫護服務收費制度中須考慮的其中一環，而並非單獨提出要就急症室服務

收費。至於導致誤用急症室服務，是有很多因素的。一如梁耀忠議員說，有

些情況是由於該段時間沒有門診服務，但看回使用急症室的高峰期，都是有

門診服務提供的。例如早上 9 時至 12 時和晚上 7 時至 10 時，是急症室 繁

忙的時候，但那些時段是有門診服務的，而夜診的派籌亦不是百分之一百派

出。現時，很多私人診所亦設有 24 小時門診服務，所以說沒有選擇是不對

的，只是市民可能選擇不使用那些服務而已。由於急症室比較方便，設施亦

齊全，所以市民會選擇到急症室。我們沒有說病人濫用，因為那是病人的選

擇，但我們不可以完全不收費。如果不收費，鑒於急症室服務比較方便，所

以或多或少也會鼓勵了多些人使用。國際經驗顯示了這一點，亦指出開徵急

症室收費可以影響使用率，讓市民能適當地使用急症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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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剛才問局長可否在改善了門診服務後才實施急症室收

費？局長剛才說，日間有門診服務時，市民亦有使用急症室的服務。不知局

長可否說一說，日間門診服務的使用率是否很高呢？是否已出現了市民領不

到籌看病的情況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瞭解，門診的籌不是百分之一百派出的。

平均而言，領籌率也是比較高，但個別門診是有空籌的。我剛才在主體答覆

中亦提到，我們現正檢討整體公營醫護服務的收費制度，而並非單獨研究急

症室服務。我們認為急症室服務必須收費，以及我們必須加強門診服務質

素。現時，我們正在加強培訓家庭醫生，目的便是改善門診質素，提高成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後一項質詢。

行走同一路線的空調及非空調巴士的車費差額行走同一路線的空調及非空調巴士的車費差額行走同一路線的空調及非空調巴士的車費差額行走同一路線的空調及非空調巴士的車費差額

Fare Differences Between Air-conditioned and Non-air-conditioned Buses
Plying Same Routes

6.6.6.6.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有關以空調及非空調巴士混合行走的專營巴士路線

的車費安排，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基於甚麼因素釐定行走同一路線的空調巴士與非空調巴士

的全程車費差額；

(二 ) 空調巴士的車費，平均、 多和 少比行走同一路線的非空調巴

士車費高出多少個百分點；及

(三 ) 當局會否要求各巴士公司就空調巴士的車費有否下調的空間進

行全面檢討；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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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巴士公司是根據個別路線的營運情況、行程

距離、服務性質、巴士類別及其營運成本、乘客的需求模式，以及其他相類

公共交通服務的收費等因素，釐定各條路線的車費，這包括相同路線的空調

巴士及非空調巴士的車費。

現時只有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九巴＂）和新大嶼山巴士 (1973)

有限公司（“新大嶼山巴士＂）提供由非空調巴士與空調巴士混合行走的巴

士路線（“混合路線＂）。截至今年 9 月底，九巴和新大嶼山巴士分別經營

99 條和 6 條混合路線，兩種巴士的票價差異 低為 21%， 高為 49%，而平

均為 37%。

我們會從整體方面看空調巴士車費的問題。正如我在上周三對有關交通

費的立法會議案辯論作出回應時說，我們已鼓勵巴士公司因應其營運情況，

盡可能調低收費水平或提供優惠。我希望巴士公司可以就空調巴士車費的問

題，作出相同的考慮。九巴亦表示將來把混合路線轉為空調巴士路線時，會

將現時的票價差異降低。我們會與九巴繼續商討有關細節，並督促該公司實

行計劃。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從主體答覆第二段可見，兩種巴士的差價有些是 21%，

有些則是 49%，實在相當懸殊。因此，針對這種巴士，是完全有減價空間的。

針對收費過高的空調巴士，請問局長有何方法令票價下調？此外，局長是否

認同票價有下調的空間？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空調巴士的價格大約高於非空調巴士 30%至

40%，這是 1998 年的資料；而空調巴士的燃油價格也高於非空調巴士大約

30%。當然，這並不代表整個經營價格的調高。不過，我們知道，在某程度

上，空調巴士的營運成本較非空調巴士為高。至於如何決定空調巴士應否減

低票價，我們已一直就這些路線跟巴士公司研究。劉議員曾向我反映，而我

們正不斷進行工作。至於票價有否下調的空間，我想是應該有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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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可能“捉錯用神＂，我問的並不是空調巴士及非空

調巴士的票價。主體答覆第二段指出，有些空調巴士和非空調巴士的票價差

異是 21%，有些則是 49%。這批差價高達 49%的巴士路線，完全有下調票價的

空間。同一成本、同一油價、同一車價，收費卻不同。如果局長認同有下調

的空間，那麼可以採取甚麼實際行動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劉議員指出某些空調巴士路線的票價差異較

大，我與巴士公司討論後，知道每一條路線的考慮也有不同。如果我再跟巴

士公司爭拗下去，巴士公司便會說非空調巴士的成本偏低，所以票價可以較

低，以及關乎巴士的新舊等。我已清楚劉議員的關注，並會繼續作出跟進。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三段提到，九巴表示將來把混合路線轉為空

調巴士路線時，會將現時的票價差異降低。請問局長，如果將混合路線轉為

空調巴士路線，屆時是否只有空調巴士呢？如果是的話，又何來降低票價差

異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把非空調巴士轉為空調巴士的過程中，部

分路線仍未更改，所以依然會有票價差異。我們希望巴士公司會逐漸縮減差

價。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巴士票價其實須經由運輸署批准，運輸署為何會批出高

達 49%票價差異的票價；而平均差異也達 37%？儘管局長剛才指出空調巴士

的燃油價格高於非空調巴士 30%，而購買空調巴士的成本也較非空調巴士高

30%，但一輛巴士 少有 10 年壽命，而燃油只佔成本的一部分。事實上，如

果純粹從成本的角度來看，是可以計算大約高出多少的。為何運輸署會批出

49%票價差異的票價呢？政府可否就此立即採取行動？事實上，平均票價差

異達 37%也是不合理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兩種巴士的分別，除了本身的價格外，巴士

的折舊率也是很重要的。舊的巴士，即非空調巴士比較舊，可說是得以完全

折舊，所以成本較低；而空調巴士由於較新，成本較高，所以票價差異才會

有 21%至 49%的分別。至於當中有否減價空間，我已聽到各位議員的意見，

我們現正爭取減低票價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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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並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很想知道計算所得的實

際成本是多少。票價差異達 49%，是否太“離譜＂呢？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成

本究竟高出多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經回答，這須視乎車齡的分別而定。

每輛巴士的使用年數並不相同，所以成本便會有分別，而票價差異亦因此會

出現 21%至 49%的分別。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空調巴士的耗油量高於非空調巴士 30%。我

想請局長核實有關這方面的一些資料。根據業內人士反映，當年決定空調巴

士收費水平的計算基礎，是以獨立引擎為準。除了新大嶼山巴士外，其他巴

士公司空調巴士的冷氣系統，現時已改由主引擎推動，耗油量會較由獨立引

擎推動大幅減少。如果這是屬實的話，應否按照新的情況來作出調整？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沒有這些資料，也許譚議員可以告訴我

實質的報告。由於我們沒有獨立引擎和合併引擎的分別的資料，所以我無法

回答譚議員這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九巴現時仍在經營 99 條混合路線，但如果我沒有記錯

的話，九巴在 1996 年曾委託城市大學進行一項研究，看看市民究竟喜歡空

調巴士抑或非空調巴士，結果超過 90%受訪者支持添置多些空調巴士。可是，

6 年後，九巴仍經營 99 條混合路線。究竟是政府鼓勵九巴繼續這樣運作，抑

或應減少其中一種巴士？政府是否認為應任由巴士公司決定票價，抑或由政

府就空調巴士和非空調巴士的比例制訂標準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運輸署訂有時間表，逐漸把非空調巴士轉為

空調巴士。事實上，每條路線均訂有不同的時間表。在現階段，我們曾在區

域進行諮詢，知道有些人希望仍有票價較低的非空調巴士行走，所以我們要

作出一個平衡。但是，總的來說，我們訂有更換巴士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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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非空調巴士和空調巴士的票價差異很大，平均為 37%，

很多貧困的人會因票價關係而選擇乘搭非空調巴士。請問局長，政府有否制

訂指引，使非空調巴士的班次比例不會因巴士公司想收取更多車費而減低，

為想乘搭非空調巴士的人帶來不便？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巴士班次是因應不同路線而定。至於空調巴

士和非空調巴士班次的密度，我們會在區域進行諮詢，然後才決定路線究竟

有多少巴士行走。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票價有下調空間，也說會盡力爭取。冬天快

要來臨，市民在冬天乘搭空調巴士，怨氣會較大，因為市民無須空調，但巴

士公司卻收取空調巴士的票價。請問局長，可否在冬天來臨前交出一些成

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巴士的運行和空調的需求，會因應不同天氣

而有分別。設立空調系統，除了可以控制溫度外，也可以控制濕度和氣流。

我同意劉議員所說，巴士在冬天所耗用的燃油會較少。有關這方面，我們會

跟巴士公司進行商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這些混合路線有兩種不同的做法，即一些有

空調，一些則沒有空調，而政府是訂有指引的。請問九巴的海底隧道路線和

非海底隧道路線的指引是否有分別？又比例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何議員是問行走海底隧道路線的空調巴士和

非空調巴士的比例，對嗎？抑或何議員想問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請重複你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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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九巴經營兩種混合路線，一種是海底隧道路線，一種是

非海底隧道路線。局長剛才說，政府就空調巴士和非空調巴士的比例訂有指

引，究竟兩種路線有否分別？又分別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就隧道路線而言，差不多全部巴士都裝有空

調，主要因為巴士上乘客十分擠迫，而隧道內的空氣也較差，所以我們會選

擇以空調巴士行走隧道路線。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差不多全部，即不是全部。我想知道比例為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可否給何議員書面答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會以書面回答有關的比例。（附錄 III）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醫院管理局接管醫院管理局接管醫院管理局接管醫院管理局接管 生署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生署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生署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生署轄下普通科門診診所

Hospital Authority Taking over General Out-patient Clinics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7.7.7.7. 麥國風麥國風麥國風麥國風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有關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接管 生署轄下所

有普通科門診診所的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接管計劃對醫管局的財政及人手有何影響，以及該計劃會否引

致醫管局實施進一步的資源增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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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選擇受聘於醫管局診所的員工將獲得的服務條件詳情；當局會如

何確保他們全部獲醫管局以不低於現有水平的薪酬和附帶福利

待遇聘用；及

(三 ) 當局會否向未被醫管局接收的診所員工提出自願離職計劃或提

早退休計劃；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為更好結合我們的基層和中層公營醫療服務，以及推廣家庭醫

學，普通科門診診所的管理將於 2003 年下半年由 生署轉交至

醫管局。為實施這項轉交安排，政府已批准一項特殊性一筆過撥

款予醫管局。這些資源將用作診所在移交後的開設費用，以及應

付診所在轉交時及轉交後初期的額外運作成本，以確保服務的順

利過渡。此外，我們正計算政府應由 生署轉交醫管局以運作診

所的經常性資源。推行資源增值措施是整個政府及其所有資助機

構（包括醫管局）的持續工作，與是次的診所轉交並無關係。至

於人手方面，由於推行家庭醫學，長遠而言，在醫管局轄下的普

通科門診診所的運作模式會與現時 生署有所不同。因此，員工

架構亦隨之會有所轉變。有關影響在我們完成計算須移交的經常

性資源後才可得以作實。

(二 ) 我們的政策是，診所員工作為公務員的合法權益不會受到診所移

交的影響。政府會先致力將診所員工重新調配至 生署或其他政

府部門。未能在這階段被吸納或重新調配的員工，會繼續以公務

員在醫管局工作的身份留任在診所中，直至他們 終為政府吸

納，又或因退休或其他理由離開公務員行列。至於那些屬於高級

醫生、醫生、登記護士、高級配藥員及配藥員而未在上述階段獲

得吸納的部門職系員工，他們可在兩年內決定是否繼續以公務員

身份在醫管局工作，或接受醫管局的聘用。接受醫管局聘用的員

工會按點對點方式轉換至對等的醫管局職系，他們的薪酬不會因

轉換過程而被減少。除了基本薪金外，接受醫管局聘任的員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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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醫管局現時的僱用條件，取得一項按他們薪級點及所選擇退

休金安排計算的每月津貼。

(三 ) 我們的目標是要令所有普通科門診診所員工被 生署吸納至該

署的其他服務，或在診所移交後繼續在診所內，以公務員在醫管

局工作或醫管局僱員的身份工作。因此，我們目前並無計劃為受

移交影響的員工另行推出另外的自願退休計劃。然而，若政府日

後決定在整個公務員系統推出另一階段的自願退休計劃，我們會

從整體人手的角度考慮是否將這些職級列入新階段的計劃之

中。

上環“上環“上環“上環“大笪地＂大笪地＂大笪地＂大笪地＂延遲開幕延遲開幕延遲開幕延遲開幕

Delayed Opening of "Sheung Wan Gala Point"

8.8.8.8. 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公布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提出推動

本土經濟的發展，政府有關部門隨即在全港 18 區開展促進本土經濟發展的

項目，而首先推出的是在上環重建昔日的“大笪地＂。然而，該項目不但延

遲開幕，其設施更受租戶詬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項目延遲開幕的原因，以及是否與該項目須經十多個政府部門

審批有關；及

(二 ) 有何措施避免開展該項目所遇到的問題再次出現，以確保其他促

進本土經濟發展的項目可以順利展開？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以上質詢，現謹答覆如下：

(一 ) 由於上環“大笪地＂是開放予公眾人士入內購物、飲食及消遣的

場所，攤檔和配套設施的設計、興建和用料都要符合消防、 生

及公眾安全。因此，在推行此項計劃時，須涉及申請多項接駁許

可證和牌照：包括向有關公共機構申請敷設水、電、煤氣設施；

向屋宇署申請搭建工程的“開工紙＂和完工後的“入伙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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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向食物環境 生署（“食環署＂）申請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及

公眾娛樂場所臨時牌照等。雖然涉及的機構及部門有十多個，有

關的政府部門，例如屋宇署及食環署已經盡量為申請人提供“一

站式＂服務，而中西區民政事務處亦一直居中擔任協調和促進的

角色，加快審批程序，讓承辦商及早開業。事實上，由移交地盤

當天（即 8 月 1 日）起計至“大笪地＂落成試業為止（即 10 月

13 日），承辦商的籌備時間僅約兩個半月。至於有投訴指開幕日

期有所延誤，相信 主要原因是承辦商 初估計 9 月 15 日的開

幕日期過分樂觀，而非因審批程序拖延所引致。

(二 ) 我們會汲取教訓，將來在籌備類似項目時，會進一步加強與承辦

商的溝通，而當區的民政事務專員，亦會繼續擔任協調和促進的

角色，務求使有關項目能夠順利展開。

常額教師超出編制常額教師超出編制常額教師超出編制常額教師超出編制

Surplus of Permanent Teachers in Establishment

9.9.9.9. 張文光張文光張文光張文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近年適齡入學兒童的數目有下降趨勢，一些學校因

收生人數不足須縮減班數，以致造成常額教師超出編制（“教師超額＂ )的

情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個學年，每年分別有多少所官立及資助中學、小學及特殊

學校縮減班數和有教師超額，並按學校分區列出學校數目；

(二 ) 過去 3 個學年，教育署每年向多少名超額的小學教師提供職業輔

導，請按他們原先任教的科目及被列為超額時的年資列出分項數

字；

(三 ) 根據各分區的 新人口推算數字，每個學校分區在未來 3 個學年

每年的以下數字：

(i) 小一至中七每級的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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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預計縮減的班數和教師超額的人數；及

(iii) 受影響的官立及資助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數目；及

(四 ) 有否評估教師超額的問題會否越來越嚴重；若會，當局有何措施

為這些超額的教師作出妥善和合理的就業安排？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個學年，由於人口遷移、出生率下降、學校設施、家長選

擇等原因而引致出現縮減班級情況的官立及資助中學、小學及特

殊學校的統計數字載於附錄一。

(二 ) 過去 3 個學年，曾接受教育署提供就業輔導的超額教師人數、所

教授科目及年資的統計資料，列載於附錄二。

(三 ) (i) 預計未來 3 個學年，小學適齡學生（ 6 至 11 歲）按分區及歲

數推算的分布情況列載於附錄三；而中學適齡學生（12 至

18 歲）按歲數推算的分布情況載於附錄四。由於中學學位是

按全港性的需求而規劃的，所以並沒有中學適齡學生按分區

推算的資料。

(ii)及 (iii)

個別學校的開辦情況及各區超額教師數目，須視乎適齡學童

人數、學校的設施和家長的選擇等因素而定。至於中學方

面，由於適齡的中學學生有上升趨勢，在未來幾年，中學開

辦班級的總數仍會增加。

(四 ) 每年超額教師的實際人數，視乎該年個別學校在下一學年的開班

數目、教師流失率等因素而定。教育署現正檢討小學超額教師的

就業輔導服務，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估計須於 2003 年年初，

方可決定有關細節。



過去 3 年曾縮減班級的學校數目

中學 小學

官立 資助 官立 資助
特殊學校

地區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2000 2001 2002

中西 0 0 0 0 1 2 0 0 0 0 0 2 0 0 0

灣仔 0 0 1 0 0 0 0 0 0 2 0 2 0 1 1

港島東 0 0 0 1 1 2 0 0 0 5 5 4 1 1 1

南區 0 0 0 1 1 2 0 0 0 5 3 6 2 0 0

離島 0 0 0 3 1 2 0 0 0 1 1 5 0 0 0

油尖旺 0 0 0 1 1 1 0 0 0 3 3 9 0 0 0

深水 0 1 1 2 2 2 0 0 0 5 2 6 0 0 0

九龍城 0 1 0 4 1 0 1 1 0 6 1 8 1 0 1

黃大仙 0 0 0 4 2 1 0 0 1 2 0 3 0 1 2

觀塘 0 0 0 0 0 1 0 0 0 6 5 12 0 0 0

西貢 1 0 0 0 0 0 0 1 0 7 5 4 0 0 0

葵青 0 0 0 4 4 4 0 0 0 8 6 8 0 0 2

荃灣 0 0 0 0 0 0 0 0 0 4 2 7 0 0 0

屯門 0 0 0 15 11 6 0 1 1 9 8 11 0 0 1

元朗 0 0 0 0 0 1 0 0 0 4 2 13 1 2 2

大埔 0 0 0 1 1 1 0 0 0 7 8 13 1 0 0

北區 0 0 1 2 1 0 0 0 2 4 3 14 0 1 1

沙田 0 0 1 0 0 3 0 0 0 13 6 13 0 0 0

總數 1 2 4 38 27 28 1 3 4 91 60 140 6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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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曾接受就業輔導的資助小學超額教師統計資料

表 2A：任教年資

連續任教
接受就業輔導

年度
5 年或

以下

6 至

10 年

11 至

15 年

16 至

20 年

21 至

25 年

26 至

30 年

30 年

以上

總數

2000 149 47 11 10 9 18 15 259

2001 104 20 7 6 2 4 5 148

2002 243 70 20 9 12 15 6 375

表 2B：主要任教科目

主要任教科目

接受就業

輔導年度

中國語文或

中國語文 +

數學 +

常識

英國

語文
音樂 體育 普通話 其他

總數

2000 75 69 20 39 3 53 259

2001 39 35 16 19 6 33 148

2002 120 84 24 45 11 91 375

附錄三

2003 至 2005 年小學適齡學生（ 6 至 11 歲）人口推算

表 3A：分區數字

分區 年

2003 2004 2005

南區 18 410 17 690 17 000

中西區 14 440 13 950 13 650

灣仔 7 540 7 200 6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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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37 280 35 330 33 040

離島區 9 200 10 720 11 620

九龍城 23 260 22 710 21 670

油尖旺 15 950 16 360 16 650

深水 22 400 22 190 22 360

黃大仙 31 110 29 660 27 670

觀塘 39 390 38 440 37 370

西貢 30 470 31 790 30 790

沙田 42 750 40 530 38 010

大埔 22 810 21 120 19 360

北區 26 730 25 570 25 130

葵青 33 850 33 730 33 410

荃灣 18 690 18 390 18 520

元朗 54 050 52 970 51 000

屯門 42 030 39 150 35 960

總數 490 400 477 500 460 100

註： (1) 上述數字是根據規劃署人口分布推算小組在 2002年 8月提供，以

2001年的資料為基數的人口推算數字，已按區議會分區劃分。

(2) 各區人數已調高至 接近的十位，而所有地區的人數則調高至 接

近的百位。因此，已調高的各分區人口總和未必等於總數。

表 3B：各年歲數字

歲數 年

2003 2004 2005

6 70 600 62 800 59 500

7 77 200 72 600 64 900

8 82 800 79 500 74 900

9 84 700 85 400 82 100

10 87 200 87 800 88 500

11 87 800 89 400 90 100

總數 490 400 477 500 460 100

註： (1)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02年 5月發表以 2001年為基期的人口推算數字

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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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各年歲數字都被捨入為百位數，故此表內各年歲的數字總和與

總數略有差異。

(3) 6至11歲的學童一般入讀小一至小六年級。

附錄四

2003 至 2005 年中學適齡學生 (12 至 18 歲 )人口推算

歲數 年

2003 2004 2005

12 86 700 89 300 91 000

13 88 300 87 900 90 600

14 91 000 88 900 88 600

15 86 600 91 100 89 000

16 83 200 86 600 91 100

17 84 400 83 900 87 300

18 84 800 83 900 83 400

總數 605 100 611 500 621 000

註： (1)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02年 5月發表以 2001年為基期的人口推算數字

為基礎。

(2) 由於各年歲數字都被捨入為百位數，故此表內各年歲的數字總和與

總數略有差異。

(3) 12至18歲的學生一般入讀中一至中七年級。

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Public Markets

10.10.10.10. 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鑒於經濟不景，市民的消費意欲疲弱，公眾街市的

租戶經營困難，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公眾街市租金凍結期於本年年底結束後，會否採取措施，減低公

眾街市檔位租戶的經營成本，從而減少市民的日常開支；若會，

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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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調低公眾街市檔位，尤其是舊式街市商鋪及檔位的租金；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何措施改善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公眾街市檔位租金是租戶經營成本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租戶還

有其他的營運開支，既與經營地點無關，也不受政府管制。

公眾街市檔位租金曾於 1998 年下調三成，其後食物環境 生署

（“食環署＂）一直把轄下公眾街市檔位的租金凍結在 1998 年

的水平。經過減租三成及其後租金凍結，目前大部分公眾街市檔

位的租金均遠低於市值租金，而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有關檔位的

市值租金時，已充分顧及市場租金自 1998 年起普遍下調的現象。

政府用於資助食環署轄下街市運作的款項，每年逾 1 億元。不論

以甚麼標準來衡量，目前的資助均處於非常高的水平。我們認

為，鑒於政府目前的開支及收入預算，把資助額增加至高於現時

的水平，誠屬不宜。

(三 ) 除了保持公眾街市狀況良好之外，政府每年均在多個街市進行基

本改善工程，以改善其經營環境。在 2001-02 年度，用於這些基

本工程的款項接近 1 億元。改善工程的範圍包括：

─ 改善消防安全裝置；

─ 改善升降機及自動電梯等機電裝置；

─ 改善通風系統；

─ 加強公眾地方的照明設施，尤其是街市入口和主要通道；

─ 更換地台磚和 /或為內牆和天花板重髹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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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化街市入口和外牆；

─ 安裝供傷殘人士使用的設施 ;

─ 翻新廁所；及

─ 改善地面排水系統。

當局實際上會進行哪些改善工程項目，將視乎個別街市的獨特情

況和限制而定。

除上述改善工程外，由 2002 年 3 月起，我們已在 4 個街市推行

街市經理計劃。在該計劃下，食環署從巿場聘請具有物業管理經

驗和資格的人士處理街市的日常管理工作。街市經理的職責之一

是諮詢有關租戶，以敲定和推行改善街市經營環境的措施。食環

署會持續檢討該計劃，並考慮在有需要時把計劃推廣至更多街

市。

我們認為，改善公眾街市的環境是政府和經營中的租戶須共同承

擔的責任。租戶倘能保持檔位整潔，提高其貨品和服務的競爭

力，以配合顧客不斷改變的需要和消費模式，將有助改善公眾街

市的經營環境。

外判邊境管制站的人外判邊境管制站的人外判邊境管制站的人外判邊境管制站的人 管理工作管理工作管理工作管理工作

Outsourcing of Crowd Control Work at Boundary Control Points

11.11.11.11.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入境事務處在本年 10 月初將位於紅磡、落

馬洲、文錦渡及沙頭角的邊境管制站的人 管理工作，外判予一間私人護

公司，以便騰出資源增設過境櫃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各個邊境管制站的外判護 員數目；

(二 ) 每年透過上述外判安排所節省的款額，以及如何調配有關款額；

及

(三 ) 鑒於外判護 員不是政府人員，亦沒有執法權力，當局有否評估

外判安排會否引致人 管理的服務質素下降或執法出現問題；若

有，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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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為更有效運用資源，入境事務處於本年 10 月初開始在 4 個出入

境管制站聘請私人護 公司，協助執行管理人流工作。現時一共

有 17 名私人護 公司人員，分配在沙頭角（ 6 名）、文錦渡（ 4

名）、紅磡（ 4 名）及落馬洲（ 3 名）的出入境管制站工作。

(二 ) 上述外判工作安排屬試辦性質，為期 3 個月。若長期實施此項安

排，預計每年可節省大約 300 萬元。舉例來說，騰出來的資源可

供開設約 10 個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職位，以增加管制站櫃檯人

員的數目，應付與日俱增的過境旅客流量。

(三 ) 外判工作的範圍只限於在出入境大堂內或附近管理人流。獲聘的

私人護 公司人員亦須具備管理人流的專業知識及訓練，故此，

有關人流管理服務的質素並不會下降。另一方面，與執行入境事

務法例有關的權力和工作，例如羈留、押解等職務，仍然會由入

境事務處紀律人員負責處理，所以在執法方面亦不會出現問題。

向數碼港租戶提供免租期優惠向數碼港租戶提供免租期優惠向數碼港租戶提供免租期優惠向數碼港租戶提供免租期優惠

Concessionary Rent-free Periods Offered to Cyberport Tenants

12.12.12.12. 余若薇余若薇余若薇余若薇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悉，政府向租用數碼港辦公室的企業提供免租期

優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合共向多少家數碼港租戶提供了免租期優惠；所涉及的平均

免租期、總樓面面積及豁免租金總額；及

(二 ) 出租政府物業予私營企業時向他們提供免租期，是否政府的一貫

做法；若然，理據為何；若否，當局根據甚麼準則及考慮因素，

特別向數碼港租戶提供免租期？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數碼港的寫字樓物業發展，是政府透過一間由財政司司長法團成

立及全資擁有的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來推行、營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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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該公司是以市場和商業原則運作。基於與該公司簽訂租約的

租客目前數目有限，而該公司亦要為它與租客所訂立的租務資料

保密及避免在這方面產生不必要的推測，故此，政府不能夠提供

所需的資料。

(二 ) 政府物業若以商業原則出租，是可以按照市場一般正常的做法，

提供適當的免租期予私營企業的租戶，因此，數碼港的情況並不

特殊。

政府資訊科技項目服務合約政府資訊科技項目服務合約政府資訊科技項目服務合約政府資訊科技項目服務合約

Service Contracts of Government IT Projects

13.13.13.13. 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單仲偕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包括外判合約在內的政府資訊科技項目服務合

約（“服務合約＂），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外判予本地中小型企業的服務合約的統計數據，

包括合約數目、金額及外判予駐港的外國公司的比例；

(二 ) (i) 過去 3 年，每年在香港以外地區（包括內地）進行的工序佔

有關服務合約所訂全部工序的平均百分比；

(ii) 會否考慮就在香港以外地區進行的工序的比例作出規定；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iii) 有否制訂措施，確保大部分服務合約所訂的工序在本港進

行，以改善本地資訊科技業的就業情況，並確保政府的資訊

科技項目開支能真正令本地資訊科技公司受惠；及

(三 ) 有否就服務合約承辦商的僱員訂定入職要求，例如合約中的部分

職位只容許大學學位持有人擔任，而沒有大學學位的人士（如高

級文憑持有人），即使曾在專上院校接受有關專業訓練並擁有多

年相關工作經驗，亦不能擔任該等職位；若有，有關入職要求的

詳情及訂定這些要求的原因，以及有否考慮這些要求會否剝奪非

大學學位持有人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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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在本年 6 月前，政府外判的資訊科技服務項目，主要是透過資訊

科技署以往簽訂的兩份服務合約進行。該兩份合約由兩間在本地

註冊的外地跨國公司經公開投標獲得。在過去 3 年（1999 年 10

月至本年 6 月）期間，該兩家承辦商共為政府承辦 700 個資訊科

技項目，涉及金額共約為 4.83 億元。該兩家承辦商曾與 6 家本

地中小型企業分判商合作進行有關資訊科技項目，但其與分判商

在個別項目的具體分工，則屬承辦商及分判商之間的業務合作安

排，我們沒有詳細資料。

資訊科技署於本年 6 月底推出資訊科技專業服務計劃，取代以前

的兩份服務合約。在該計劃下，資訊科技署共向 12 間公司批出

23 份服務合約，由這些公司在為期 30 至 48 個月的合約期內競投

各部門的資訊科技服務項目。當中 8 份合約是批予本地中小型企

業，1 份是批予本地的大型企業，而 12 份則批予在本地註冊的外

地跨國公司。本地中小型企業與外地跨國公司的比例為 1：1.5。

在本年 6 月 27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在該計劃下獲批合約的本地

中小型企業承辦商共投得 7 個政府資訊科技項目，涉及金額共約

260 萬元。同期政府在該計劃下共批出 18 個項目予在本地註冊的

外地跨國公司，涉及金額共約 2,100萬元。按項目數目及金額計，

本地中小型企業與外地跨國公司的比例分別為 1： 2.6 及 1： 8。

(二 ) (i) 根據承辦商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在 1999 年 10 月至本年 9 月

期間，通過上述資訊科技署以往的兩份服務合約及資訊科技

專業服務計劃合約所批出的總共 726 個資訊科技項目，所有

工序均在本地進行。

(ii)及 (iii)

從 (i)所提供的資料顯示，政府根據上述合約批出的資訊科技

項目的工序均在本地進行。政府現時無意就在香港以外進行

的工序的比例作出規定。不過，我們會就個別項目因應實際

需要，規定承辦商必須安排人員駐港負責管理項目及提供有

關的專業服務。在此情況下，有關工作必然會在香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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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於上述合約內就承辦商僱員所訂的要求，是視乎個別項目所

需而決定，並以相關的技術及工作經驗為依據，而非以員工所持

的學歷作標準。

流動電話流動電話流動電話流動電話服務供應服務供應服務供應服務供應商徵收隧道附加費商徵收隧道附加費商徵收隧道附加費商徵收隧道附加費

Tunnel Surcharges Imposed by Mobile Phone Service Providers

14.14.14.14. 吳亮星吳亮星吳亮星吳亮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日前一名流動電話用戶因其流動電話服務供應

商向他收取隧道附加費而提出訴訟的個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各流動電話服務供應商釐定隧道附加費的準則；若然，

詳情為何；及

(二 ) 有否機制規管流動電話隧道附加費，以確保這項費用的收取方式

及數額均對流動電話用戶公平合理；若有，詳情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我們的流動服務市場有 6 家營辦商經營 11 個網絡，當中

沒有市場佔優的營辦商，是全球競爭 激烈的市場之一。在保障

公平競爭和符合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流動服務營辦商可以各自

按市場運作的原則釐定收費原則或方式，包括是否收取隧道通話

附加費及它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電訊管理局並不干預營辦商

的收費準則及水平，亦不會要求營辦商告知電訊管理局釐定有關

收費的準則及水平。

(二 ) 電訊管理局並不規管流動電話隧道附加費，但流動服務營辦商必

須嚴格遵守《 2000 年電訊（修訂）條例》加入的第 7K 至 7N 條，

不可作出反競爭的行為，例如串謀操控價格等。此外，電訊管理

局亦於去年 10 月發出屬自願遵守性質的流動服務合約實務守

則，以增加收費方式透明度及確保營辦商手法公正，例如營辦商

須將服務合約的關鍵內容置於當眼位置或以特別標示方式清楚

展示，以及在更改收費前須給予 少 30 天的預先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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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夫妻團聚為理由提出的單程證以夫妻團聚為理由提出的單程證以夫妻團聚為理由提出的單程證以夫妻團聚為理由提出的單程證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Applications for One-way Exit Permits on Grounds of Reunion with Spouses

15.15.15.15.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港人在內地的配偶申請單程通行證（“單程證＂）

來港定居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內地哪個部門負責統一處理和審批經由各市、縣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部門提交的單程證申請；

(二 ) 當局可否向該內地有關部門查詢，現時全國有多少宗以夫妻團聚

為理由提出的單程證申請等待審批；若可，有否作出查詢及查詢

後所得的數字；若不可公布該數字，理由為何；若當局不可向有

關部門查詢，原因為何；及

(三 ) 在 2000、 2001 或本年首 6 個月持單程證來港與配偶團聚的人士

當中，在抵港時結婚年份為“少於 5 年＂或“ 5 至少於 10 年＂的

人數分別為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內地公安機關所公布的資料，港人在內地配偶申請單程證赴

港定居須向戶口所在地市、縣公安局 (如所在地為大、中城市，

則可向公安分局 )出入境管理部門提出申請。有關部門在審批後

會把審批結果送交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處，並由省公安廳作出複

核。省公安廳會根據配額及現行打分制，安排申請人赴港定居。

(二 ) 根據內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提供的 新資料，截至去年 11 月

底，內地各省市正處理中的內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請總共約 16 萬

份。有關數字並無對其中屬“夫妻分居類＂的申請數目作進一步

分列。必須指出的是，由於這類人士來港的次序視乎夫妻雙方分

隔時間的長短，而非按遞交申請表的先後計算，因此，有部分屬

“夫妻分居類＂的內地居民會選擇在達到“分數線＂要求時才

提出申請。

(三 ) 根據在 2000 年、2001 年及 2002 年 1 月至 6 月持單程證來港定居

人士在抵港時填報的資料，在抵港時與港人配偶結婚年期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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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 年＂或“ 5 至少於 10 年＂的人數詳列如下。這些數字單純根

據有關人士在抵港時填報的資料計算所得。此外，部分提供了與

港人配偶結婚資料的人士，亦可能是通過“夫妻分居類＂以外的

類別申請來 。

年份

結婚年期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1 月至 6 月 )

少於 5 年 403 392 154

5 年至少於 10 年 11 946 14 522 11 409

推動本地藝術創作推動本地藝術創作推動本地藝術創作推動本地藝術創作

Promotion of Local Artistic Creation

16.16.16.16.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現時在機場、公路兩旁及公園等公共地方展示

藝術作品及雕塑，以收美化環境之效。關於當局選購藝術作品和推動本地藝

術創作的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每年購入作公共地方展示用途的藝術作品的有關資

料，包括它們的數量、費用及來源地；

(二 ) 有否具體計劃，在公共地方展示更多本地藝術家的作品；若有，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何措施和政策推動本地藝術創作及市民支持藝術創作；若有，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本人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5 年，政府部門每年所選購並放置於公共地方的藝術品的資

料如下：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October 200260

年份 數量 金額（港元） 來源地 註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化署＂）

2000 11 5,074,080 香港 包 括 臨 時 區 域 市

政局於 1999 年所

選 購 的 公 眾 藝 術

品

2002 6 2,230,000 香港

建築署

1998 1 500,000 香港

1999 11 1,600,000 香港

2001 3 950,000 香港

中國內地

2 件

1 件

房屋署

1997 至

2002

26 8,178,583 香港 已完成

其中 16 件藝術品

與 康 樂 文 化 署 共

同選購

15 4,600,000 香港 有關屋 在策劃

／建築階段

2 1,100,000 以香港為首選 有關屋 在策劃

／建築階段

總計 75 24,232,663

以上資料不包括公營機構例如機場管理局、地鐵有限公司（“地

鐵公司＂）等所購置的公眾藝術品，以及各政府部門為裝飾公用

地方而購置的小量藝術品。

(二 ) 推廣本地藝術主要由康樂文化署負責，該署於 2001 年 3 月成立

藝術推廣辦事處，透過不同層面，與本地藝術工作者及藝術推廣

機構合作，專責推廣公眾及社區藝術。該辦事處曾與房屋署合力

推行東涌逸東 公眾藝術計劃（計劃由 2001 年開始，預計於 2003

年完成），委約多位本地藝術家創作 29 件作品，供擺放於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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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藝術徑。康樂文化署亦於 2002 年舉行公眾藝術計劃 2002

公開比賽，並委約多位在比賽中入選的本地藝術家創作 6 件作

品，供擺放於 6 個文娛場地。類似的公眾藝術計劃，將會繼續定

期舉行。此外，該辦事處亦提供有關設置公眾藝術品的專業意

見，以及鼓勵其他部門及機構購藏本地藝術品，當中包括路政

署、九廣鐵路公司及地鐵公司等。

除直接購藏公眾藝術品外，康樂文化署亦與其他機構合作，以便

於各公眾地方展示藝術品。透過分別與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

公司、地鐵公司、“藝術在醫院＂這個機構及機場管理局等機構

合辦巴士動感藝廊、藝遊鄰里計劃展覽、藝術多關顧及機場文物

展覽等計劃，很多藝術品都已／將會在巴士、地鐵站、醫院及機

場等地方短期陳列，供市民欣賞。

除康樂文化署外，其他部門／機構亦主動推廣本地藝術，例如電

訊管理局將於 2002 年年底配合國際電信聯盟 2002 電信展舉行藝

術坊，展出本地新媒體藝術作品。拓展署亦擬在東南九龍發展計

劃中的郵輪碼頭旁邊的海濱長廊及空地一帶，擺放本地或海外藝

術家的作品。

此外，康樂文化署亦得悉，很多其他部門，如政府產業署、工業

貿易署、路政署、規劃署、房屋署及建築署等，也樂意考慮在其

轄下的物業或負責的工程項目內，加入藝術元素或陳列藝術品。

香港電台亦考慮在計劃中的將軍澳香港電台總部廣播博物館內

陳列藝術品。

(三 ) 政府的文化政策，是致力營造理想的環境，使追求豐富的文化藝

術生活成為香港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政府亦希望在這領域培養

專業精神和專門知識，鼓勵具創意的藝術創作。

政府主要透過香港藝術發展局和康樂文化署，履行其推動和鼓勵

文化藝術發展的責任。

香港藝術發展局透過推行涵蓋不同藝術形式的主導性計劃，以及

向本地藝術家及藝團提供 1 年／ 3 年資助及計劃資助，以推廣文

化藝術。此外，香港藝術發展局亦正委託香港大學進行一項公共

藝術研究，這次研究結果將會成為當局推廣公眾藝術的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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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文化署轄下的藝術推廣辦事處及香港藝術館均定期舉辦鼓

勵藝術創作的大型節目，例如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藝遊鄰里計

劃及公眾藝術計劃等。這類活動主要以比賽形式舉行， 終會頒

發獎項、提供資金製作藝術品及為藝術家舉行展覽，歡迎所有本

地藝術家參與。在推動本地人支持本地藝術創作方面，康樂文化

署除繼續提供專業意見外，亦會更主動接觸各部門、機構、團體

及社 ，進行夥伴合作計劃，提高公眾對本地藝術創作的認識及

支持。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為入住長者住屋的長者提供為入住長者住屋的長者提供為入住長者住屋的長者提供為入住長者住屋的長者提供的的的的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Improvement to Service for Elderly Tenants of Housing for Senior Citizens

17.17.17.17. 陳婉嫻陳婉嫻陳婉嫻陳婉嫻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本人獲悉，曾有入住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提

供的院舍式長者住屋的長者，因年老記憶力日漸衰退，未能按時到社會保障

辦事處辦理續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金的手續，以致有關辦事處

曾一度停止向其發放綜援金。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措施改善現有的服務，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若有，詳情

為何；

(二 ) 是否有政府部門或非政府機構繼續跟進入住長者住屋的長者的

健康狀況；若然，負責的政府部門或機構為何；若否，政府會否

提供資源，以增設有關服務；及

(三 ) 院舍式長者住屋的舍監的工作範圍？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對質詢提及的個案，由於資料有限，因此並

不適宜就個案細節作出評論。我們會就質詢各部分給予一般性的回答。

(一 ) 綜援個案須定期覆檢，以確定申請人是否可以符合資格繼續領取

援助金。社會福利署（“社署＂）會視乎個案的性質，通常每 6

個月至 3 年進行一次個案覆檢。由於單身高齡人士的個案情況穩

定，故此，這類個案無須接受定期覆檢，但社署每年會對有關個

案進行抽樣調查。如在抽樣調查的過程中未能以電話與長者受助

人取得聯絡，社署職員會進一步透過家訪聯絡申請人。社署只會

在確定與申請人失去聯絡後，才停止發放援助金。社署會因應實

際經驗及定期覆檢內部程序，以改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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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亟需照顧的長者，在收到有關轉介（如房屋署或社會保障辦

事處的轉介，或長者自行要求）後，社署的社工都會探訪有關長

者（包括居住在長者住屋的長者）及聯絡其家人或親屬，全面評

估長者的需要及訂定合適的個人護理計劃。如懷疑長者患有老人

癡呆症或其他精神問題，社工會安排長者接受精神狀況評估及適

當的跟進治療。如醫療評估報告指出申請綜援的長者不能完成申

請手續，社工會協助推薦適合的親友為其受委人。若沒有適當人

選，社工也可以成為受委人，代長者完成有關申請手續，並根據

《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條例》（香港法例第 1096 章）代其管理

和善用所獲發的援助金，確保長者的日常生活所需獲得滿足。

(二 ) 社署及非政府機構均會向長者（包括入住長者住屋的長者）提供

多項支援服務。其中主要的服務項目如下 :

(i) 安老服務

─ 多種類的長者支援及照顧服務，包括家務助理／家居照

顧／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護老者支援服務、日間護理

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及

─ 長者支援服務隊會透過外展方法及轉介，向亟需照顧的

長者，包括獨居、缺乏社會網絡、健康欠佳、有經濟困

難的長者，提供服務。亟需照顧的長者可獲得情緒支

援、社區資源介紹和簡單的個人協助等服務。若有需

要，長者支援服務隊會轉介長者接受常規的服務。截至

2002 年 9 月底，全港共有 37 支長者支援服務隊。

(ii) 家庭服務

由 66 間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組成的龐大網

絡，為有需要的市民，包括入住長者住屋的長者，提供服務。

在這些中心的社工亦會按照長者評估的護理需要，轉介他們

接受適切的服務，例如院舍或社區照顧服務。

(三 ) 長者住屋設有舍監，以加強共用設施的管理和保持良好的居住和

社交環境。舍監的主要職責包括監督長者住屋共用地方的整潔情

況和整體管理，以及確保所有屋宇裝備系統操作良好。他們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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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住客的一般生活情況，協助他們適應居住環境，以及在有需

要時就醫療或福利服務提供建議。此外，他們亦須處理緊急事故

及意外（詳見附件）。

附件

長者住屋舍監主要職責

1. 監督長者住屋的整潔情況，以及承辦商員工的工作。

2. 確保長者住屋的所有系統（水電、氣體供應、排水、消防及其他附屬設

備）均操作良好。

3. 鼓勵各住客互相合作，共同使用長者住屋的各項設施。

4. 關注各住客的生活是否健康愉快，例如協助他們遷入後適應新環境，有

需要時，在醫療或福利服務方面給予建議。

5. 在合理的範圍內，協助住客解決彼此之間的糾紛，並與住客保持友好關

係。

6. 確保住客均遵守房屋署訂立的內部規則，有需要時可給予口頭勸諭或警

告，並將一些較難處理的個案向房屋事務主任報告，以便採取進一步行

動。

7. 處理緊急事故及意外（尤其是在辦公時間外），並在有需要時通知住客

的家人。

8. 確保所有物料清單上的項目及物料均妥為保管。

9. 為所有長者住屋的住客備存檔案。

10. 鼓勵住客參與由志願機構舉辦的社交、康樂及其他有關活動。

11. 執行上級人員分派的其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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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教學的成效母語教學的成效母語教學的成效母語教學的成效

Effectiveness of Mother-tongue Education

18.18.18.18.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有否評估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母語教學＂）的成

效；若有，評估的準則及結果為何；

(二 ) 在實行母語教學的學校就讀的學生的中文水平有否因接受母語

教學而提高；及

(三 ) 實行母語教學的學校有否在英文科課堂以外提供學習英語的途

徑？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基於學生學習效益的原因，政府在 1998 年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指

引，大部分中學都採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教育界普遍認同採用

適當的教學語言（對大多數的學生而言，應是其母語）有助提高

學生的認知及學習能力，同時使課堂內的討論氣氛變得活躍，加

速學習的進度和加強學習的深度。過去 3 年，教育署人員透過常

規或特別安排的聚焦視學，瞭解有關政策在學校施行的情況，以

進一步確定上述的學習效果。

另一方面，由教育委員會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共同成立

的教學語言工作小組，在 1999 年 6 月曾進行一項問卷調查，對

象是中學的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調查結果清楚顯示母語教

學能使教學更多變化，教師更容易引導學生深入探討課題，教師

與學生的關係更為融洽親切，課堂的討論氣氛更為輕鬆活潑。這

種現象甚至在學生能力水平較差的中學，也很普遍。

此外，教育署在 1999 年 10 月，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在約 100

所公營中學進行一項縱向研究，以監察及評估以不同教學語言學

習的學生，在學習能力及個人成長方面的表現。這項研究的對象

為在 1999-2000 學年就讀於這些學校的中一及中二學生，並追蹤

這些學生到 2001-02 學年分別完成中三及中四課程為止，預計研

究報告於 2003 年完成。研究的初步結果顯示，在以中文作為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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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語言的中學，學生在學科知識的吸收和對學習的積極性方面，

都有良好表現，其中在科學科的成績尤為顯著。教育署 近已延

續這項研究，繼續跟進這些學生在高中階段的發展，直至他們完

成中五課程。預計於 2003 年年底會得出初步的研究結果，而整

項研究於 2005 年完成。屆時，有關的研究報告將會就教學語言

政策提供更全面的評估。

(二 ) 根據學校於 1998 至 2001 年期間，每年在中一至中三級進行香港

學科測驗的資料顯示，以中文作為授課語言的中學中一至中三級

學生的中文水平沒有顯著變化。當香港中文大學完成上述 5 年縱

向研究後，我們會有較具體而全面的數據，以評估實施母語教學

後學生的中文水平。

(三 ) 自 1998 年實施教學語言政策以來，政府致力協助以中文作為授

課語言的中學加強學生的英語學習。這些中學獲政府發放以下額

外的資源，為學生營造有利學習英語的環境：

─ 學校獲提供額外英文科教師，以支援課外學習英語的活動；

─ 學校獲發放一項英文科經常津貼，以加強英文科的教與學工

作。學校可利用該筆經常性津貼購買英文科學習材料和教

具，以及籌辦各項英文科課外活動；及

─ 在 1998-99 學年，語文基金曾以一筆過撥款方式資助學校在

校內設立英語角，加強學習英語的環境。

此外，以中文作為授課語言的中學可有效地運用一般學校和社會

的資源，擴闊學生學習英語的空間。有關措施包括：

─ 學校可用政府提供的英文廣泛閱讀計劃圖書津貼，購置各類

閱讀材料，配合校本閱讀計劃，鼓勵學生多接觸英語；

─ 學校又可用學校發展津貼，僱用外間服務，舉辦各類型的英

語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 課程發展議會除了鼓勵學校推動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外，又鼓

勵學校善用資訊科技及專題研習等，幫助學生在課堂外主動

學習。學校更可善用社會設施和資源，以及參與由教育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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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團體組織的學習活動，例如英語營、海外交流活動等，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語文的機會；及

─ 很多學校亦透過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舉辦英語

營、英語日、英語戲劇／音樂劇、校內英文電台／電視台廣

播、海外交流等活動，讓學生有更多元化學習英語的經驗。

數碼港辦公室的租用情況數碼港辦公室的租用情況數碼港辦公室的租用情況數碼港辦公室的租用情況

Tenancy Position of Cyberport Offices

19.19.19.19.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當局在 1999 年公布進行數碼港發展計劃時，聲稱

該計劃旨在吸引一流的資訊科技和資訊服務公司匯聚香港。就此，行政機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數碼港辦公室現時的租用情況是否達到當局預期的租用率；

(二 ) 每個準租戶的名稱；租戶的辦事處是在本港新設立的，抑或只是

從本港其他地區遷入；

(三 ) 數碼港辦公室的租金水平，與質素相若的私人商業樓宇辦公室相

比是否較低；若然，當局是否因數碼港辦公室的出租情況不理想

而須以廉價租金招徠租戶，以及有否評估這項措施會否造成與民

爭利的情況，並打擊私營商業樓宇辦公室的租務市場；及

(四 ) 基於數碼港的租用情況，有否評估該計劃有否達到其原訂目標，

以及該計劃對有關公司有否吸引力；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數碼港寫字樓發展部分的第一期已在本年 4 月完成，而第二和第

三期也會在本年年底至 2004 年年初陸續完成。直至現在為止，

已有 13 間公司和機構租用或承諾租用數碼港寫字樓，而第一期

約 90%的可租用空間亦已被吸納。我們對現在的租務情況感到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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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關的資料已載於附件。雖然目前在數碼港成立的新設辦事處數

目有限，但我們正積極地和主動地推動以資訊科技為本的海外和

國內企業在本港及數碼港啟動業務。我們現正與一些公司就這個

目標洽商。另一方面，我們不應忽視數碼港的基建、環境和設施，

可吸引本地企業擴張和開拓新的商機。

(三 ) 鑒於不同的因素，如地點、環境、配套設施和對租客業務的限制，

我們很難將數碼港的租金水平與在其他地區的私人商業寫字樓

租金作直接的比較。

(四 ) 直至目前為止，我們總共收到 94 份申請。經審核後，其中已有

13 間公司和機構租用或承諾租用數碼港寫字樓。 令我們鼓舞

的，是很多租客和洽談中的準租客向我們反映，數碼港吸引它們

的地方在於其先進的科技配套、校園式的環境、研發和培訓的設

施，以及它將會建立由同行業的公司和專業人士一起的匯聚及協

同效應。初步來看，數碼港計劃作為推動香港成為一個領先的數

碼城市的主要基建，已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附件

已租用或承諾租用數碼港寫字樓的租戶名單

（截至 2002 年 10 月 28 日止）

已租用或承諾租用數碼港的租戶 備註

 1. 美國通用電氣資訊服務公司   一間跨國公司，為全球 B2B 電子商貿

服務提供網絡及數據中心基建設施。

 2. 微軟   一間跨國公司及主要的軟件供應商。

微軟早已在數碼港租用兩層寫字樓，

近再多租用一層，以擴充業務。

 3. ESRI   一間總部設於美國的公司，提供地理

信息系統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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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租用或承諾租用數碼港的租戶 備註

 4. Sonera SmartTrust   一間總部設於芬蘭的公司，提供流動

通訊、流動服務和流動應用系統。

 5. 金谷科技有限公司   一間本地公司，提供防止互聯網受侵

擾的保安解決方案。

 6. 繁星投資有限公司   一間本地公司，為資訊科技業提供培

育服務。

 7. 電訊盈科   一間香港上市公司，提供國際、本地

和流動電訊服務，互聯網及互動多媒

體服務。

 8. 網炫有限公司 一間本地公司，專門發展和承辦網上

通訊和基建設施軟件的解決方案。

 9. 一間總部設於美國的公司 1 首次來港發展的公司，為互聯網、電

子商貿和內容保護提供資訊保安的解

決方案。

 10. 香港大學   用以開辦數碼港學院，在數碼港內提

供研究和培訓設施。

 11. 一間總部設於澳洲的公司 2   為企業提供軟件工具和專業服務。

  

 12. 香港流動通訊有限公司   一間本地公司，提供電訊和流動通訊

服務。

 13. 賽貝斯   一間跨國公司，就業務發展和應用系

統解決方案的發展提供技術服務。

1 該公司欲於稍後時間才公布其在香港的運作情況。
2 有關租用事宜的磋商已進入 後階段。公司名稱將於稍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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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政府停車場的維修工程中區政府停車場的維修工程中區政府停車場的維修工程中區政府停車場的維修工程

Maintenance Works for a Government Car Park in Central

20.20.20.20.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owing
to leakage in the ceiling,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TD) had closed off 37
parking spaces in a government car park in Central since February this year.
The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SD) had commissioned a consultancy
study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maintenance works and was planning to carry out
the waterproofing works in January next year.  Subsequent to media reports, the
TD had stated that interim remedial measures would be taken with a view to
reopening the parking spaces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based on the hourly parking fees charged by the car park, of the
annual income to be generated by the 37 parking spaces and the
income foregone as a result of the closure;

(b) whether the ASD's commissioning an outside consultant is due to its
lack of resources and capability;

(c) of the fees charged by the consultant, the time it has spent on the
study and its findings; and

(d) whether the TD had, before the media reports, considered taking
any interim measures; if so, of its conclusion;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Madam President,

(a) Since February 2002, the TD had to suspend the use of a small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in the Star Ferry Car Park (the car park)
to avoid causing nuisance to and ensure safety of the car park users.
At any one time, the closed parking spaces were less than 1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in the car park.  According to
the TD's records, the maximum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car park
reached 90% just onc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February to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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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Since the parking spaces available were not fully taken up,
the question of revenue foregone did not arise.

(b) The ASD has full technical capability to undertake the design and
supervision of maintenance works for the car park.  However, the
workload of the ASD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 owing to the
addition of $1.5 billion worth of minor works for each of 2002-03
and 2003-04 financial years.  Outsourcing of the maintenance
works for this car park is therefore necessary.

(c) The ASD commissioned a consultancy in July 2002 to investigate
and plan for the maintenance works (including waterproofing) for
the car park at a cost of $190,000.  The consultant started the study
in late September 2002 and is expected to come up with
recommendations in two months.  According to the consultant's
preliminary findings, it is proposed that polyurethane waterproofing
system should be used on the roof.  We will invite tenders for the
repair works in November 2002, for completion in January 2003.

(d) It is not cost-effective to carry out interim waterproofing works for
the car park during the wet season.  With the onset of dry weather,
the ASD has commenced temporary repair works using elastomeric
coating in early October 2002.  All but two affected parking spaces
are expected to be reopened in October 2002.  Temporary repair
works for the remaining two closed parking spaces are not feasible
because leakage is more extensive and cannot be adequately dealt
with by the use of elastomeric coating.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由於各位對有關時限已非常熟悉，我無須再次在此

陳述。我只想再提醒各位，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

止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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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一項議案：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

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

TRANSPORT NEED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政府康復服務的目標是要協助殘疾人士盡量發展所能，鼓勵他們融入社

會，從而享有與其他人平等的權利。不錯，“傷健共融＂，即令殘疾人士和

一般人一樣在一個平等基礎上發揮潛能，是每個社會的理想。我很高興政府

的目標與我們的目標一致。但是，要實現理想，不能只說不做。可惜，今天

我們面對的政府及公共交通機構很多時候都只是“得個講字＂。

要令殘疾人士走出家門，融入社會，交通服務是第一步。 近，我和多

個殘疾人士團體不斷約見政府部門及各個公共交通機構，要求他們支持向殘

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及改善設施的建議，但政府及各個公共交通機構不是藉

詞推卸責任，便是公開“做 show＂，他們對外說會考慮，但對殘疾人士的態

度卻非常冷淡。明顯地，對政府及大機構而言，“傷健共融＂純粹是一個口

號，是政府卸責的遮醜布，而大企業更只顧謀取暴利，輕視民生，巧言令色。

很可惜，有議員準備以促請交通機構提供優惠是干預市場的做法為理

由，來反對今天的議案，他們說這是與上星期反對鄭家富議員的議案時所提

出的理由一樣，所以，為了堅持原則，也會反對今天的議案。主席，我今天

提出的議案是要求政府促請公共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所謂

“促請＂，便只是要求政府和公共交通機構進行磋商。各位準備反對這項議

案的議員，是否連進行商討也不容許呢？其實，類似的要求也有先例可援，

正如 近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九巴＂）為家務助理提供優惠也不是

九巴自動“獻身＂的，而是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和九巴商討的結果。

如果議員是這樣注重原則的話，為何不公開譴責教統局干預市場呢？全港的

殘疾人士和我都想問這些議員，他們所堅持的究竟是甚麼原則，是不斷奉承

大財團的原則，抑或是唯交通機構馬首是瞻的原則呢？對於“傷健共融＂，

他們是否只是“得一個講字＂，而實際上是根本不會去做的呢？我請他們不

要再拿自由市場來作擋箭牌，掩飾他們甘願為大財團助紂為虐的意圖。

其實，我覺得要求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是 合理的，因為他們不能行

動自如，所以外出活動的時候通常要別人陪同，因此在交通費方面的支出特別

多。提供優惠只是為了減輕他們的部分開支，使他們的活動量可與常人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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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　─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資料

顯示，1.4%的殘疾人士在新界居住，所以他們在交通費方面的支出特別高。

以天水圍為例，來回中環的車資要花四五十元，外出工作的殘疾人士人數不

多，只有 52  000 人，如果居住在天水圍的殘疾人士要別人陪同他們往中環的
話，每次便要八九十元。今天，這裏有些朋友是從天水圍來的。這樣昂貴的

車資，確令他們很難“捱＂。大家也看到殘疾人士的工資是較一般人為低，

例如全港工資的中位數是 1 萬元，他們便只得 8,000 元，既然他們的收入已

較別人低，但卻同樣要面對高昂的交通費，他們外出的意欲會否減低呢？這

樣會否妨礙他們融入社會呢？

也許有人會認為，殘疾人士每月已經有 1,260 元的傷殘津貼，為何還要

公共交通機構提供優惠呢？這種說法與廖局長在 10 月 9 日回答我的質詢時

的答案一模一樣。其實，對殘疾人士而言，傷殘津貼單是醫藥費也不足以支

付。剛才聽局長說，未來醫藥費更可能要融資及增加收費。這樣，殘疾人士

又怎能以 1,260 元來支付醫療費和交通費呢？

此外，有津貼也絕不表示沒有需要為他們提供優惠。正如現時的老人家

已經有“生果金＂，但他們也享有交通優惠，為何社會能照顧他們，但卻不

能對殘疾人士提供同樣的優惠呢？

其實，社會上大部分人都認同應給予殘疾人士半價優惠。一個殘疾人士

團體在本年年初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 84%的市民支持向殘疾人士提供半價

優惠，而同一個機構在本月亦進行了另一項同類調查，發現 90%的市民支持

這項建議，顯示越來越多市民支持向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

事實上，不單止本港的市民支持這項建議，且讓我們看一看外國的情況

是怎樣的？原來很多國家已經實行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的措施。在澳

洲，16 歲以上的殘疾人士可以免費使用交通工具，而一些較香港落後的地

區，例如菲律賓、巴西及印度等也有為殘疾人士提供優惠，甚至連國內亦已

經為殘疾人士提供優惠，為何香港不可以採取同樣的優惠措施呢？過去政府

對我們說這些國家之所以有這樣的措施，主要是因為那裏的公共交通機構都

是由國家經營的，所以，可以提供優惠，但我並不覺得香港有甚麼不同的地

方，因為我們的九廣鐵路及地下鐵路都有政府的參與，而且還是大股東。為

何我們的政府不能率先提供優惠，令其他機構“有樣學樣＂呢？

目前各間公共交通機構對半價優惠的建議都沒有作正面的回應，充分反

映出他們只說不做的作風。九巴董事長陳祖澤先生說只會向有需要的人提供

優惠，為何殘疾人士沒有需要呢？我認為他們正是須予援助的人。其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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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優惠可能令公共交通機構的利潤不減反加，由於殘疾人士須由別人陪伴，

為他們提供優惠後，乘客數目必定會增加，所以收入又怎會減少呢？從賺取

金錢的角度來看，這不會是一項虧本生意，因為它們的成本開支是固定的，

如果乘客的數目增加，它們的盈利便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殘疾人士當中，

60 歲以上的佔了 56.6%，即有近六成的人已經或將會享有老人交通優惠，所

以，現在真正需要增加的殘疾人士優惠額實在不會太大。

主席，優惠與設施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對殘疾人士同樣重要，有設施而

沒有優惠，殘疾人士便沒有錢出外，而如有優惠但沒有設施的話，他們便更

難出外去，特別是現在各項交通設施的設計都不是以人為本，根本沒有照顧

到殘疾人士的需要。

事實上，現行的《殘疾歧視條例》規定，公共交通機構如果不能提供方

法讓殘疾人士使用這些設施，便是歧視殘疾人士，是違法的行為，但目前大

部分的公司都只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雖然提供了設備，但殘疾人士其實是

不能使用這些設備的。過去數年，平等機會委員會曾接獲不少投訴，當中涉

及 多殘疾人士投訴的交通工具是兩間鐵路公司及巴士公司，兩者加起來的

投訴數目已超過 50%。所以，我認為這些公共交通機構必須盡快改善有關設

施。

地鐵有限公司（“地鐵＂）的宣傳口號是“多點時間，多點生活＂，但

對殘疾人士而言，現時的情況卻好像是“浪費時間，浪費生活＂。各個地鐵

站往往只有一個出口供殘疾人士使用，而這些出口又通常是極為偏僻的。以

藍田地鐵站為例，C 出口是整個站唯一設有輪椅斜道的出口，但卻不能通往

診所及醫院等殘疾人士常到及必須使用的公共設施，如此一來，那條斜路又

有甚麼用處呢？這簡直是浪費，不單止浪費了金錢，同時也浪費了殘疾人士

的時間。事實上，我覺得這正正是漠視了殘疾人士的需要。

此外，殘疾人士即使能進入車站，但要到月台，也可謂漫漫長路。在 53

個新舊地鐵站中，設有客用升降機的只有 24 個。使用輪椅的人士往往要在

地鐵站口等候一段長時間才有工作人員協助，連同使用輪椅輔助器的時間，

到達月台，便要用上 1 小時，這不是浪費時間，又是甚麼呢？

跟地鐵比較，九廣鐵路公司（“九鐵＂）也好不了多少，例如九鐵的車

站與街道不配合。以旺角火車站為例，一個使用輪椅的人士根本沒有可能經

過多條扶手電梯，由旺角市區前往火車站。九鐵 擾民的例子要數升降機的

維修工作，這些工作往往要花上兩三個月，對殘疾人士造成嚴重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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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兩鐵外，60%的殘疾人士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巴士，但據我所知，

目前只有 25%的巴士設有殘疾人士所需的低地台，要直至 2006 年才有一半路

線轉用低地台巴士，而全面轉用低地台設計更是遙遙無期。九巴的口號是

“九巴服務，日日進步＂，但如果進步的速度像蝸牛般緩慢，又怎能如它的

口號般為市民提供合適的服務呢？

此外，不單止使用輪椅的人會在乘搭巴士時遇到困難，失明人士更有

“上車唔容易，落車更艱難＂的問題。我們曾多次要求巴士設置內外廣播系

統，使失明人士知道應在甚麼時候上車和下車，但巴士公司一直拒絕安裝對

外廣播系統。至於對內的報站系統，目前亦只有三成巴士設有這個系統。不

過，大部分巴士亦同時安裝了多媒體廣播系統，致令報站系統的功能受到干

擾，因此，報站系統只是形同虛設。

殘疾人士的交通障礙實在是罄竹難書，問題的根源正是公共交通機構的

敷衍態度，以為做了 基本的工作便完成了任務，根本沒有考慮不同殘疾人

士的實際需要，而 重要的一點，是顯示了它們沒有誠意。

可惜，政府對公共交通機構的監管不單止不夠嚴格，本身的做法還更

差。復康巴士的服務，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數據顯示使用復康巴士服務

的殘疾人士只有 4%左右。為何會這樣少呢？這不是因為殘疾人士不願意乘搭

復康巴士，而是這些巴士的數量嚴重不足，目前只有 85 輛復康巴士，但要

為近 27 萬殘疾人士提供服務，試問又怎會足夠呢？

復康巴士數目不足帶來了不少問題，例如電召復康巴士，表面上是在 1

星期前預約，但由於供不應求，團體為了確保有足夠復康巴士接載殘疾人士

出席活動，往往要在半年前預約。主席，請試想一下，那些團體怎能舉辦活

動，怎能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呢？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我們認為是政府

直至今天還未有足夠的誠意來滿足殘疾人士的需要。所以，我今天提出這項

議案不單止是討論怎樣提供半價優惠及改善設施這麼簡單，我其實希望可以

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實踐“傷健共融＂的口號。

殘疾人士的要求其實很簡單，便是使用交通工具的平等權利，使他們可

以和其他人一樣，自由活動，融入社會，可惜，目前的交通安排完全不能達

致他們的要求。我希望今天這項議案能喚起市民，特別是政府及各公共交通

機構對這問題的關注。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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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現時的公共交通服務未能滿足殘疾人士在融入社會及外出就

業、就醫等方面的需要，本會要求政府：

(一 ) 促請各公共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半價優惠；

(二 ) 敦促各公共交通機構改善設施，減少對殘疾人士造成的障礙；及

(三 ) 改善復康巴士服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t was not until I became a father
about two years ago that I suddenly found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 or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very difficult.  Pushing a stroller with a baby in it is an obstacle
course itself.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in Hong Kong where pavements are far
too narrow and public transport crowded with commuters.

If it is difficult for someone with a baby in pushchair in Hong Kong, what
must it be like for someone who is confined to a wheelchair?  It may be difficult
for an able-bodied person to imagine how a person on wheelchair can move
along the streets or take public transport on his own without difficulty.

At least one can always carry a baby on his back, which most people do.
But if one is on a wheelchair, a simple journey and travelling may be a nightmare.
Actually, I ha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from disabled people and other welfare
groups.

In the past year, sever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ave proposed to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s and provide concessions to
the disabled.  In June,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together with
other groups met the Commissioner for Transport on this issue.  At the meeting,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pt of "transport for all" be implemented in all
public transpor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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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vice of Rehabus is also inadequate.  According to disabled groups,
clients have to book the service three to six months in advance.  This is, of
course, inconvenient for the handicapped people, and will discourage them from
taking par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It is sad to see that these people are being
forced to stay at home because of difficulty in booking the service.

At present, there are already some concessions to disabled drivers.  They
may apply for exemption from payment of learners' driving licence fees, driving
test fees and full driving licence fees.  But these can benefit only the drivers, not
the disabled passengers.

I believe that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should take their own initiative to
consider offering special concessions to these passengers.  By doing so, the
companies can show the public that they do care about the community.  They
can create a better image while the handicapped can save money and be more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This is a win-win situation.

This caring spir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t a time of difficulties in
present day Hong Kong.  One may not feel the kindness of giving in a
prosperous society.  But at time of difficulties, giving freely to the needy is
particularly touching.

Indeed, Madam President,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must do if we are
to be the "Manhattan-plus" of Asia, and match New York or London,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For the sake of the disabled and everyone else, we must start
planning these things for the better in Hong Kong.  Thank you.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殘疾人士是社會的一分子，與其他市民一樣，都有

需要融入社會，上學的上學去，上班的上班去，購物的購物去，因此，公共

交通系統亦必須考慮殘疾人士的需要，方便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享用各種交

通設施。政府亦曾表示，其政策和目標是希望殘疾人士可以使用所有公共交

通服務， 終無須為殘疾人士作出特別安排，或提供特別的交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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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公共交通機構均致力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的設施，例如兩

間鐵路公司提供輪椅輔助車、輪椅升降台、斜道、乘客升降機等，巴士公司

亦逐步引入低地台巴士，取代舊式巴士。雖然公共交通機構致力探討各種改

善方法，但行動自如的人沒有切身的感受和經驗，可能不能完全瞭解殘疾人

士的需要，所以，我希望這些機構繼續聽取殘疾人士的意見，作出改善。

不過，建立一個全面“無障礙＂的公共運輸系統須花一段時間，而且不

是所有殘疾人士都可以使用一般的公共交通工具，政府有需要提供另類的公

共交通工具，而目前主要的另類公共交通工具便是復康巴士。

由於現時殘疾人士就業及接受教育的機會已大大增加，政府雖然每年都

購置復康巴士擴展固定路線，但仍然供不應求。事實上，輪候固定路線服務

的人數持續上升，截至今年 8 月為止，仍有 119 人正在輪候。如果沒有人“落

車＂，即當作沒有人再需要復康巴士服務，現時正在輪候的人便無法“上

車＂，他們惟有自行尋求其他辦法。

固定路線不能滿足需求，電召服務的情況更差強人意。如果殘疾人士有

需要前往固定路線以外的地點，便要利用電話預約服務，但如果要預約的時

間是在繁忙時段，便可能要提早半年預約。不難理解，這會嚴重影響殘疾人

士的社交活動，因為他們不可能早於半年前約定朋友半年後去逛街、看電影

及吃飯。

由於無法縮短固定路線及電召服務的輪候時間，政府在今年 5 月曾表

示，現階段正研究如何安排向殘疾人士提供交通服務，才能達致 適合的成

本效益，包括研究發放津貼的方法，例如使用的士的模式。

我認為津貼殘疾人士，尤其是肢體傷殘人士，使用的士的模式值得深入

探討。現時，殘疾人士只要付出低廉的費用，便可以使用復康巴士服務，其

餘由政府津貼。以去年為例，政府撥出約 2,600 萬元，而全年約有 48 萬人

次使用復康巴士；換言之，根據我的計算，每人平均每程獲資助 54 元。如

果政府將同等數額津貼殘疾人士乘搭的士，可能更具成本效益，而殘疾人士

也可以隨時隨地電召的士，不用限時限刻。

雖然政府以往曾嘗試進行類似的試驗計劃，但並不成功，因為有殘疾人

士認為，現有的的士車種未必完全可以方便他們使用，尤其是一些使用輪椅

的傷殘人士，他們登上的士的時候，便要把輪椅摺好，然後放在車尾箱等都

是較不方便的。不過，據我所知，有的士商將於 近引入一輛空間較大，備

有升降台（他們形容為多用途的士）的特別的士，可把使用輪椅的人和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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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推上車，我相信這類型的士較適合殘疾人士使用。如果證明該類型的士

適合殘疾人士使用，便可引入更多同類型的士。事實上，據我搜集的資料顯

示，外國亦有成功引入適合殘疾人士使用的的士的例子，例如巴西南部巴拉

拿 (Parana)州首府庫里提巴 (Curitiba)在 91 年便已有這類的士。根據他們向我

提供的數據，他們的司機每天接載 10 至 15 名殘疾人士，成效相當不錯。

因此，我期望政府盡快完成有關的研究，訂定一個明確的政策方向，以

便的士業作出配合。

一直以來，自由黨都認為我們應幫助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所以自由黨

今天會支持這項議案。楊孝華議員稍後會就自由黨的立場發言。

謝謝代理主席。

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黃成智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今天支持這項議案，贊成給予殘疾人士交通

優惠和改善交通設施，希望讓殘疾人士像其他人一樣，有平等機會參與社會

的活動、接受教育、工作和參與社交生活。

我今天想特別談一談公共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交通費高昂，尤其是近期便更清楚了，高昂的交通費亦

一直為市民所詬病。自 89年開始，香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已向下調整了 11%；

食物、衣履與住屋已大幅向下調整。然而，唯獨與市民息息相關的交通費卻

偏偏沒有減少，還相反地增加了百分之一點多。交通費持續偏高，令收入與

資產持續減少的市民喘不過氣來，對一些經濟環境差的殘疾人士的生活的影

響更大。

根據政府統計處去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殘疾人士的就業率較社會的整體

就業率為低，他們的就業率僅為約 20%。即使殘疾人士找到工作，他們的薪金

水平也較一般的為低。事實上，不少殘疾人士礙於身體狀況，也難以出外工

作，因此，他們也只可依靠數千元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金過活。

另一方面，對於收入低的人士而言，他們能選擇的居住地點也非常有

限。不少殘疾人士都在新界區居住。剛才梁耀忠議員說，今天有一些朋友由

天水圍來到中環。有些殘疾人士是居於屯門、沙田或北區的，如果他們要上

班，便要經常出入市區，每天在交通費上的開支 少超過 20 元。跟一般人

不同的地方是，殘疾人士可以選擇的交通工具也有局限，為了上落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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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殘疾人士都會選擇乘搭費用較高的鐵路往返。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輕

易迫巴士；更遑論多走一個街口，轉乘較便宜的接駁交通工具了。

我曾聽一些殘疾人士說過，為了節省金錢，他們寧願留在家裏而不外

出。長此下去，這對殘疾人士的身心都會構成負面的影響。

因此，民主黨贊成，像為長者及學童提供交通優惠一樣，為殘疾人士提

供優惠，因為我們相信他們也同樣有經濟上和實際生活上的需要。此外，我

也希望能讓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社會。

其實，中國大陸、台灣、澳洲等地方都已向殘疾人士提供這類交通優惠。

內地的《殘疾人保障法》說明，失明人士可以免費乘坐市內公共汽車、電車、

地鐵及渡輪。這是殘疾人士所享有的福利的一部分。至於在澳洲，凡年滿 16

歲申領傷殘津貼者，亦可同時領取一張乘車證，免費乘搭各項公共交通工

具。菲律賓也為殘疾人士提供優惠乘車證，讓他們在乘搭各種交通工具時獲

得優惠。至於巴西，更為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提供免費乘車的優惠措施。

為甚麼香港不能向殘疾人士提供同樣或類似的福利呢？雖然香港可能

經濟日差，但大多數香港人都明白殘疾人士的苦況，願意讓殘疾人士享受較

多的交通優惠。民主黨今年年初曾經訪問了六百多名市民，逾八成被訪者贊

成公共交通營運機構應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他們同時也認為政府應鼓

勵各公共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票價優惠，令殘疾人士更能融入社

會。

其實，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是他們的權利。希望政府能積極行動，鼓勵公

共機構給予殘疾人士交通優惠。

我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 近數年，我和殘疾人士的接觸，很多時候都是透過

參與一個名為“香港輪椅輔助隊＂（“輪椅輔助隊＂）的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輪椅輔助隊是一個由一 關心殘疾人士的義工朋友所組成的民間組

織，主席是一位非常有心的醫生。現時輪椅輔助隊的服務範圍，不單止局限

在輪椅使用者個人的支援服務上，還準備擴展至以整個家庭為服務對象，以

及就家庭所面對的各種問題提供協助，因為輪椅輔助隊認為，有需要使用輪

椅的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困難，不單止在行動方面，他們的處境同

時也會令他們和他們的家人不時面對各種生活上及心理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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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輔助隊提供的服務主要有 3 類，包括為須以輪椅代步的人提供個別

的支援服務、幫助有困難的人修理輪椅，以及為輪椅使用者進行家居改建；

而考慮擴展的服務範圍，包括為輪椅使用者及其家人提供暫住服務、為輪椅

使用者及其家人提供心理輔導、對輪椅使用者的子女提供輔導，令他們認識

並接納須使用輪椅的父母，以及對輪椅使用者投入工作的輔導等。

在參與輪椅輔助隊的工作時，我有機會和輪椅使用者面對面接觸和傾

談，從中瞭解他們所面對的生活障礙和想法；而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

輪椅輔助隊的義工願意抽出他們公餘的時間無償地參與這項義務工作，並且

非常熱誠地為輪椅使用者提供服務，這使我深深感受到甚麼是“人間有

情＂。

我一直在想，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不單止要有更多類似輪椅輔助隊

的志願團體的出現，政府和公用事業機構的參與亦絕對不能少。

我手邊有一個輪椅使用者　─　阿貞　─　的故事，值得拿出來和各位

議員同事分享。去年 3 月中，阿貞幾經辛苦找到一份在紅磡區一間公司當文

員的工作，但阿貞住的地區並沒有一程直達工作地點的交通工具。對阿貞來

說，要多次轉車不單止困難重重，而且由於沒有交通工具半價優惠，交通費

亦因而偏高，因此，阿貞當時惟有申請復康巴士服務。 初僱主十分鼓勵阿

貞申請復康巴士，並且表示會容許她獲得服務後才上班；不過，等了又等，

阿貞足足等了三個多月仍未獲有關方面提供復康巴士， 後，僱主惟有另聘

他人，而阿貞則是“一場歡喜一場空＂了。

在失業率高企的今天，基層“打工仔女＂要找一份工作已經相當困難，

殘疾人士要找工作更是難上加難；而更“難、難、難＂的是，即使他們幸運

地找到一份工作，殘疾人士還要面對復康巴士服務不足和公共交通收費高企

欠優惠的問題，這實在是令人越聽越沮喪的。

今天，梁耀忠議員提出的議案，不僅代表了殘疾人士和關注團體的心

聲，更代表了我們社會期望傷健共融及平等互助的人類共同願望。我相信，

這樣強烈的心聲和願望，已應蓋過了甚麼商業利益的考慮，也應蓋過政府財

政資源不足的藉口。

我知道部分公共交通機構認為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半價優惠會損害商

業經營的原則。但是，我要指出，公共交通機構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亦應該

和有責任推動我們社會的共有價值，而且，既然現時所有公共交通機構都有

向長者提供乘車優惠，以體現我們的社會對長者的敬意，那麼，向殘疾人士

提供半價優惠以促進傷健共融，又有何不可呢？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October 200282

我希望當前議案的表決結果，能為殘疾人士帶來一點喜訊。

我謹此陳辭，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謝謝。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殘疾人士使用交通服務外出時遇上不少困難和障

礙，的確是一個普遍現象。曾經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名殘疾人士坐在輪椅

上等候公共巴士。由於路基高出路面一大截，輪椅靠近巴士時，猛挫了一下，

該名殘疾人士不禁露出痛苦的神情。這令我頓生很大的感觸，當局為何不將

巴士站的路基造成斜坡面，方便殘疾人士的輪椅上落呢？這雖然是一件極小

的事，但從中卻可以體現社會對殘疾人士的關懷。

當然，輪椅上落巴士困難，才是殘疾人士舉步維艱的主要原因。現時在

6  260 輛專利巴士中，只有 25%的巴士可供輪椅上落，大多數巴士仍未能提供

輪椅上落的設施和服務。此外，行人路肩石與低地台巴士往往不能銜接，實

在對殘疾人士外出時帶來諸多不便。

平心而論，九廣鐵路公司和地鐵有限公司在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方面也

做了不少工作，提供了輪椅輔助車、輪椅升降台、斜道、乘客升降機，闊閘

機和列車車廂內的多用途空間等多種設施和服務。相較之下，巴士在方便殘

疾人士使用方面則較為遜色。香港復康聯盟於 2000 年 9 月至 2001 年 1 月進

行的一項殘疾人士乘搭公共巴士的意見調查顯示，有五成半的低地台巴士在

抵達巴士站時，未能將斜板安放於石壆上，令輪椅不能自行駛入巴士內；有

七成的低地台巴士未能為視障及聽障人士提供報站熒幕及廣播，以及復康巴

士服務供應不足等。可見，現時的公共交通服務在充分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

方面仍相當的不足，有需要加以改善。

據統計，現時行走不便的殘疾人士接近 25 萬人，他們亦是社會的財富。

其中相當多的人“身殘志不殘＂，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在學習、工

作和社會服務等方面取得不平凡的成績，精神可嘉。但是，亦有不少人由於

公共交通缺乏足夠的設施和服務，令他們行人止步，懼於外出，無法融入社

會，過正常的生活。因此，要解決大量殘疾人士在融入社會和外出讀書、就

業、就醫等方面的需要，公共交通服務一定要提供相應的設施和方便，以滿

足殘疾人士的需要。

民建聯建議當局應在所有的巴士站設置下斜路緣；巴士站與行車路間特

別劃分下斜區域，讓低地台巴士與行人路面銜接，以配合輪椅乘客可以從巴

士直接往地面；要求巴士公司在更換或添置巴士時，購置可供輪椅上落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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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公共交通工具要盡量提供扶手、低階入口及廣播系統等設施；加快各區

主要行人通道路面工程，以配合殘疾人士的需要；改善現時的復康巴士服

務，包括增設復康巴士數目，加開固定路線班次，擴展現有路線，增加分站，

以及增加假日團體租用巴士的電召服務等。

總言之，政府應鼓勵公共交通機構配合殘疾人士的需要，盡量提供方便

殘疾人士使用的交通服務，促使他們全面參與社區及融入社會。讓我們大家

一起努力，為殘疾人士提供一個無障礙、無歧視、充滿愛心和關懷的社會。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代理主席，隨 社會的進步和市民思想的進一步開放，以及社

會各界的努力，“傷健一家＂的觀念在本港已逐步得到實踐。不少調查結果

亦顯示，香港市民對殘疾人士接納的程度均有提高的趨勢。不過，正當各界

大力鼓吹“無障礙城市＂的同時，社會對他們的支援似乎仍未足夠，殘疾人

士現時所面對的交通問題仍未得到妥善的解決，他們要在香港這個文明的城

市自由走動，仍是關卡重重，障礙處處。

根據政府統計處去年 8 月公布的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顯示，全港人口

中共有 18%為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由於很多殘疾人士均須依靠輪椅代

步，而現行的交通工具所提供的設備仍未完善和足夠，復康巴士因此變相成

為他們外出活動的其中 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不過，復康巴士數量絕對不

足、加上殘疾人士的經濟能力等因素，為他們於外出活動時帶來不便和財政

上的壓力。對殘疾人士而言，一個充滿障礙的都市，正嚴重地剝削了他們的

就業、就學、醫療、社交及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利。

代理主席，雖然現時仍有不少人對殘疾人士心存偏見，但殘疾人士與健

全人士的生產力、智慧其實並無不同，他們欠缺的只是一些配套的設施。在

貧窮的地域，殘疾人士或許基於環境因素而未有全面發揮的機會，但香港作

為一個文明的國際大都會，殘疾人士不但不應受到歧視，而且還應享有他們

應有的權利，包括無障礙地使用各種交通工具的設施。

不過，令人痛心的是，現時各大公共交通機構雖獲取極其可觀的利潤，

本會在上星期的議案辯論中亦多次提及此點，並對某些公共交通機構負責

人，例如九龍巴士（1933）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祖澤先生作出譴責，但各大公

共交通機構一直沒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為殘疾人士提供優惠，直至社會人

士及各界高調作出呼籲，才半推半就地推出一些所謂的優惠措施。這些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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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惠，實在毫無真正回饋社會的誠意，難免予人殘民自肥的感覺。其實，對

已賺取厚利的公共交通機構來說，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就是等同將社

會的財富再作少許分配，亦等於“為長者折枝＂一樣輕而易舉，而改善交通

工具的設施以增加他們的使用率，亦有助推動“傷健一家＂的目標。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上周在立法會曾表示，她會按部就班

的工作。不過，我認為政府日後在批出專營權予公共交通機構前，必須訂下

附帶的條件，規定有關的機構須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的優惠。

代理主席，交通工具是殘疾人士賴以參與社 生活的重要媒介，若交通

工具的設備不足、收費高昂，便意味 殘疾人士的自由受到剝削。為殘疾人

士提供票價優惠，絕非阻礙營商環境，更不是如有人所說，以行政指令干預

或影響自由競爭的做法，而是一種純道德的訴求。如果有議員在今天就這項

道德表決的議題投下反對票或棄權票，就是公然與殘疾人士為敵，以及公然

與弱勢社 為惡！

殘疾人士雖然身罹不同的殘疾，但憑 他們堅毅的鬥志和頑強的意志，

已多次在公開的賽事中取得佳績，如香港傷殘運動代表隊在遠南運動會的第

二天比賽已奪得 18 面金牌。他們以努力爭取成績能令港人自豪。如果全體

市民能對殘疾人士給予多一點關懷，他們的尊嚴將得以提高，生活質素亦會

得到改善，推而廣之，整體社會將會變得更和諧，傷健共融的精神得以進一

步的體現，香港這顆東方明珠亦會因此更添光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

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勞永樂議員：代理主席， 近，我很榮幸獲邀出席“香港十大再生勇士＂選

舉活動作評判。“十大再生勇士＂選舉活動的目的是表揚一些殘疾人士，如

何面對殘疾、克服殘疾，從而獲得新生。我很高興看到參加者大部分都是非

常活躍和樂觀的，他們除了幫助自己，也幫忙照顧家庭。部分的人除了有自

己的工作外，還做義工幫忙其他殘疾人士。身為評判的我當然有機會和時間

與他們交談，其中的話題之一，就是瞭解他們，例如和一位須乘坐輪椅的殘

疾人士傾談，瞭解他如何應付每天的交通需要。其中有一位是輪椅劍擊手，

由於我對運動員十分敬佩，我便問他如何前往練習和比賽場地。原來，他要

比一個行動自如的人花上數倍的工夫。例如他出門前要先看地圖，瞭解巴士

路線，他不是不懂得路怎樣走，而是要瞭解那一些路線有低地台巴士行走，

如果沒有的話，他便會採取一些比較迂迴的路線，為的完全是要配合乘坐得

到低地台巴士。至於乘搭地下鐵路亦如是，他要瞭解就近的地鐵站有沒有升

降機設施，如果有的話，也須找尋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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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我真的這麼不幸須使用輪椅，我便要想想在往返立法會及我

的辦公室時應怎麼走？如我須坐輪椅，步出辦公室時先要越過一級階梯，屆

時我應怎辦呢？那便要找人幫忙了。到了德輔道中，狹窄的行人路，加上四

周有很多的竹棚，我也不知道可怎樣做了。我估計要找到一條順暢的路返回

立法會， 5 分鐘的路程可能會變成 1 小時。因此，代理主席，如果有這樣的

一天，我將會經常遲到。

這些活動其實是很值得舉辦的，我們亦要鼓勵社會人士關注殘疾人士的

問題，而且邀請議員和社會知名人士出任評判，亦有很好的教育意義。很多

關心殘疾人士福利的團體曾要求社會知名人士嘗試蒙 雙眼一天，領略一下

在失去光明的情況下的活動情況，或領略一下坐在輪椅上的活動情況。

社會有需要關心殘疾人士的福利，特別是在社會的融和、融合方面，一

定要讓殘疾人士獲得在社會上發展的公平機會，以及享受社會的成果。公共

交通工具只是殘疾人士交通需要的其中一部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交

通政策。我們要問政府，在交通政策上，有沒有加入平等機會的考慮？以求

令殘疾人士可以過一些較正常的生活，從而融入社會，令他們有機會作公平

競爭，以及發揮其才能、工作表現及經濟的能力，令社會覺得對殘疾人士的

特別承擔相對減少，甚至感到在社會代價上，這是有回報的。故此，我覺得

身為議員，要監察政府在制訂交通政策上有否充分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我很想看到社會上每一個殘疾人士，不論是肢體上

有先天或後天缺陷的，均能如常人般在社會生活，與我們一起融入社會，共

同分享社會上的一切，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多年前，當局曾舉辦過一項微笑運動，目的是希望社會上每個人都能夠

笑、能夠在社會上自由自在地生活，我想這便是大家所追求的理想，也是社

會共融下一項很重要的目標。所以，我覺得，在現時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梁

耀忠議員的議案提出這數方面的訴求，我們是應該絕對支持的。有不少有關

的團體與我們接觸，向我們訴說他們所遇上的困難，在現今的情況下，即使

是健全的人，在就業方面也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何況那些殘疾的朋友，他們

在就業時便更困難了，而很多時候，他們所賺的工資也會較健全的人為低。

然而，他們事實上都很想靠本身的能力，透過努力，自力更生。他們是否希

望別人會抱 幫助他們的想法呢？不是的，他們只希望透過本身的努力能謀

得一份工作，一些在我們身邊的殘疾朋友都是這樣想的，但很多時候，在實

行的過程中，我們卻往往看到很殘忍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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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個晚上，有團體邀請我到翠屏 ，正當我忙於招待其他人之際，

有一名殘疾人士走來向我表示他已找到工作而且很想接受，但問題是他要付

出很昂貴的交通費，因為他須較其他人多乘另一些交通工具。在這樣的情況

下，他如何能獲得支持前往擔任這份他很想做的工作呢？他是很想以自己的

能力養活自己的。我們且看看，如果這位殘疾人士居於其他地區的話，他在

這方面是會獲得提供一些協助的，在中國一些法例裏是清楚說明的，例如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疾人保障法》第四十四條，“公共服務機構應當為

殘疾人士提供優先服務及輔助性服務，殘疾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應給予方

便和照顧。其隨身必備的輔助器具，應予免費的攜帶。＂我覺得這些條文很

清楚顯示出一種關懷，以及一種共融和互助的精神。因此，我很希望廖秀冬

局長今天聽聽我的意見。上星期我很忙碌，所以沒有參與辯論，也不能發表

我對於政府應如何令公共交通機構調低車費，以幫助基層人士的建議。但

是，我今天則想就此發表一些意見。我認為我們是完全有需要協助市民減低

車費的開支的。

同樣地，殘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較其他人多，所以政府更有

需要向他們提供援助。我覺得這種援助並不是指我們要怎樣刻意地幫助他

們，我認為，當他們想自力更生但遇到困難時，我們使他們取得這個機會，

便等於幫助了他們，我們為何不如此做呢？我覺得社會是可以為他們提供這

個機會的。例如現時家務助理的情況。僱員再培訓局為家務助理員向巴士公

司成功爭取半價車費。那麼，為何不能為殘疾人士也多走這幾步呢？當然，

說到這點，有人可能會說，很多其他人都要政府的援助；不過，我認為大家

不妨一起研究這問題，既然現時經濟低迷，大家面對 同樣的問題，上下班

時須付出昂貴的交通費，所以便要考慮如何透過不同的途徑以作解決，好讓

大家都可以紓一口氣。

此外，除了指出現時交通費昂貴之外，我也想為殘疾人士提出另一項能

協助他們的議案，我現在想談一談交通工具。我剛才離開辦事處前來這會議

廳時，有一位同事說他乘搭巴士之際，看見一些殘疾人士在登上公共交通工

具時遇到很大的困難。雖然政府推行集體運輸系統時曾要求巴士公司在巴士

設有低台，以方便上落，但聽聞直至目前為止，仍有一半的巴士未能符合此

標準。因此，當殘疾人士，特別是坐輪椅的人上落車時，便會遇到很大的問

題。在地區上，即使是健全的人，在高台行走或在斜坡上落（就以翠竹花園

為例）時，很多時候也會發生跌傷的情況。因此，我不禁要問，試想一想如

果是殘疾人士，他們如何上落呢？

於是，我們便就 每條屋 的情況逕與巴士公司商討，發覺每次商討後

都會獲得一些改善，然而，若不與它們商討便不會獲得改善。於此，我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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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政府，就 殘疾人士方面，究竟政府跟巴士公司討論過多少次呢？為何這

麼緩慢？為何還未能完全解決問題呢？我當然很希望能達致公共交通工具

上對殘疾人士無障礙的狀況。但是，交通工具的配套又如何？當然，公共交

通系統的經營者會說，如果要我們改善措施，那麼我們便要提高成本。我覺

得，在公共交通工具的不斷擴展及社會的需求兩者之間，須知道如何取得平

衡。我也認為政府或局長須在這方面多做工夫。

除了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我們也看到殘疾人士對復康巴士的需求亦頗為

嚴峻。過去，我母親在世時，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所以很依賴復康巴士的服

務。時至今天，我母親已去世三年多了，但據殘疾人士對我們表示，現在的

需求依然很嚴峻。很多時候，當他們靠復康巴士到某些地方便會覺得很困

難。就這一方面，當局可否跟有關的服務機構或在資助方面再多作考慮呢？

總的來說，我很希望我們能想得出如何才能令殘疾人士與健全人一起生

活，即是說，讓所有居於香港的人，不論是四肢健全或有先天、後天殘疾的，

亦不論是由於任何原因而出現缺陷的都能融合，特別是香港今天的經濟這麼

低迷，很多人都很難找工作，即使有工作工資亦頗低。政府應考慮怎樣才可

以訂出一個好制度來幫助不論是健全或傷殘的人，讓人人均可就業，都有工

作來養活自己。

代理主席，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一個社會如何對待他們的弱勢社 ，如何照顧他們

的殘疾人士，便反映出這個社會是否一個有關心和有關懷的社會。一個社會

不論它的經濟如何發達，但如果對於一些有需要照顧和有需要關心的人不能

作出充分的照顧和關心，便是一個沒有人情味的社會；可以說，這個社會無

論在物質如何發達，它都是缺乏了精神的文明，所以並不是我們這現代社會

想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代理主席，我們在 1995 年通過了《殘疾歧視條例》，是香港在落實反

對歧視政策方面，走前了重要的一步。平等機會委員會隨後亦發表了很多實

務守則，要求在不同的領域裏落實一些配合的政策來消除歧視，好讓殘疾人

士不論在工作、教育等各方面的權利都可獲得充分的保障。但是，我必須指

出，很多時候，在歧視問題上，我們的概念其實仍然停留在一個很狹窄的觀

念中，以為只要不排斥、不抗拒、不看扁殘疾人士，就不是歧視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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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所要求的標準，遠遠不止於此。我們所要求的，是我們的社

會要有充分的正面行動、正面政策，使這些屬於弱勢社 的殘疾人士能夠真

正融入和參與我們社會裏的活動，享有正常人的平等機會，過 平等而有尊

嚴的生活。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我們在很多領域的政策都是非常不足的。例

如在教育方面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一個有精神殘疾的人，或其他有學

習障礙的人來說，他們從有關教育機構所獲提供的特殊設施或輔助是非常不

足的。在就業方面，我們曾經一再要求公共機構帶頭引進一些指標來聘請一

定百分比的殘疾人士，但至今仍未能做到，使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當然，有些領域做得比較好，例如在體育方面，我們看到由於得到政府

或一些團體的支持和鼓勵，香港殘疾人士的代表在體育場上取得了很好的成

績。所以，這樣正好看得出如果我們的政府和社會願意給予他們多些支持、

關心、鼓勵和輔助，他們之中很多未被發掘出來的潛能，日後是可以充分發

揮出來，變成我們社會很多很珍貴的資產的，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讓這些人

過真正的、更有意義的生活。

今天這項議案是聚焦於交通設施上。當然，我相信今天議會裏的同事沒

有理由會反對，反而我們應該絕對支持，甚至乎可以視今天的建議為一個起

點，放眼於其他更多的範圍，更積極地進行。削減交通費，當然是對他們在

資源上提供一些協助，亦變成一種很重要的鼓勵。至於復康巴士這種交通工

具，對很多長期病患者和殘疾人士來說，是一種實質上需要。如果社會不能

向經常要看病的殘疾人士提供這些交通便利，我實在不明白我們的政府如何

履行《殘疾歧視條例》中的原則和政策要求。

另一點是，能夠在交通工具上減少對殘疾人士造成的障礙，當然是重

要，而實際上，我們社會上仍有很多設施，是遠遠不及進步地方的標準的。

況且，我要強調，今天種種的障礙，其實不單止是物質上的障礙，而且應包

括精神上的障礙，這些障礙都足以使很多殘疾人士感到身心疲累的。在我們

這個充滿 障礙的社會裏，他們不單止是身體上要負上很多不必要和不合理

的負擔，而對他們精神上亦造成了不少障礙，使他們難以像我們般融入社

會。我想強調，公共機構是有社會責任來支持今天的議案，我亦想對今天出

席議會旁聽的團體代表表明：你們所要求的不是福利，而是權利。我們每一

位議員都應該全力支持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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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全力支持梁耀忠議員提出的議案。

正如何俊仁議員剛才說，一個文明的社會便是一個有愛心的社會。我聽過

這麼多位議員的發言後，我相信梁耀忠議員今天這項議案應該得到議會全力支

持而獲得通過的。各位議員在發言中亦說得十分清楚，香港應該為一些殘疾人

士提供應他們所需的交通服務，令他們可以充分參與社會各方面的活動。

我留意到， 近，可能是由於梁耀忠議員提出了這項議案，有報道提到

曾徵詢一些公共交通機構會否回應梁議員所提出的議案，向殘疾人士提供票

價半價的優惠。我看到報道指出，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

士服務有限公司會考慮這項建議，但地鐵有限公司則表示，它以前並沒設有

協助傷殘人士的設施，不過，近 10 年已經耗資近兩億元作出改善，所以不

打算再提供半價優惠。九廣鐵路公司更沒有正面回應，但表示其現行收費的

政策與其他的交通工具“相似＂　─　這一點，我不知如何解釋，代理主

席，我相信是“相似那麼昂貴＂吧！城巴有限公司則表示沒有收到實質的建

議內容，所以沒有回應。

因此，我相信敦促的責任便落在廖秀冬局長身上了，因為梁耀忠議員今

天請各位議員支持他的議案要求政府當局做點工夫，其中一項是：促請各公

共交通機構向傷殘人士提供票價半價優惠。我相信局長已聽得非常清楚，而

各位議員亦異口同聲的表示同意。有些有關機構表示還在考慮中，它們當然

要積極一點作出考慮，至於那些還未懂得考慮的機構，則須請局長要求它們

盡快作出考慮，同時亦請盡快把佳音帶返立法會。

代理主席，其中一個有重大責任照顧殘疾人士的機構，便是平等機會委

員會（“平機會＂），所以我曾與平機會聯絡，它亦向我提供了一些資料，

以顯示該會現時正處理的是甚麼工作。平機會說它們一直與運輸署進行商

討，看看有甚麼辦法可使公共交通工具減少對殘疾人士造成的障礙。平機會

表示它曾向運輸署提出數點建議，希望運輸署能做得到。第一，要求運輸署

與這些公共交通機構進行磋商，在大家同意的情況下列出一個時間表，說明

何時可以提供對殘疾人士無障礙的交通工具，因為大家剛才也說過，在辦理

這些要求方面，像是無了期般。第二，平機會亦建議當局可以考慮就批出這

些巴士的專營權時加入一項無障礙的標準，如果再批給它們繼續營運時，便

變成它們就這方面必須作出一種承擔了。此外，平機會亦覺得各間公共交通

機構應該提供較多資訊的服務，讓殘疾人士知道有哪些路線的巴士在設施方

面真的無障礙，因為剛才也說過了，並不是很多路線有這些設施的，所以公

共交通機構應該盡量提供很多這些資訊給殘疾人士知道，同時也要讓他們得

悉有關的時間表及路線，以方便他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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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平機會亦要求運輸署鼓勵公共交通機構多點提供復康的士的

服務，有些的士的行李箱甚至可以把整部輪椅放置其內的。剛才有多位議員

同事亦提及復康的士的服務，代理主席，我相信有關這些復康的士的使用須

繼續研究，或許稍後局長也可就此方面多作一些解釋，但無論如何，我也同

意劉健儀議員剛才所建議，何不提供資助給殘疾人士乘搭的士，令他們真的

可以直達想要到達的地方？當然，局長可能會問，難道讓他們天天也乘搭的

士上班嗎？我相信這點有需要再作考慮，但今天我們要發出的信息是，大家

都覺得應盡量提供更多的援助，令殘疾人士可以充分就業及參與社會上各種

不同的活動。因此，我很支持平機會提出這些建議，亦希望局長稍後能代表

運輸署告知我們現時進行磋商的進展。

平機會亦指出，它覺得復康服務非常重要，必須加強這項服務才能令更

多殘疾人士受惠。 後，平機會更表明十分歡迎公共交通機構在票價上提供

的優惠，即是說，如果有關的巴士公司或鐵路公司可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

惠，它是十分歡迎的。

代理主席，我相信有關這項信息，今天大家也說得很清楚，立法會是十

分支持梁耀忠議員在議案中所提出的各點，我很希望無論平機會、廖局長或

運輸署霍文署長，都會盡力與這些公共交通機構進行商議。

後，勞永樂議員剛才提到，要求一些社會知名人士試假扮有殘障，以

感受一下這方面的需求。我留意到數年前，外國有些團體呼籲一些經營超級

市場的人試帶上老花眼鏡或身攜一些鉛（並非前往潛水）以令自己的身體很

重，為甚麼要這樣做呢？便是要經營超級市場的人體會一下老人家或一些有

視障問題的人來購物時會遇上甚麼問題。我建議陳祖澤先生及其他公共交通

機構的高層人士或局長自己也嘗試乘坐輪椅、帶 眼罩等，試看在這樣的情

況下，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相信他們如果能這樣做，可能會產生令他

們在制訂政策時有感同身受之效，使他們在處理時可能也會較快一些。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剛才劉千石議員其實已代表職工會聯盟發言支持梁

耀忠議員的議案，不過，我仍想在此發言重申我們的支持。我覺得，今天香

港的社會可說已達到發達國家的層次，但我們今天還要辯論這些題目，其實

大家都應該覺得羞愧。局長是新任局長，我不知她的想法如何，希望她也說

一下自己的感受，她會不會為我們這個政府感覺羞愧呢？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October 2002 91

這些所謂“融入社會＂的題材，全世界已辯論了很多年，就是香港亦辯

論了很多年，殘疾人士的團體也一直在爭取，只不過有時候，我覺得大家真

的很有耐性，尤其是殘疾人士的團體，他們等了這麼多年，還是沒有改變的。

當然，看來今天的議案是會獲得通過的，但通過以後，局長會否進行工作？

我們是否又要再等？究竟還要等多少年呢？我只覺得，香港今天還要辯論這

個題目，其實整個社會都應該覺得羞愧。

上個星期，還是再前個星期，有人問香港人覺得有甚麼值得驕傲，我們

當然有很多事值得驕傲，不過，就這事項而言，我們卻完全不值得驕傲了；

其實，這事項反而應令我們俯首走出去，即是說，我們應覺得對不起香港很

多的弱勢社 。所以，我希望通過今天的辯論， 後可得出一個較積極的結

果，令殘疾人士可以融入社會，不再停留於空洞的口號上，而付諸具體的行

動，因此，大家要一起努力掃除不論在設施上還是在金錢上對殘疾人士造成

的障礙。

另一方面，我覺得企業本身應思考一下其社會責任，尤其是對照顧弱勢

體的社會責任。陳祖澤先生在討論九巴減價時說沒有減價的空間，只應幫

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云云，但現在我們討論要幫助一些有需要接受援助的人

了，我不知道陳祖澤先生尚有甚麼藉口。上個星期我們討論公共交通工具全

面減價，這個星期則很清晰地討論幫助一些有需要接受援助的人，那他還可

有甚麼藉口呢？我不知道局長過往與陳祖澤先生討論時他曾向局長提出過

甚麼藉口，但現在是否可以除去那些藉口，令那些企業覺察到它們是應該負

起多些社會責任呢？

後，我亦要說出，我對政府很失望，因為每當論及某些市民都關心的

問題時，政府往往予人一種裝作強勢的印象，逕說不可以，例如討論《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時又裝作強勢，說明一定要立法，但談到一些涉及財團的利

益時，便變成了弱勢的政府。我不知道就這事項，政府何時才願意恢復為比

較強勢的政府與企業商討，我經常覺得有一件尤其難以明白的事，就是政府

作為兩間鐵路公司的 大股東，為何仍不能商討妥當。政府可以說兩間鐵路

公司是基於商業原則運作，當討論全面減價時，政府可以說由於該兩間公司

要按商業原則運作，所以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今天這項議案不是討論整體

的運作，所涉的只是一個很小的範圍，只是怎樣幫助香港一些有需要的人，

為何政府也不能主導這兩間鐵路公司的政策呢？我不相信處理這事項會達

至影響按商業原則運作的層次，那麼政府在這方面為何仍是這般弱勢，為何

不能勒令兩間鐵路公司做一些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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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巴士公司的情況也一樣，政府批出專營權時是有條款的，專營權

的條款可否說明清楚一定要向傷殘人士提供一定程度的優惠呢？我相信政

府大概也曾考慮過一些可行的方案，例如是要設立對殘疾人士不會造成障礙

的設施，這些類似的優惠是否可以放進專營權的條款內呢？即使現時沒有放

進去，但將來也一定要放進去，我相信兩間巴士公司或要獲得專營權的巴士

公司屆時都懂得應該做些甚麼的。我很希望局長今天開金口時，可以答覆全

港很多的殘疾人士，政府是如何主動地推動這事項，否則我們下一年可能又

要再就此題目辯論，然後我們可能又再次感到失望；其實，就此事項我們也

說到口乾了。

有時候，我希望政府能提供一些振奮人心的消息，尤其是一些沒有涉及

太大範圍的改動、但可以幫助香港有需要的人的事項。我認為政府在這事項

上很值得恢復成為比較強勢的政府，以盡快回應一些有需要而正在等待援助

的人。謝謝代理主席。

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代理主席，殘疾人士是我們社會的一分子，除了身體上的缺陷

外，他們跟平常人沒有甚麼分別。他們跟我們一樣需要社交生活和工作，在

衣、食、住和行方面，理論上也跟我們無異。可是，由於現時專為殘疾人士

而設的公共交通設施不足，他們在“行＂方面，往往比我們困難得多。就此，

政府應該加以關注，好讓他們融入社會和外出工作。本人過去 5 年負責紅十

字會轄下 5 所弱能人士學校的工作，而這 5 年的經驗大大增加了本人對殘疾

人士的需求的瞭解。這些經驗對本人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本人在今年 5 月 2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曾就殘疾人士的交通設施問題

提出質詢。在會議上，雖然局長指出九廣鐵路公司（“九鐵＂）、輕便鐵路

（“輕鐵＂）和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已為殘疾人士提供一些設施，但

本人認為一般而言，公共交通機構仍然遠遠未能提供足夠設施予殘疾人士使

用。例如，地鐵雖然已在 37 個車站提供升降機予乘客使用，但仍然有 12 個

車站未設有升降機，這令傷殘人士難以到達地鐵月台。

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不單止傷殘人士遇到困難，視障人士也同樣遇

到困難。現時，香港只有小部分地鐵站安裝了扶手電梯發聲器，明顯地，這

不足以應付視障人士的需要。本人認為地鐵和九鐵都應在每個車站的扶手電

梯安裝發聲器，方便視障人士乘搭電梯。此外，大半車站亦沒有安裝引導視

障人士方向的凸膠粒帶，這是非常不理想的。至於巴士，本人相信視障人士

在乘搭巴士時，都有一個共通問題，便是他們都會質疑應在何時下車，他們

在這方面是有困難的。其實，巴士公司應在巴士上安裝視聽車站指示系統，

方便視障甚至聽覺有問題的人士也能知道他們當時身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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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設施，當然能減少對殘疾人士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的障礙，不

過，殘疾人士畢竟因為身體上有缺陷，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往往反應比較

緩慢，所以在繁忙時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通常都會遇到困難。本人相信這

樣對他們的工作必有一定的影響。就此，本人希望有關機構多加關注和作出

適當的安排。

至於復康巴士，本人認為它們的服務必須改善。據悉，現時預約復康巴

士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是 34 天。這個輪候時間實在太長了，對他們的日常

生活必定有影響。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這麼低的標準是不能接受的。

至於給予殘疾人士交通車費優惠，理論上是一個好構思，因為一般來

說，他們的收入都比較低。若公共交通機構能為他們提供車費優惠，當然是

一件好事。不過，政府應否就此作出車費水平的規定，則值得商榷，因為公

共交通機構畢竟有它們本身的營運模式和市場策略，只有它們才清楚知道有

多少車費優惠的空間。

香港的交通網絡已比從前改善了不少；交通服務水平，相信也會越來越

高。可是，現時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公共交通設施，仍然不足。本人希望政府

在發展一個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之餘，也能滿足殘疾人士在交通設施上的需

要，好讓他們能融入社會，過正常的生活。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剛才劉健儀議員已講述了我們應如何協助及幫助殘

疾人士克服出外活動的屏障，使他們可以如常人一般，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有自己的工作，也可以有自己的消閒活動，以至方便他們出外接受治療或求

診。

不過，我想在這裏特別指出，殘疾人士由於本身的身體缺陷，要步出家

門，除了要花不少力氣，更要克服不少心理障礙，而且往往又受制於復康巴

士的有限和欠缺彈性的輔助服務，真是舉步皆艱辛。如果公共交通機構能自

發地為殘疾人士提供乘車優惠，的確可以讓殘疾人士更易融入社會。

由於交通費下調後，他們出外謀生或活動，也就多了一分誘因，尤其是

各項交通工具，都已經紛紛及陸續增添不少方便殘疾人士的設施，例如兩鐵

在部分車站設有輪椅輔助車、升降台、斜道及闊閘機等，加上越來越多設有

手動或電動斜台的公共巴士在地面上行走，都大大吸引和方便了殘疾人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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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交通工具。相信這樣有助殘疾人士從不同層面融入社會，也有助培養

他們自力更生的精神，減少對社會的依賴。

目前，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新渡輪＂）已向 25  000 名持有
殘疾人士登記證（“傷殘卡＂）的人士提供半價乘船優惠，而據報有更多的

交通機構將會陸續考慮為這類殘疾人士提供搭乘各種交通工具的優惠，例如

九巴準備為有需要出外工作的家務助理提供票價優惠的做法，進一步擴大至

其他亟待援手的人士，至於這 25  000 名持有社會福利署所發的傷殘卡的人
士，我相信他們不想只局限於獲得乘搭新渡輪的優惠，他們希望其他的交通

機構也會效法。自由黨認為這些做法都是十分值得支持的。一如我們在上周

就有關調減交通收費的議案中所言，我們是絕對贊成各機構須因應本身的營

運狀況及能力，盡力向公眾提供各項優惠，我們都認為這是值得加以推廣和

鼓勵的。

如果公共交通機構能夠自發地廣泛地向領有傷殘卡的人士提供搭乘交

通工具優惠，對於殘疾人士來說，除了開支上的節省外，相信 重要的是，

這反映了社會對他們的一分關懷和認同的心。至於為社會上這少數 不幸的

一 提供優惠，對各公共交通機構而言，相信不會對它們的票務收益造成沉

重的負擔，也不會因此削弱公司的盈利，同時亦可以為社會做一些好事、善

事，正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因此，我們贊成今天議案的方式，只要求政府促請各個交通機構照顧殘

疾人士的搭乘需要或方便，不帶強迫性，而又能顧及交通機構的商業營運模

式。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現時有超過 26 萬名殘疾人士，他們是社會的

一分子，有權享用各種公共設施和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然而，由於社會設

施未能配合得宜，令殘疾人士在融入社會時面對很多困難。要協助殘疾人士

解決他們的困境，政府和社會各界均須給予他們更直接和實際的幫助，而改

變交通安排，是對殘疾人士 基本的幫助。

雖然香港的集體運輸系統已察覺到必須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但實際的

進展仍然緩慢。對於殘疾人士，乘搭巴士或鐵路等公共交通工具，畢竟不是

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們有需要為殘疾人士提供一些特別針對他們需要的交

通工具，而公共交通企業也應有道德和責任，提供減價或免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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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香港只有八十多部復康巴士，而每部巴士的載客量相當有限，一

部巴士大約只能裝載 4 部輪椅及 6 名其他乘客，這是明顯地並不足夠的。在

2001 年，復康巴士的載客量每天平均只能應付大約 1  300 人次。由於供不應
求的情況嚴重，所以殘疾人士在預約服務時非常困難，在預約人士中，只有

5%的人可以在 1 個月內成功預約復康巴士服務。至於其他預約人士，他們甚

至須等待半年以上，這種情況對殘疾人士的覆診、外出學習或外出參與社區

活動，均構成了極大的不便。根據報道，有一些殘疾人士由於未能成功預約

復康巴士，以致被迫失去了工作機會。為了鼓勵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政府應

增加投放在復康巴士上的資源。

雖然現時財政赤字問題嚴重，但只要政府能在其他方面減少不必要的支

出，便可抽出更多資源改善復康巴士的服務。在過去 5 年，復康巴士的資源，

平均每年只有 3%的增加。在上一財政年度，政府用在復康巴士方面的開支約

為 2,600 萬元，只佔政府開支極小的比例。殘疾人士是社會上亟需幫助的一

，但政府對他們的協助一直都不足夠，所以，政府增加協助殘疾人士的開

支是合情合理的。

代理主席，政府和市民大眾有責任讓殘疾人士成為社會中完全的一分

子，幫助他們消除日常生活的障礙，我們也必須盡更大的努力。我謹此陳辭，

支持議案。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代理主席，有關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問題，正如剛才李卓人議

員所說，我們已等了很久。我記得我的第一項有關殘疾人士交通需要的研

究，是在 1983 年進行，至今已 19 年了。其間有否改善呢？是有些改善的，

例如過往沒有低地台巴士；地鐵沒有升降機；馬路也沒有斜坡供殘疾人士過

路之用。事實上，是有改善的，但從平等機會的角度來看，今天的殘疾人士

能否透過我們的公共交通工具，獲得平等參與的機會呢？答案很清楚，是不

能，是做不到的。

事實上，對不少殘疾人士來說，很多公共交通工具仍然是非常不方便

的。現時雖然有低地台巴士（當然，不是所有巴士都是低地台巴士），剛才

有議員也提到，殘疾人士乘搭巴士仍然有問題。大家要考慮到，那些供殘疾

人士使用的位置通常設在巴士中間。當殘疾人士上巴士後，仍然要經過兩排

乘客，又或如果當時巴士上很擠迫，要經過很多人，才到達中間的位置。如

果再要繫上安全帶的話，基本上，整部巴士的人都會望 那名殘疾人士。如

果你們是殘疾人士，你們會否願意在香港的匆忙節奏下，在眾人的目光中，

自己施施然把輪椅推到巴士中間？這種心理壓力，為殘疾人士帶來很大的障

礙。因此，以今天的設計，即使所有巴士都是低地台巴士，對殘疾人士也沒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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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大家都留意到，地鐵 近在月台上的電梯忽然增設了一些柱。使用

輪椅的殘疾人士一向都不能使用電梯，但對於那些使用“手叉＂的殘疾人

士，要經過那些柱位，便會感到很不方便。這些都是現時我們要考慮不同的

殘疾人士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問題。

要滿足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很明顯是要改善現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可

是，我們討論了十多年，仍有這麼大的距離。大家可看到，雖然不斷努力推

動，但仍有一段距離。在這段期間，復康巴士顯然是一個必然的解決方法。

長遠來說，始終有些朋友須經過特別安排，才能夠使用交通工具。因此，復

康巴士必須與可以讓殘疾人士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保持一個平衡的運作。不

過，長遠來說，單靠復康巴士，顯然不能滿足實際的需要。

剛才劉健儀議員也提到現時復康巴士的問題，例如須於半年或 3 個月前

電話預約，因為復康巴士的使用率甚高，超過 90%。大家可以想像一個簡單

的或然率機會，如果復康巴士的使用率超過 90%，即差不多所有時段都訂滿，

所以當殘疾人士致電查問有否空檔時，有空檔的機會是低於 10%的，甚至有

些時候低於 2%。這服務行得通嗎？

當然，我們同意要增加復康巴士的數目，但大家要明白，即使增加 10

部或 20 部復康巴士，依然未能解決問題。現時全港有一萬八千多部的士，

相對於只得數十部復康巴士，大家可以想像，現時在繁忙時間，等候數分鐘

也會有一部的士，但復康巴士則須於數個月前預約，所以增加 10 部或 20 部，

仍然要在數個月前預約，遠遠未能達到平等機會這目標。因此，我們必須思

考怎樣才可具體解決這問題。

剛才劉健儀議員提到，有一家汽車商早於兩個月前輸入了一部所謂多用

途的士或復康的士。大家要想像，在倫敦，因為那些車輛夠高，如果裝有電

動升降台的話，大部分輪椅都可以推上去。現在 大的問題是，雖然市面上

有一款電動輪椅可以摺疊，但絕大部分都是不可摺疊的；而一些四肢也殘障

的朋友所使用的輪椅的體積更大，所以大家要考慮這些問題。即使不是殘疾

人士，大家只要看看一些老人家上落的士的情況，便知道現時的的士設計並

不方便一些行動不便的人使用。當我們的社會有 24%的人都是長者時，便應

該思考一下，怎樣令長者和殘疾人士上落的士時可以較為方便。一些多用途

的俗稱“七人 van＂，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至於固定路線的問題，本會財務委員會去年批准撥款給政府鼓勵殘疾人

士就業時，數位議員問，本會給政府款項幫助殘疾人士就業，但有否交通工

具供他們乘搭。這明顯是有困難的。當殘疾人士找到工作後，由於沒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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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所以 後連工作都丟了。這是一個十分不理想的情況。我們應怎樣有

效處理這問題呢？雖然不能即時增加復康巴士，但怎樣即時 "stopgap"，令那

些找到工作但找不到固定路線的殘疾人士也可以即時獲得適當的交通安

排？我相信要利用現時公開市場的交通工具來幫助他們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MR ABRAHAM SHEK: Madam Deputy, inadequate access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has long been a major concern of the disabled community.
Even the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our local discrimination watchdog,
made note of the issue of accessibility in its most recent annual repor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 to obtain education, to find and keep a job or even just to go
shopping.  The barriers that they face in using public transit are the real
handicaps to their ability to live independently and happily.  The barriers also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productive and activ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t present, legislation is in place to protect people with physical challenges
from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ccordingly, major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have made improvements to
minimize or remove existing obstacles.  However, some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feel that the pace of change is too slow.  I agree that more can be
done, but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What we must recognize is the
complex constraints that transport operators experience.

Firstly, many of the older transport systems were not designed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us, for existing barriers to be removed, the operators face
very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Often, there is limited space or there are technical
complications in retrofitting existing stations or vehicles and installing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increase accessibility.  The rush-hour overcrowding situation of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s also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this task.  Given that
each service provider has its own operational problems and constraints, it is
unrealistic to demand that they all fully provide accessible services within one
time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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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lso the problem of budget constraints.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worldwide express similar concerns that progress towards greater
accessibility is hampered by the lack of funds.  While some facility
improvements are relatively low-cost (such as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s to
signal stairs, platform edges and general directions), others are very costly.
For example, retrofitting transit stations with elevators costs millions of dollars;
providing buses with low ground-level entrances is also an expensive capital
investment.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it is unrealistic to expect
transport service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access in a short time.

A more realistic approach in tackling the issue of accessibility is to
improve the public-funded Rehabus service.  At present, Rehabus has
established a network to provide customized service for those with special
transportation needs.  Users have the option of some fixed routes or booking the
service for more remote destinations.  The Rehabus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agency that complements public transport systems.

However, Rehabus also has its own inadequacies.  One of its major
inconveniences is the lack of flexibility.  Rehabus must be booked as early as a
week in advance with specific times and destinations.  This requires extensive
advance planning by the users and prohibits them from any last minute
appointments, spontaneous outings, or even staying late at work to finish an
urgent project.

No doubt, the operators of Rehabus are also under a tight budget, and this
early booking requirement is a means for them to utilize their resources fully.
Unlike th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public transport systems, the Rehabus service
can only sustain itself or mak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ith financial
commit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Without additional public resource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Rehabus to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advance booking time.
Therefore, to better meet the transportation need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habus service and increase its funding
support.

The motion today also urges various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to provide
more affordable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pecifically to consider
offering half fare concessions for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However, it is
accessibility, not affordability, that is the main concern for th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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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accessible services, they cannot even travel on public networks.  Thus,
any fare concession that they may enjoy is secondary.  Our concern should
focus on access.  Besides, some transport operators are already offering
across-the-board fare concessions, and I believe that some physically challenged
travellers are already enjoying these discounts.  It is my belief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need to interfere in the business decisions of individual
public transport compan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ve them to fulfil their
obligations to society, particularly the aged and the handicapped, according to
their means and ability.

Madam Deputy, the disabled community is not the only sector that
requires accessible services.  The elderly also have a strong need for access
facilities similar to the disabled.  The examples are buses with ground-level
entrances and vehicles with entrance ramps for wheelchair-bound commuters.
With an increasingly ageing population, the issue of accessibility will
undoubtedly become more prevalent.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must respond
to this trend and continue to progress towards service accessibility for all.  They
should be socially conscious of the needs of the aged and the handicapped.

Thank you.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雖然殘疾人士的權益在近年已稍有改善，但他們在

使用各種公共設施時，仍須面對不少障礙，有時候他們甚至是被迫選擇留在

家中，正所謂“行不得也哥哥＂。我們如想幫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盡展所

長，第一步便是幫助他們走出自己的家，但這裏牽涉兩項問題。首先，究竟

有沒有足夠的、合適的交通工具可滿足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使他們不再

“舉步維艱＂。第二，便是殘疾人士能否負擔有關的交通開支。就這兩項問

題而言，目前的情況尚有很大的改善餘地。雖然，各主要交通機構已作出了

一定的改善，但殘疾人士在使用交通工具時，仍然障礙重重。再者，現時交

通費的開支，對殘疾人士來說，更是一種沉重的負擔。政府和社會各界，包

括交通機構，應給予他們更多幫助，而價格優惠是 基本的辦法。

代理主席，由 12 個志願團體組成的“無障礙城市關注小組＂，在去年

進行的調查顯示，有七成的被訪殘疾人士感到他們的交通需要未受正視。這

反映出，雖然大部分交通工具也設有一些供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但卻形同

虛設，或是不足夠的。目前，在六千多部專利巴士中，只有四分之一可供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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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使用者上落，至於復康巴士，雖然能夠提供所需的服務，但卻“僧多粥

少＂。元朗區有一些居民曾向報章投訴，指許多行經洪水橋的巴士都只是普

通的車種，並沒有可供殘疾人士使用的低地台設計車種。經有關團體及市民

反映後，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才調派 3 部低地台巴士行走 63Ｘ路線。儘

管如此，由於低地台的巴士嚴重不足，有需要的市民始終須等候一段很長的

時間，才能乘搭合適的巴士。

除了提供足夠的新式車種外，車長的訓練，以致對殘疾人士的服務態度

和觀點，也是影響殘疾人士能否方便地乘搭巴士的關鍵因素。過去，曾有巴

士的低地台因未能自動打開，而須勞煩車長用人手打開，使該車長向該名殘

疾人士抱怨。此外，也有乘客反映，如果巴士在“埋站＂時未能駛貼路壆，

司機便會拒絕打開地台。本人明白，絕大部分的司機也是敬業樂業、熱心服

務乘客的，這些只是極少數的個別事件。不過，對這些受到不公平、不禮貌

對待的乘客來說，這些不愉快的經歷也會打擊他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意

欲。因此，政府和各機構應加強培訓各交通從業員，使他們對殘疾人士抱有

正確的態度。

其實，除巴士以外，殘疾人士在乘搭地下鐵路（“地鐵＂）方面，現時

也會遇到一些困難。現時，地鐵內並非每個上落通道也設有斜道或升降機，

以方便輪椅使用者上落。此外，也不是每個站的大堂都設有乘客升降機接載

乘客上落月台。當然，大家也會在地鐵大堂看見一個以玻璃箱封 的“輪椅

輔助器＂，用來運載輪椅上落樓梯，但殘疾人士須先與地鐵方面作出安排，

才可使用這個輔助器。由於要“假手於人＂，十分費時失事，結果使這個輔

助器變成展覽品一樣，“睇多過用＂。局長可以查一下這種“門面＂輔助器

的使用率，就可知道實際的情況。代理主席，本人實在很懷疑地鐵公司究竟

付出了多少努力來幫助殘疾人士呢？地鐵在改善設備時，有沒有兼顧殘疾人

士的需要呢？例如，將軍澳支線採用新式的感應閘機，代替舊式的三叉轉

輪，但這種閘機使失明人士容易被閘門拍傷。此外，早在 2000 年已有團體

指出，地鐵的輕觸式售票機欠缺凸字按鈕，並沒有顧及視障人士的需要。但

是，使人感到相當失望的是，地鐵並未就此而作出改善。相比之下，西鐵的

考慮便周詳得多。據聞西鐵的售票機，將設有凸字標示及發聲提示，而增值

機亦設有凸字標示。至於輪椅使用者，也可使用站內的低櫃位購票。西鐵將

會做得到的，何以地鐵不能做得到？本人在此促請各公共交通機構，盡快改

善轄下的設施。當然，政府的監察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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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本人 後想補充一點，便是香港運輸系統的規劃，尤其是在

各項交通工具的接駁方面，須多點考慮殘疾人士的需要。現時，殘疾人士在

乘搭一程交通工具後，往往要走一段很長的路程才能轉乘另一種交通工具，

造成極大的不便。本人希望政府或有關機構日後在規劃交通轉換站時，應避

免這種情況，盡量為殘疾人士締造一個“無障礙＂的環境。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代理主席，身為香港傷健協會的董事，我一向都很關注殘疾人

士的需要，也十分支持社會消除這方面的歧視和障礙，鼓勵殘疾人士參與服

務社會，融入社 ，但我知道實際環境使殘疾人士面對不少困難。因此，我

支持議案促請政府敦促公共交通機構改善為殘疾人士提供的服務設施，而增

撥資源改善復康巴士服務更是 急切的需要。

公共交通服務是維繫社區的重要媒介，市民的日常生活，極之有需要依

靠公共交通工具作為橋梁。但是，不幸的是，過去不少公共交通工具也沒有

設置全面輔助殘疾人士上落的特定裝置，特別是輪椅使用者。因此，我在此

促請政府盡快以認真的態度來協助這些弱勢社 ，建立一個“無障礙＂的公

共交通運輸網絡。

代理主席，建立“無障礙＂公共交通運輸網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事。我與有關團體探討後，認為特別須考慮以下數點：

第一，盡快落實巴士公司的承諾，在更換或添置巴士時，購買設有可供

輪椅使用者安全、容易上落的設施的巴士。至於現有的低地台巴士，也應該

盡可能進一步改善有關設施。

第二，負責運輸事務的部門應與各公共交通機構商討，就安裝輔助傷殘

人士的設施和有關配套安排，提供“無障礙＂服務的進程，盡早落實一套執

行時間表。

第三，在規劃各項交通網絡及配套服務時，應盡早諮詢傷殘人士及相關

團體的意見，並在有需要時進行磋商和檢討。

除上述 3 點以外，對於部分在外出時須特別照顧的傷殘人士而言，其他

交通工具的選擇是必須的，而復康巴士是可以滿足這方面的需要。不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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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復康巴士的服務嚴重不足，特別是在數量、路線、預約服務時間等多方面

都有很大的限制，根本未能滿足實際的需求，使得行動不便而有需要的市

民，無法使用復康巴士協助他們融入社 。所以，在公共交通未能全面提供

“無障礙＂服務以前，復康巴士的運作必須盡快作出改善，提供完善和有效

的服務。

代理主席，據一項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約有五成的被訪者認為影響他

們使用復康巴士的主要原因是“無法成功租車＂，其次是“收費昂貴＂，所

以便減少乘搭。

我曾就這方面的問題向有關團體進一步瞭解，得到的結論是，現時復康

巴士提供的服務肯定是嚴重不足。根據他們租用復康巴士的實際經驗，平均

有半數是失敗的，即 10 次中有 5 次都未能成功租用復康巴士服務。

此外，提早 6 個月預約的規定，以及一些其他限制，也是殘疾人士使用

復康巴士的重大障礙；甚至有意見認為，這些障礙造成的問題，比傷殘輔助

設施不足的問題更嚴重。試想，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多少活動或約會是可以

在 6 個月之前作實的呢？租車困難和其他種種限制，對殘疾人士的正常社區

活動造成深遠影響。在個人層面方面，他們寧願留在家中，因為難以預早半

年訂下約會，也不能出席那些突發的約會；在機構層面方面，租車的困難也

窒礙了他們舉辦更多可讓殘疾人士參與的活動。

代理主席，據我瞭解，在一項大型活動中，主辦單位為希望一些殘疾人

士也能夠參與，與其他市民同享歡樂，便特別安排及預留了多個位置給須坐

輪椅的殘疾人士，並在 1 個月前連同其他嘉賓向有關團體發出邀請，但由於

無法租用足夠的復康巴士接載他們，使得部分有意參加的殘疾人士無法參與

活動。

增撥資源是 有效的改善辦法。雖然無限地增加復康巴士的數量，以照

顧全部殘疾人士的需要有一定的困難，但 低限度也應達致一個合理而可接

受的水平，以免預約 10 次便有 5 次“無法成功租車＂；更應盡快取消提早

半年預約的規定，提高彈性和靈活性，消除對殘疾人士造成標籤效應的限

制，使殘疾人士得以更容易地融入社 。

其實，大家都明白，政府和公共交通機構在提供殘疾人士設施方面，正

在努力改善，但我認為進度仍有加快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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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瞭解，現時運輸署正就新一款的士進行測試，這款的士 大的特點

就是設有升降台，可以方便輪椅使用者直接進入車廂內，而無須將輪椅摺合

放置於車尾箱內。我希望這款的士可以盡快投入服務，讓殘疾人士可有多一

項選擇。不過，在引入這項服務的同時，也要謹慎地考慮改善其他交通網絡

的配套設施。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梁耀忠議員提出的議案涉及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以及 生福利及食物局的政策範疇。我今天的回應發言亦包括了楊

永強局長的觀點及意見。

劉慧卿議員建議我們體驗一下殘疾人士的苦處，我亦深感這是十分重要

的。我在 1965 年唸中學的時候，與姐姐一起在一間名為“盲人之家＂的地

方照顧盲人。當時沒有任何交通設施可以讓盲人自行出入，所以這十數名盲

人只能在方圓半公里內行動，沒有甚麼事可做，因為他們不能上街。我們的

責任是教導他們一門手藝。盲人其實很有音樂天分，幸運地，他們組織了一

個合唱團，而我照顧的 Kate 是特別出色的，所以她負責彈琴。後來，這盲人

歌唱團獲得美國三藩市邀請前往當地表演，但很可惜，由於當時資金不足，

只能派出 1 人帶領他們十多人出發，結果，我照顧的 Kate 給車撞死了。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這數十年來，我亦希望政府的康復計劃，以及對殘疾人士參與社區活

動、融入社會方面的措施可以加快推行。雖然這並非我負責的政策範疇之

一，但在交通運輸方面，我很高興今天聽到所有議員在這方面達成共識，我

會盡我的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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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康復政策目標，政府向香港復康會提供資助，營運復康巴士服

務，亦為殘疾人士提供傷殘津貼。我剛才聽到梁耀忠議員提及這種津貼的用

途，是照顧殘疾人士生活的特別需要，我亦知道要外出工作的傷殘人士的津

貼可能仍未足夠。我知道楊局長會就這方面再作研究。政府亦鼓勵和協助公

共交通機構盡量提供方便殘疾人士使用的交通服務及設施。

我很明白殘疾人士在交通方面有很多特別的需要。在現時的經濟環境

下，鑒於殘疾人士所面對的特殊需要，政府呼籲各公共交通機構瞭解殘疾人

士的需要，並因應本身的營運情況，盡量為殘疾人士提供運輸的方便和票價

優惠，以減低他們的支出。我和運輸署的同事已就這方面跟公共交通機構商

討，我提出與協助家務助理員相同的構思。我們正就如何釐定“殘疾人

士＂，例如是否只是行動不便的人進行商討。

渡輪公司共有 12 條行走港內和離島的客運渡輪航線，特別為殘疾人士

提供半價優惠。大部分主要的公共交通機構，包括地鐵有限公司（“地

鐵＂）、專營巴士公司和渡輪公司等，均會在每年的國際復康日為殘疾人士

提供免費乘車優惠。這是一種表示，我希望這些機構能把這種精神伸展至日

常的運作。

在歡迎公共交通機構推出各項票價優惠之餘，我亦跟公共交通機構接觸

和舉行會議，促使這些機構提供更多優惠予殘疾人士。各位議員今天提出了

很實質的意見，我會向各方面反映。

至於香港政府在設施方面做了甚麼工作，在設施方面，我們在使用公共

交通服務以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概念中，透過不同渠道，鼓勵各公共交

通機構提供更多利便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令他們可以無障礙地乘搭公共交

通工具。

目前，有提供利便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的鐵路公司，包括九廣鐵路公司

（“九鐵＂）及地鐵，各車站均裝有特別設施，以便殘疾人士使用東鐵或地

鐵的列車服務。這些設施包括輪椅輔助車、輪椅升降台、斜道、乘客升降機、

闊閘機、列車車廂內的多用途空間、失明人士引導徑、月台觸覺黃線，以及

扶手電梯及升降機發聲裝置等。

至於專營巴士公司方面，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九巴＂）、城巴

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均有使用低地台巴士提供服務。有

關巴士設有方便殘疾人士的設施，例如斜板及輪椅停放位置等。現時所有龍

運巴士有限公司的巴士均為供輪椅乘客使用的類型。自 2000 年起，所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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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專營巴士公司在替換巴士時，必須購買低地台類型的巴士。預計在 2006

年，低地台巴士所佔的百分比會由現時的 30%增至 50%。由於九巴這類巴士

的百分比偏低，我要求九巴向我們提供一個實際時間表，以加速巴士的替

換。

此外，專營巴士公司亦有為殘疾人士提供其他設施，例如陸續在更多巴

士裝設巴士報站系統、車輛編號、點字板、車門關閉蜂鳴器及提供點字路線

圖等，方便殘疾人士使用專營巴士服務。

渡輪公司在提供主要客運渡輪服務的碼頭，例如中環碼頭，入閘處都設

有求助電鈴及供殘疾人士使用的洗手間。這些碼頭亦設有橫紋的斜板，方便

使用輪椅的乘客上落船隻。

在 1997 年或以後投入服務的專線小巴路線，有關車輛在車廂內均已裝

有求助電鈴，以方便殘疾人士。

所有石油氣的士的車廂內均設有點字和摸讀字車輛登記號碼牌，其中包

括裝有發聲的士咪錶，為包括殘疾人士在內的乘客提供如車資等信息。的士

並獲准在禁區內讓殘疾人士上落。

自 2000 年起，電車公司已在所有提供日常服務的電車車輛上安裝較大

的目的地牌及在登車的車門設有蜂鳴器，以方便視障人士。

展望未來數年，有關的設施將會不斷增加，例如九鐵會在個別火車站加

設闊閘機；未來 4 年，可讓輪椅乘客使用的巴士會增加大約 1  000 部；而運
輸署亦正與汽車製造商研究引入裝有電動升降台及有足夠空間以容納一部

輪椅的特製石油氣的士車輛，在本港進行測試的可行性。

就各位議員提出的多項甚具建設性，供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和改善建

議，我們會逐一與各有關機構討論，促使機構作出改善措施。

復康巴士服務由香港復康會以政府資助形式提供，目的是接載行動不便

的殘疾人士，往返上學、上班地點或活動中心。在過去 5 年，復康巴士的數

量由 74 部增加至目前的 85 部。大家剛才亦就復康巴士不足及等候期太長，

以致不能方便殘疾人士配合其實際需求而提出意見。我相信楊局長一定會仔

細考慮各位議員提出的意見，並有誠意地就這方面作出改善。我亦聽到有議

員提出一個雙贏的方法，例如利用的士服務來代替增加復康巴士服務，因為

在計算後得出每人為 54 元。我們也會就這方面作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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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想重申一點，我們的政府有誠意照顧弱勢社 。政府的目標與

各位議員一致，大家都希望能充分考慮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以及幫助他們

全面參與及融入社會。上星期，我的同事與梁耀忠議員及一些殘疾人士代表

會面，這次會面加深了我們對殘疾人士的交通需求的瞭解。我們亦接到他們

就票價、設施和復康巴士服務的建議。我們會與有關機構研究該等建議，以

配合殘疾人士的交通需求。除了討論外，我們亦會在數方面盡力而為，包括

第一，在法例上，就平等機會委員會所要求的設施，我們會要求公共交通機

構全速進行；第二，在管理上，我們會呼籲各公共交通機構履行機構對社會

的承擔，這些承擔在條文中已清楚列明。我亦希望在公共交通機構的努力及

市民的理解和合作下，殘疾人士能融入社會；而香港能成為一個真真正正文

明、有愛心和關懷的社會。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45 秒。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首先，我要多謝各位表示支持議案的議員，也多謝局長

作出積極的回應。不過，很抱歉，今天的議題令局長想起了一些不開心的事。

我不敢說要化悲憤為力量，但我不希望殘疾的朋友仍要不斷面對這麼多障

礙，令他們無法融入社會。我相信這也是大家的共識。我希望局長能在這方

面更積極為殘疾朋友爭取，令他們能早日獲得多些空間，融入社會。 後，

我希望各位支持這項議案。謝謝各位。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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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公眾席上有人鼓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公眾席上的人士請不要鼓掌。雖然我知道你們很贊成議案獲得通過，

但根據規矩，你們是不可以在公眾席上鼓掌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發展可再生能源。

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某天晚上我回家後脫去鞋子，把鞋子放在架上，家中的

電燈和電腦隨即開啟了。這其實是一雙特別構造的鞋子，能將我一整天行走

時，鞋子與路面摩擦和行走時所產生的震盪轉化為電能，儲存在鞋子內，回

家後發揮用途。可惜，大家暫時還未能購買這雙鞋，因為這只是我的一個夢。

有一年，我到了倫敦工作，每晚也要在街上找車位泊車，所以我經常夢

想可以將自己的私家車泊在樓上的家中。半年前，我做了一個夢，駕 一輛

有蓋三輪車，乘升降機由家中駛經路面抵達公司。三輪車的車蓋和車身是由

太陽能板造成，存電器安裝在座位下。該輛三輪車並非用腳踏透過齒輪推

動，而是透過一個調合器 (synchronizer)，將腳踏的動力和太陽能電力混合起

來，推動三輪車，即使上斜路也是輕而易舉。不過，這也是我的一個夢。

夢境會否成真呢？我記得小時候很喜歡踏單車，每當我運動過勞時，晚

上便會做噩夢被鬼追。夢境中，路面會變得越來越斜，踏單車越踏越吃力。

有時候，夢中會出現一輛與電油混合推動的單車，於是我便能逃出生天。過

了數年，日本市面上便出現了這種由電油和腳踏動力混合推動的單車。原來

夢境也可成真，可惜我不是工程師，所以，要完成上述可再生能源的夢，便

要依靠其他人。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三藩市外看到大風車。我幻想如果我家頂層有這

座大風車，每年便可節省不少電費。 近，我在維也納民居的後園，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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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大風車。此外，數年前，我閱讀了一份有關太陽能的研究報告，心想

香港地小人多，樓宇又這麼密集，如果能夠將所有大廈的玻璃幕牆變為太陽

能板，由於太陽能板可以吸收光能，不但可以降低大廈溫度，還可避免將熱

力反射到路面上，更可運用太陽能，節省大廈的電費。我得到的消息是，政

府已開始進行有關的試驗研究。

不過，說到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事實上仍有不少障礙。其中一個障

礙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問題。現時，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包括太陽能和風力

發電，均較傳統以煤、天然氣和核電發電為高。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計算社

會成本。發電產生的空氣污染所帶來的環境破壞，有時候亦會帶來經濟損

失，對市民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增加了我們的醫療開支。

另一方面，技術發展一直將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效率提升。以太陽能為

例，過往 10 年的成本已下降了近六成。 近，美國加州的經驗顯示，在大

量購買的情況下，成本可再降低接近六成。我相信當可再生能源越來越普遍

和市場越來越成熟時，由於市場的經濟規模、可投入的研究和發展資金上

升，成本便會不斷下降。過往十多年來，個人電腦、手提電話和 近的液晶

體顯示器 (LCD)市場的發展，讓我們有足夠信心，推動這個可再生能源市場
的發展。

另一個阻礙，是現時電力市場的制度和管制問題。現時的電力市場，基

本上是一個法定的壟斷局面。例如一間電力公司的則例列明，除非獲得該公

司的書面同意，否則客戶不能使用自備的發電機與該公司的電源並聯。很多

時候，有構思使用可再生能源管理大廈的人通常都會面對這個困難， 終便

卻步，不進行有關的研究工作。當然，大學方面可能會是較好，因為電力公

司認為在大學研究，合作性會是較高；如果政府要進行研究，電力公司亦會

願意合作，但如果是一般的其他建築商或其他人有興趣發展這方面的研究，

將是非常困難。

李華明議員稍後會談及兩電聯網的問題。我希望政府在明年進行兩電的

中期檢討時，可以及早研究電網開放的問題。我們大可參考外國經驗，亦可

考慮我們數年前開放電訊市場的經驗。我們應該在明年檢討利潤管理計劃

時，給予市場一個清楚信息，讓兩電或其他有意投資的人能及早作好準備，

無須待 2008 年才進行有關的工作。況且，如果我們就本港電力市場作出任

何政策上的改動時，相關的法例、供電標準和監管機制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

能完成制訂工作。我相信四五年的時間，已是一個很快的速度了。

我想在此談論另一個有關指標的問題。關心環保的議員都知道，政府就

可再生能源進行的顧問研究大致上已完成，報告將於本年年底公布，我不知

局長稍後在發言時會否透露一些重點。有報章報道指，有關研究建議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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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可再生能源佔全部能源的比例為 1%。我不知這是有多準確，但這個目

標是訂得過低。不少國家訂出，在 2010 年，它們的目標是 15%。當然，香港

在這方面的發展是十分落後，如果要在不足 8 年內達至 15%，基本上是不可

能的。所以，許多本地的環保人士和團體都建議把目標訂為 5%至 10%，但剛

才所提及建議的 1%目標則實在過低。我相信訂立目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

可給予市場一個清楚信息。不過，把目標訂為 1%，信息是告訴市場，政府不

會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這很明顯便會令投資者卻步。我今天不想向

政府建議一個具體數字，因為我希望政府能夠持開放態度研究這個問題。訂

立指標，當然要是切實可行，但亦應反映出政府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然

後在這層面訂立一個可以達到的指標，我相信是十分重要的。

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這項議案和踴躍發言，我稍後再作有關的回

應。謝謝主席。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因應中國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和地球高峰會的國際協議，香港作為

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有責任落實這些協議的承諾，特別是使用可再

生能源及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為此，政府應加速制訂和推行可再生

能源發展的政策，以達到能源、環保、經濟 3 方面的目標；推行可再

生能源的策略應包括：

(一 )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並為此制訂切實可行的目標；

(二) 制定相應的法例及行政機制，以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研發和使

用；

(三 ) 提供支援及誘因，促進可再生能源科研及市場的發展；

(四 ) 將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納入城市規劃及都市發展策略，並使之成

為重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五 ) 積極與珠江三角洲以至廣東省政府合作，共同研究發展及引入

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及

(六 ) 推行教育、專業訓練及推廣等工作，以增加市民對可再生能源

的認識及應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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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羅致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女士，發展和應用可再生能源是可持續發展重要的一環，

如果我們不發展和應用可再生能源，我們的能源資源終有一天會用盡。香港

在過去數十年急速發展，但環保問題卻被忽略，很少人提出討論可再生能

源；因此，香港在當前經濟不景氣，大家開始關注環保的問題時，這未嘗不

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過去，發展可再生能源，往往須視乎地理條件是否適合發展某種能源，

例如太陽能、水力或風力發電等，而且還會考慮成本效益。因此，香港在這

方面的發展極其緩慢，甚至比不上一些經濟發展落後於香港的城市。

近年，隨 環保意識的發展，香港人更關注可再生能源。不過，香港在

發展和應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尚處於起步的階段，在不同的範疇、領域都可

以探討、嘗試，而政府應該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鼓勵。例如，處理垃圾對香

港而言是一項令人頭痛的問題。現時，每年大約有 600 萬公噸垃圾棄置在垃

圾堆填區。雖然，大家都致力提高垃圾回收率，例如在 1999 年，家居垃圾

佔 35%，建築廢料佔 79%。可是家居垃圾回收的情況卻未如理想。再者，香

港的堆填區快將填滿，加上管理費高昂，更可能會污染堆填區的地下水源，

遺害後代。對香港而言，焚化垃圾可能是較佳和徹底的解決方法。在前年，

我有機會跟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前往歐洲參觀先進的垃圾焚化廠，該等

廠房的技術已可做到差不多不會產生排放物的水平，焚化過程所產生的熱能

可以加以利用，成為一種再生能源，焚化後的殘渣則可以用來製造英泥、磚

頭等，物盡其用。

可惜，香港的垃圾焚化計劃未能與時並進。究其原因，我估計跟香港的

居住環境和樓宇設計有關。垃圾回收的基礎是將垃圾分類，撇開有經濟價值

的廢物，例如廢紙、鋁罐、膠樽等，而沒有經濟價值的廢物亦應分為乾、濕

兩種，以便分開處理。以現時的多層大廈為例，垃圾房未必有足夠空間儲存

乾的垃圾，垃圾槽也只有一條；於是，大部分人會將垃圾包好，直接放入垃

圾槽。大家可以想像，一袋袋垃圾通過十多層樓的通道，跌落地下的垃圾箱

之內，即使原來是乾的垃圾， 後也會混入濕的垃圾中，難以再進行分類。

或許，焚化垃圾所能產生的能源，相對於香港的整體耗用量而言，只是

微不足道。同樣，在樓宇天台裝設太陽能收集器，收集能量作發電之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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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整幢大廈的電力耗用量，也是微不足道。不過，如果從環保的角度出發，

這是值得支持和發展的。主席女士，本會於上星期辯論“地區廿一世紀議

程＂時，我曾提及香港 4 個專業學會正籌組“環保建築專業議會＂，議會其

中一項工作目標是環保樓宇標籤計劃，透過樓宇設計達致善用能源，節省能

源。

在使用太陽能方面，內地一些城市的使用情況遠較我們廣泛，不少民居

都安裝了太陽能收集板。儘管可以收集的能源有限，只是足夠供大廈門前或

通道照明之用，又或是作發熱用途，提供一些暖水。可是，無論如何，從宏

觀角度來看，只要是有助減少傳統能源的耗用量、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的，都是值得支持的。

我知道香港某些環保團體分別在南丫島和蒲台島，設立了風力監測站，

收集這兩處地點的風力數據。如果證實風力發電是可行的，我希望政府應盡

量設法鼓勵應用這些可再生能源。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聯合國氣象專家警告，全球變暖的情況，在未來 100 年

會比上世紀嚴重得多。溫度上升的速度，更可能是過去 1 萬年從未出現過的。

溫暖的天氣，直接令亞洲的農業產量下降，令澳洲和新西蘭出現缺水危機，

歐洲也大有可能洪水為患，而非洲的沙漠地區更日益擴大。影響所及，將會

令成千上萬的人面臨飢荒的威脅。

眾所周知，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是燃燒煤、石油、天然氣等石化燃料

時產生二氧化碳，繼而產生溫室效應。為了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全球已

達成共識，盡量推廣可再生能源。可惜，這種“綠色能源＂在香港仍然停留

在研究階段，不但未有實際投入生產，甚至連具體目標也欠奉。環顧世界，

西方先進國家是這方面的先行者，與我們當然有一大段的距離；但即使是深

圳河對岸的深圳，以至是內地其他城市，都較我們走得更快、更前。

歐洲聯盟（“歐盟＂）在約翰尼斯堡的地球高峰會上訂出一項非官方協

議，要求全球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須在 2012 年達到 15%。英國的目標是至

2010 年時，會有 10%的電力由可再生能源生產，丹麥更將目標訂為 29%。

即使中國在發展綠色能源方面起步較遲，但其太陽能及風力的應用增長

也十分迅速。太陽能熱水器的年增長率有近三成，而太陽能板的總面積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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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世界第一。此外，全國風力發電機目前的容量為 22.4 萬千瓦，預計在 2015

年，發電量會大幅增加至 700 萬千瓦。同時，中國也訂出了具體指標，訂明

在 2015 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佔能源消耗量的 2%；至於發展較快的深

圳，便要在 2010 年將有關比例提升至 3%。

反觀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政府雖然經常將可再生能源掛在口

邊，但至今依然未有提出具體的政策、目標和經濟誘因加以配合，令使用可

再生能源這項目標至今仍只是空中樓閣。如果我們不急起直追，便再難自稱

是一個重視可持續發展的國際都會。

簡單不過的一點就是，目前兩間電力公司壟斷了電力供應網絡，任何使

用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設施如須連接現有的供電網，便須先徵得兩間電力公司

的同意，但政府並沒有同時定下應用可再生能源的 低比例。試問哪間電力

公司會因而主動“倒自己米＂呢？

因此，政府在明年進行管制計劃協議的中期檢討，以及為 2008 年屆滿

的管制計劃協議制訂方向時，必須參考廣東省的做法，即從政策上和經濟上

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包括確保所有獲准興建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接駁

供電網。

主席，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早前明確指出，除非訂出具體指標，否則

便無法有效地推動綠色能源。民建聯非常同意這一論點，並且建議在 2010

年前，可再生能源 少應佔本港電力消耗量的 5%，以保證可再生能源有穩定

的需求。雖然羅致光議員剛才沒有提出一項具體的指標，也沒有提及本港能

生產多少可再生能源的電量，但我們認為，即使香港不能生產足夠的電量，

也可以向鄰近地區購買。電力公司為 達致這項固定的目標，除了可以自行

發展可再生能源外，如有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可再生能源生產商買電。

政府經常將其未有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的責任歸咎於發電成本高，但事

實不一定如此。首先，利用傳統能源發電的成本是高是低，其實與政府給予

這些公司的排放標準有 直接關係。例如，環境保護署目前仍然容許電力公

司沿用多年前發電機落成時的排放標準。顯而易見，電力公司在使用舊式發

電機發電時，如果無須加裝昂貴的淨化設備，其生產電力的成本必定會便宜

得多。

此外，如果政府強制須應用某一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則隨 可再生能源

的用電量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便一定會下降。正如本地一位研究太陽能

的學者估計，只要電力公司與太陽能電力板製造商達成合作協議，同意大規

模買電，則每度電的價錢便會大幅降低，與目前的燃煤發電價錢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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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雖然推動可再生能源仍然存在不少的技術問題，但這種將大自然

元素轉化為能量，不會產生任何溫室氣體的能源，始終是我們必須選擇的正

確方向。特區政府有必要高調地予以肯定，切實探討其可行性，以及教育公

眾使用綠色能源的好處，從而減少市民轉用時的阻力，使這個新能源市場有

機會成長和發展，使整體能源供應更多元化和安全可靠，並減少對環境的破

壞。

本人支持議案。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香港的空氣污染嚴重，對港人的健康和旅遊業都有負

面影響。這些污染氣體主要來自燃燒煤、石油和天然氣等礦物燃料，而隨

本港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能源消耗量亦不斷增加；因此，我們十分同意應

積極研究應否發展和應用“零污染＂兼用之不盡的可再生能源。與此同時，

本港已向中央提出申請將《京都議定書》延伸至香港，我們更須肩負這一國

際責任，研究有關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配合可持續發

展的理念。

自由黨一直支持發展和應用可再生能源。不過，我必須強調，可持續發

展的概念是要在社會、經濟和環保 3 方面求取一定的平衡，我們認為，在使

用可再生能源時，必須符合經濟效益，並且須考慮對社會和經濟所造成的影

響。我們不希望有人不問代價，罔顧各方面的利益行事。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環保工程重要的一環，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在推

行的時候亦須顧及本身的能力，不應盲目行事。目前，推動可再生能源所遇

到的主要問題，是成本效益的問題，剛才羅致光議員亦有提及這點。可再生

能源目前仍屬於新科技，成本較傳統的化石燃料昂貴，這是不爭的事實。根

據專家的研究，在香港使用太陽能發電的成本，會比香港目前使用煤、天然

氣和核能發電的成本高出六至九倍，差距極大。廣東省亦遇到同樣的問題，

目前，在廣東省使用風力發電，每度平均為 6 毫 1 仙人民幣，較傳統能源和

水力發電所需的 3 毫 8 仙人民幣，高出六成以上。

此外，本港有需要具備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基本潛力，例如太陽能、風力

等，但我們亦必須衡量是否有足夠的技術和人才來發展和建造相關的發電裝

置和儀器。同時，我們亦要考慮建造成本、電力聯網，以至日後的需求等問

題。自由黨認同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但我們認為政府在推動發展可再

生能源的同時，事實上，亦必須顧及整體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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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社會和環保 3 方面取得平衡的大前提下，我認為，政府可從以

下多方面研究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首先，自由黨希望政府盡快制訂清晰的能

源政策，統籌各項研究和有關工程。其實，政府近年已開始引入可再生能源

的技術，例如建築署將會在科學園的 10 幢大樓安裝太陽能發電板，預計每

年可以節省 20 萬元電費。不過，我很想知道，為了節省這 20 萬元，當局須

花費的資源有多少？這 20 萬元在總用電量中究竟佔多少？這樣考慮才能真

正得出這件事情是否值得做的結論。此外，政府亦制訂建築物能源守則，在

公共大廈中設置光伏板，配合太陽能發電。我們必須從這些試驗中收集資

料，加以分析，從經濟效益方面 眼，這樣才可作出明智的判斷。

一個進步的社會，必定要以開放的態度思考和研究新事物、新科技，但

與此同時，亦須腳踏實地，考慮必須深入和全面。例如，考慮發展可再生能

源時，必須估計社會多方面所須作出的投資，如人才培訓等，這亦是不可忽

略的承擔。

社會發展必須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顧及各方面的利益；原議案建議

政府把可再生能源政策納入城市規劃和都市發展策略，如果是有助達致可持

續發展，而社會又公認有關代價值得付出，我們當然認為是值得支持的。

本港在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上只是剛剛起步，政府應加強向市民灌輸

這方面的知識。自由黨建議政府在學校、政府部門和工商機構，加強教育、

宣傳工作，使市民能清楚掌握更多有關知識和應用範圍等，同時亦應一併提

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使他們明白須在社會、經濟和環保 3 方面求取適當、

有利的平衡。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主席。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為了執行聯合國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國際社會於

1997 年制訂了《京都議定書》，這是目前對付全球氣候變化的唯一國際法文

件。中國於 1998 年 5 月 29 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該議定書，這顯示出中國

在保護環境方面與國際合作，以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積極態度。香港作為

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當然有責任落實有關承諾。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全球的能源結構中，可供人類利用的化石能源主

要是煤炭，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氣，其比例分別為 68%、17%及 15%。根據預測，

石油將在 40 年內枯竭，天然氣將在 60 年內用光，而煤炭也只能用 220 年。

此外，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常規能源對環境造成極為嚴重的污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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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社會對發展可再生能源高度重視，各國政府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

策上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優惠，香港也應該在這方面趕上時代潮流。

主席，從香港的具體情況來看，目前導致香港空氣污染惡化的主要原因

有二：一是由車輛廢氣導致的空氣污染；二是在珠江三角洲（“珠三角＂）

的工業化進程中，廢氣排放量大幅增加，引致地區性的空氣污染。

在第一方面，政府制訂了一套處理柴油車輛污染的政策，對象包括的

士、小巴，以及輕、中及重型柴油車輛。可是，長遠而言，香港車輛的數目

不斷增加，如果繼續使用化石燃料，空氣質素也是無法得到改善的，因此，

香港須加快改善鐵路交通服務，並鼓勵市民使用造成較少污染的交通工具。

不過，在建設符合環保原則的交通系統時，要兼顧政府的財赤狀況，以及基

建投資如何配合香港經濟轉型的問題，不宜在推行可再生能源策略時，造成

擴大財赤和增加營商成本等問題。

在第二方面，香港應與珠三角合作，減低工業和汽車廢氣對環境造成的

污染，並共同研究是否可以發展和引入可再生能源。事實上，廣東省近年來

大力發展風能，現時已設有兩個大規模的風力場，分別是在南澳及惠來，發

電量共 69 兆瓦。當局已計劃在未來 5 年增建 7 個風力場，將風能的發電量

由 69 兆瓦提升至 300 兆瓦。香港應該加快研究是否可從廣東省輸入風力電

能。目前，風能在香港的應用十分小規模，例如石鼓洲的風力發電系統的發

電量僅為 3  000 瓦，淪為“環保屋苑＂的裝飾品。

主席，石油在能源結構中已取代煤成為全球第一位的能源，預測今後每

年平均需求增幅約為 1.5%至 1.8%，在全球保持較高水平石油供應量的情況

下，供應將可延續 35 至 40 年。雖然全球高度重視開發可再生能源，例如太

陽能、風能、潮汐能等，但預計在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僅佔總能源需求 2%，

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要可再生能源在數量和質量上能夠取代石油，是

不切實際的。因此，香港協進聯盟支持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其目的是：第

一，要落實《京都議定書》的有關承諾；第二，要根據香港的具體情況，集

中力量解決汽車廢氣污染的問題；及第三，要結合本土經濟的發展，制訂可

再生能源的政策，為港人創造就業機會。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中國雖然 近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和地球高峰會

的國際協議，但由於並非《京都議定書》附件一載列的國家，因此無須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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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面定出目標。雖然香港暫時仍未決定是否依循《京都議

定書》中有關工業先進國的減排目標，但本人認為，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及國際社會的一分子，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面是責無旁貸的，而推動使

用可再生能源也是其中一項十分有效的手段。

早在 2001 年年初，本人已在立法會內提出關於可再生能源的議案，促

請政府盡快採取措施，加快本港發展及引進可再生能源的步伐，議案獲得同

事支持並順利通過。無可否認，近一兩年，政府已擴大把可再生能源技術應

用於個別政府工程的範圍，其中包括獲傳媒廣泛報道的大埔科學園太陽能應

用項目，可是，整體而言，本港仍然缺乏推動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具體政策。

本港一直也是相當依賴礦物燃料的。本港在發電方面也是主要使用污染

程度較高的燃料，在電力的生產過程中，每天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嚴重影

響空氣質素。香港的溫室氣體八成是二氧化碳，其中六成多來自發電廠，造

成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兩間電力公司近半的發電量是透過燃煤產生。其餘

兩成多的二氧化碳則來自交通運輸方面。除了對環境構成不利影響外，使用

礦物燃料也會消耗更多藏量有限的礦物燃料，這並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

與此剛好相反，可再生能源是那些不會被耗盡的自然能源，較為人熟悉

的包括太陽能、風能、潮汐發電及垃圾沼氣的應用等。本港的天然地理環境

給予我們在發展某類可再生能源上有一定的優勢，例如，我們一年四季都擁

有充沛的陽光，有利於發展太陽能。透過在香港的高樓大廈和道路兩旁安裝

光伏板，可以產生太陽能和將之轉化為電力。在風能方面，一些環保團體及

學者均指出，香港一些地點具有發展的潛力。事實上，香港電燈公司也委託

了地球之友就本港使用風力發電的可行性作出探討，並在南丫島和蒲苔島設

立了測試站。

本港除了天然環境外，也擁有不少從事可再生能源研究的優秀人才。本

港多所專上學院也有不少學者正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政府應在資源上給予

他們更大支持。此外，本港也可以借鑒內地有關的研究經驗。內地相當重視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而且也同時擁有合適的資源及天然條件，在發展可再生

能源上已經取得一定的成就。

可惜，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方面，香港政府缺乏相關的政策。相比之下，

很多先進國家，例如丹麥、美國、德國及澳洲等，由於政府大力推動，以及

社會重視可持續發展，在可再生能源技術上已取得相當大的進展。這些國家

的政府除了提供必要的支援外，在相關的政策上也作出了修訂，並提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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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以推廣可再生能源的應用，例如在南非地球高峰會中，歐盟訂定非官

方協議，成員國力求在 2012 年達致可再生能源佔所有能源比例 15%的目標。

此外，澳洲政府亦已定下目標，至 2010 年須有一成一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

源，而丹麥更將目標定為 29%。因此，本港政府也應該考慮定下類似的目標。

另一方面，正如本人過去在動議通過可再生能源的議案時提及，政府在

能源政策及法例方面加以配合，也是相當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的應用受到現

時的規條相當大的限制，尤其是關於電力供應的規條，例如應用可再生能源

的用戶在接駁現有電網方面的問題等。既然監管電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協議將

在 2008 年完結，現在是政府制訂長遠的能源政策及檢討相關政策的時候。

此外，一些在本地以建築廢物回收再造而成的工業酒精，或由化學廢物

回收再造而成的柴油也同樣須繳稅，這些是扼殺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發展的另

一個例子。反之，政府應制訂有效的措施，鼓勵使用這些可再生能源。

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整體策略上，政府也應考慮在稅務上提供優惠，以

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更多公司投資在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上，否則，我們便

須倚賴政府運用有限的資源，這樣做在推行上當然會慢得多，此外，我們更

會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在購置及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及設備方面，政府也

應該給予一些優惠，以吸引更多公司及市民加入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行列。

後，政府應該加強推廣工作，令市民意識到可再生能源與可持續發展

的相互關係，以及明白到可再生能源有助解決環境污染及能源耗盡的問題，

以促使他們作為能源的使用者，在市場上發揮影響力，加速本港採用可再生

能源。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政府現正就兩電聯網及與兩間電力公司達成的管制

計劃協議在 2008 年屆滿後的安排進行研究。同時，政府明年也會與兩間電

力公司就管制計劃協議進行 後一次中期檢討。民主黨認為，這正是適當時

機，讓政府在研究該項計劃的同時，考慮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

我們為何今天要討論可再生能源呢？用現時的燃料來發電，或用氣體來

發電，又有甚麼問題呢？

根據地球之友這個環保團體的資料，本港的發電廠是排放二氧化碳的主

要來源，佔整體二氧化碳排放量 64%，造成空氣污染。因此，民主黨提倡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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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再生能源，除了是要履行國際責任外，更重要的是我們須為下一代

想，希望他們有一個有“氣＂可“抖＂的環境。

其實，我們今天才開始談可再生能源，可能已經是很遲的了。我們的空

氣已受到污染，氣候變得越來越熱，香港亦已受到溫室效應的影響。不過，

我們總不能坐以待斃的。民主黨希望透過今天的議案辯論，讓各位議員、電

力公司和政府，特別是監管能源事宜的經濟發展及勞工局，也能夠抱 積極

開放的態度，研究發展可再生能源。

香港地方細小，高樓大廈林立，要發展可再生能源，建立風能或太陽能

發電站，會面對很大局限。因此，要發展可再生能源，可能須與中國內地合

作，或在香港及離島建設有關的發電機組。不過，以現時香港兩間電力公司

聯網的規模，如果不加以修改配合，會令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受到很大局限。

自 1981 年 4 月起，兩間電力公司，即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

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的供電系統已經互聯；聯網線路的輸電總

容量在 1991 年提升至現時的 720 兆伏安。這個聯網系統主要是用作發電容

量支援及緊急電力支援等用途，並不容許兩間電力公司恆常地互相輸送電力

共用。

香港沒有具規模的電力聯網，如果假以時日，廣東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

源，達至有能力向香港輸送風力能源的程度，屆時這些能源只能輸送給中

電，但港燈客戶卻不能享用，因為目前只有中電與內地建立聯網。

此外，如果其中一間電力公司在香港發展風能或太陽能，由於受到聯網

容量限制，因此所產生的電力也只能輸送給其客戶使用，卻不能輸送給另外

一間電力公司，供全港用戶使用。

再者，現時的電力聯網是由兩間電力公司所擁有，是屬於私人的，要鼓

勵在兩間電力公司以外的機構發展可再生能源，利用聯網輸送電力，是絕對

不容易的。

另一方面，現時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容許兩間電力

公司按其固定資產賺取 13.5%的利潤。有關安排絕對不能鼓勵兩間電力公司

互相購買電力或向中國內地購入利用可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

民主黨一直鼓勵加強聯網容量，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減低整個系統須

承擔的總發電量及對後備發電量的要求，這有助減低成本， 終可將利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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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給消費者。此外，此舉亦可增加整個發電及輸電系統的可靠性。政府在 1999

年委託顧問進行加強聯網容量研究的結果，正好說明了加強聯網容量的好

處。

現時，如果加上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因素，民主黨認為政府應採取更積極

的態度，提高兩間電力公司聯網的容量。政府已於去年年初開始另一項兩間

電力公司聯網的技術研究，但至今仍未公布結果，一拖再拖，我們希望政府

不要在這項問題上再一次議而不決。

當然，會有電力專家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建議並不可行，原因是：

第一，成本會很高昂；第二，在技術上也有一定困難；及第三，從內地輸電

來港，並非絕對可靠，因為內地對電力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哪裏會有剩餘的

電力可供應給香港呢？民主黨絕對明白發展可再生能源計劃並非是短時間

內便可實行的項目，而且以上提及的困難也並非一朝一夕便可解決。不過，

民主黨希望政府能為我們的環境、為我們的下一代 想， 少為發展可再生

能源定下一個長遠目標，因為民主黨深信，如果仍然沿用天然氣或煤來發

電，繼續污染環境，將來社會要付出的代價將會更高。在此，我希望政府有

遠大的目光。

後，我想談一談，在去年聖誕節，我到過昆明（我當時仍然擁有回鄉

證），我看到整個昆明市的屋頂也裝設了太陽能發電板。我覺得這個城市遠

較香港落後，無論是在道路的建設或城市設計方面也較落後，但在每一幢住

宅大廈上卻裝有太陽能發電板，主要是用作供應熱水。我不知道局長現時搖

頭是代表甚麼意思。香港在這方面為何如此落後呢？至今，只有前市政局曾

經在公廁利用太陽能供應熱水，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實在很落後，我覺得政

府確實可以鼓勵一下；尤其是在太陽能方面，香港全年也有很多陽光，我覺

得我們不應浪費上天賜給我們的能源。

我謹此陳辭。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stainability and renewable energy are popular terms nowadays, although
renewable energy may be the most technical and least familiar term to the
general public.  Renewable energies are those from readily available sources in
nature — like solar energy, wind, tides and so o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already use renewable sources to generate some of their electricity.  The utility
companies in Hong Kong currently provide a very reliable and moderately pri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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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of electricity to the city's population of 6.8 million.  However, we rely
heavily on fossil fuels, which emit large amounts of carbon dioxide during the
combustion process.  Carbon dioxide is a greenhouse gas and a leading cause of
global warming.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air pollutants in Hong Kong.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dedicated considerable efforts in improving our air
quality and in reducing our reliance on carbon-intensive fossil fuels by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its progress is slow.  Hong Kong's energy
demands are expected to grow by about 2% a year, driven by a population
increase of approximately 1 million people every 10 years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is essential to Hong
Kong's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China is now a signatory to the Kyoto Protocol, which calls
for international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a part of China, not
to mention being a world-class city, Hong Kong should also commit to the
greenhouse gas targets set by the Kyoto Protocol.  Currently, the portfolio for
energy policy rest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Bureau, wh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utility companies is primarily to administer supply contracts.
Could it not help encourage and investigate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or help
reduce our use of carbon-intensive fossil fuels?  Hong Kong currently accounts
for 0.18% of the world's greenhouse gas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and advocate renewable energy through regulatory or legislative means, such as
implementing a bill similar to the Renewable Energy Act of Germany.  At the
Earth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ugust this year,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tted to a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level of 15% of total energy
demand by 2012.  Hong Kong, if we are Asia's world city, should also set
practical timetables and targets to implement our energy policy.

In my view though, Hong Kong is unlikely to adopt renewable energy as
its main power source for at least another 20 years, because change would
require our current infrastructure to be significantly altered.  In order to
expedite the acceptanc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orporate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into future town plann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ith the current substantial budget defici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though,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carry out this plan at its full cost.  A most cost-efficient method to
accomplish these green energy plans might be to initiat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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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ecto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policies can be enacted more
swiftly and, in turn, more construction jobs can be created.  And the end results
will invariably benefit all of us too.

Yet,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involves enormous start-up
cost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e Government should
offer support and incentives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to nurture a market for renewable energy.  Moreover, universit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train a professional pool of local
talents to study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strategies should also include
greater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SAR Government,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uthorities.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are separated only by a river.  When the wind is easterly, pollutants flow from
Hong Kong to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winter, when the wind is northerly,
Hong Kong suffers.  Neither side can solve the problem alone, so both
governments should collaborate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and
introducing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Another reason the SAR and Guangdong Governments should join forces
is that the same air pollution not only worsens living conditions, but impacts o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s in both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Foreign investors are attaching greater and greater importance to clean air.  But
the two sides should not advocate renewable energy just to bring in investment.
They should also implement these green policies for the sake of their own
citizens' well-being so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could live in a clean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I hope that our Government and its Guangdong counterpart will
soon engage in talk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be sustained unless we seek to protect both our living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s.

Public support is crucial for any government policy to b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 policy on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s no exception.  In
my view,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many community awareness
programmes on air, noise, water and waste pollution, the public in general has
no concept of what renewable energy 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cifically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in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campaigns.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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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encouraging and developing
the growth of renewable energy as a power source.  Moreover, energy
conservation should be taught and install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school
system at all levels, so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n cultivate a greater interest
and concern for our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s.

Hong Kong needs to ensure that it has a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so that
we can achieve our objectives in the areas of energy resource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羅致光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立法會去年年

初曾進行辯論。當時，政府已表明支持在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各位議員可

能覺得，政府對於是否支持這項議題，似乎可以非常容易表態，表示支持可

再生能源。其實，這件事在過去短短 10 年內，已經過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一向以來，可再生能源都不獲所有石油公司支持，因此在發展至某一階段時

便停留在實驗室的層次，未能達到商業上的發展。經過了很多努力和推動，

現在才成為一個主流思想。所以，議員所做的夢都是對的，不過，當中要經

過了很多噩夢才能使夢境成真。

能源與可持續發展有三大基礎，即社會、經濟及環境，其中一定有緊密

的聯繫，因為對於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而言，能源是必需的，但同時亦會對

環境產生影響。至於經濟效應也是同樣重要，因為在很多工業或商業發展

上，能源是不能超出一些可承受的價格，以致影響了整個經濟發展。

因此，對能源系統進行改革，正正是可持續發展的演繹。在推動方面，

因為 3 方面都有很大參與，所以並不十分順利。 近在約翰內斯堡就可持續

發展的問題進行討論時，這便是一項重要的課題，但 終不能達成協議，反

而歐洲聯盟（“歐盟＂）自行為歐盟國家訂立了一個指標。香港作為國際社

會的一分子，有責任推動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能源效益和採用清潔的能

源技術推動經濟，但同時亦一定要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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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剛才提到香港在這方面發展很遲，但事實不然，因為在科技

發展成熟之前，尤其是在香港這般細小的城市，是很難體驗有關的經濟效益

的；如果做了一隻白象出來，便更是不好。正如我們六十年代興建的海水化

淡廠，便是未使用過一天便要拆卸。到了科技日新月異時，我們又沒有揀選

適合的科技。例如美國有 100 萬戶家庭已可使用太陽能，又或一如李華明議

員剛才指出，昆明每個家庭都使用太陽能。他們所用的太陽能板 (solar panels)

是無須變為電，只須將熱力儲存後直接用水力加熱，便可用作洗澡或燒飯。

這是很難適合在香港使用，因為香港沒有那麼多平房，而且面積亦太小。至

於香港可以用哪些可再生能源，我仍要等待顧問的報告，因為他們會作出詳

細研究。

目前的資料顯示，太陽能和風能可能是現時可以集中使用的可再生能

源，我們可朝這方面發展。至於以廢物、污水或淤泥所產生的能源，我們亦

不可忽視。在技術發展中，我們在使用時必須詳細考慮技術上的規限，因為

有些地方是用不 的，此外亦要考慮本身地理自然環境所提供的條件。例如

風能在歐洲發展得較好，而水力發電則在加拿大和美國發展較好，因為他們

有這樣的條件。香港礙於環境限制，並沒有條件發展水力能源或地底能源。

至於研究太陽能和風能這兩種能源的潛力，我們須從 3 方面 手。一方面是

科技的應用，必須應用得宜；第二是成本效益； 後是看看政策上可如何支

持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有關政府應用可再生能源的實況，大家在去年的議案辯論中已有詳細討

論。我現在只想講述 近新發展的方向和個案。政府在上水屠房、荃灣泳池

內鋪設了超過 2  500 平方米的光伏板作發熱用途。此外，我們亦在一些公園
及氣象站採用了光伏板，我想各位議員都十分清楚的了。有議員剛才提到新

興建的香港科學園安裝了大量太陽能板，這便是我剛才提及的 photovoltaic，

將太陽能變為電。由於這一類板的價錢較昂貴，所以要進一步將這種科技的

價錢減低，才可在經濟效益方面與熱能，即 fossil fuel 相比。我們預計於 2004

年，科學園的太陽能機組 多可輸出 200 千瓦電力，雖然只佔科學園第一期

總供電量的 1%，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試點，因為在科學園產電後，可以將電

力輸入電網。

很多人爭拗將這些電輸入電網，不知會否影響電網的穩定性，以及會否

令全港的電力供應受影響。當然，科學園的實驗是很重要，一來是因為科學

園有很多專家，他們很能掌握這項科技的發展，二來是可以與中華電力有限

公司商討，將這些電力輸入它的電網中。實際上，太陽能所產生的電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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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 cycle 是特別穩定，較普通電力更好。我在這方面曾與人多番爭拗，現

在有了這項實驗，便能將那些道聽途說，指這些事情不可為的說法刪除。然

而，風能便沒有這好處，它較為不穩定。電力公司當然有理由考慮不讓這些

電輸入它們的電網，因為這可能會影響了它們穩定的電力供應。當然，政府

是很關心這一點的，因為我們一定要有穩定的電力供應，但科技上是有 filter

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不作試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不能完全將由太陽能產

生的電力輸入電網使用的。所以，我們希望作一個小型試驗，期望不久將來

可在一些小區發展上進行風力試驗，無須只應用在電池上，而是看一看可否

用在電網中，為未來的政策鋪路。現在，我們首先要解決科技上很多疑問。

至於我們如何繼續推動發展方針，我現在向大家預告，我們所聘請的顧

問公司，正在詳細研究應用時的效益、相關法例、機制和推廣事宜。顧問研

究的第二部分是一個試驗計劃，在灣仔政府大樓外牆安裝面積約 500 平方米

的不同類型光伏板，測試它們在香港環境下的安全性、操作效果、所產生的

電力的穩定性，並藉這個在市中心的項目教育市民，提高他們對可再生能源

的認識。這項試驗計劃在明年年底便會完成。

我們會詳細考慮各方面的建議。在制訂可再生能源方案供公眾討論時，

我們會考慮以下數個因素：

第一，方案必須符合香港的能源政策，即要確保以有效和安全的方式，

提供價格合理的能源，滿足社會要求，並在使用能源和生產能源的過程中，

盡量減低對環境的影響，以及提高能源效益和節約能源。

第二，方案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顧及地理環境、技術、法例上的相

關問題。

第三，實踐香港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包括在社會、經濟及環保 3 方面的

發展取得平衡。

第四，我們須詳細研究方案的成本效益。在這方面，我們須考慮消費者

的負擔。

有關發展策略方面，我剛剛已舉出了數個例子。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創

新及科技基金、研究資助局和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已撥出超過 2,100 萬元，

資助大學和私人機構進行超過 20 項有關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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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的意向是，當 2003 年與兩間電力公司展開中

期檢討時，我們會就可再生能源的事宜進行討論和提出要求，看一看兩間電

力公司在這方面如何發展。此外，在為 2008 年後供電業的未來發展制訂大

方向時，我們亦會考慮是否須訂下可再生能源應用的目標及向市場提供支援

和誘因，如何把可再生能源納入城市規劃中，以及與內地合作發展及推廣教

育等問題。

後一提的是，在提高能源效益和減少對環境造成污染方面，是有很多

工作正在進行。其中一項是，機電工程署轄下的能源效益事務處自 1994 年

成立以來，已經進行這方面的工作，訂下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制訂“建築物

能源守則＂、為政府建築物進行能源審核、為商業樓宇及汽車制訂能源耗量

指標及基準、推廣水冷式空調系統等。透過這些政策上的措施及一些宣傳計

劃，香港的能源效益在 10 年內已成功地提高了 15%。在往下數年，我們會繼

續這些工作。

至於 室效應氣體方面，香港已成功地於 2000 年將排放率減低至 1990

年的程度，這包括通過利用天然氣發電及各方面的減排措施。我們會繼續進

行這些工作，雖然在 Kyoto Protocol 方面，我們跟從國家條款行事，沒有要

求必然須減低至若干百分率，但我們一定要經過各方面考慮後，釐定一個減

排指標，這才有一股啟動力，在各方面採取積極行動。我正在推動的其中一

個項目，是有關堆填區沼氣。這些沼氣分量不低，每天有數千噸，但由於目

前很多堆填區未獲適合使用，只是將沼氣燒去。其實，這些沼氣在很多地方

已用作發電，更可落入電網，或向小型發電機提供電力。政府正積極進行所

有這些項目，令我們可以在可持續發展的機制上，做一些實質工作。

主席，各國領袖在約翰內斯堡世界首腦會議上，已承諾會共同努力保護

自然資源，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香港亦會在這方面盡一分力。雖然我們在

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仍處於起步階段，但我們會努力向 這個方向進發。我

想在這裏順帶一提，雖然對很多人來說，約翰內斯堡的高峰會與 1992 年的

會議相差很遠，但會上 成功的一事件便是發展了企業、非政府團體及政府

3 方面合作，推動可持續發展。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蜆殼石油公司、Green Peace

（綠色和平）及政府成立了一個團體，將一些以前一直認為要對峙的立場，

變為一個合作夥伴的關係。在推動可再生能源方面，亦出現了一個新的詞彙

─　 coali tion of the willing，即是願者同盟，大家都是夥伴關係。我希望香

港社會亦可發展這一類關係，更有力的推動一些大家相信對社會、經濟及環

境都有好處的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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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羅致光議員，請你發言答辯，你還有 6 分 42 秒。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剛才忘記了做一件事，現在補充：我動議通過印載於

議程內的議案。

我很感謝局長積極回應，以及數位議員的積極發言。劉炳章議員提及燒

垃圾的問題，在這一方面，我有少許保留。我一般的理解是，可再生能源大

部分是由能源變為能源，例如太陽能、風能、潮汐、海浪，這些全都是由能

源變為能源，但燒垃圾則是將物質破壞再變為能源，這與燒石化物質沒有分

別。況且，燒垃圾一樣會製造一些溫室氣體，所以，當我們考慮可再生能源

時，應暫且把燒垃圾這個問題擱在一旁。

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提到科學園的研究。我希望大家留意，對於這類型的

試驗，我們不但要留意長期投資的回報期，還要看今天的努力，是可以視之

為研究及發展（即 R & D）的一個支出部分。這些工作能有效減低日後的成

本。

劉漢銓議員剛才提到樂觀與否的問題，意即 20 年後，估計全球的可再

生能源只佔全部能源的 2%。我在 初發言時提及手提電腦的例子，我現時這

部手提電腦，很多方面都遠勝我大學畢業時的所謂超級電腦，也勝於我早年

在 豐銀行工作時，那一部支援 200 間分行及過千部櫃員機的主體電腦。然

而，我這部電腦只是一部很小的機器。

所以，大家對科技應抱有一些信心，日後的發展或轉變會是十分迅速。

我相信日後的可再生能源，將會像我當初所說的夢裏的一雙鞋子那樣，可以

成為一種可再生能源，即所謂的 plug and play，意思是“隨插隨用＂。所有

可再生能源也可以隨時上網，意思是輸入我們今天的輸電網絡內，令我們整

個電力供應可以多元化及多類型，減低我們對現時傳統能源的依賴。

後，謝謝大家，我希望這項議案能順利通過。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羅致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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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2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7 時 47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hirteen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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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I

書面答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何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何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何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何鍾鍾鍾鍾泰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泰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泰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泰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通往赤柱及赤柱範圍內的道路半年來沒有在周末或公眾假期進行掘路工

程。涉及維修保養損 的行人路、行車道、道路標記和公用事業設施的道路

工程，一律是安排在周日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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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to Dr Raymond HO'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In the past six months, no road excavation work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roads to
and within Stanley during weekends and public holidays.  All road works
relating to maintenance of defective footpaths, carriageways, road markings and
utility facilities were carried out on week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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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II

書面答覆

生福利及食物生福利及食物生福利及食物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局局長就局局長就局局長就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勞永樂議員對第議員對第議員對第議員對第三三三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教育署會透過下列的途徑，加強宣傳和教育家長，培養孩子健康的飲食習

慣：

- 教育署於 2001 年 8 月推出家長教育計劃，資助學校、家長教師會

及非牟利機構，舉辦活動，其中包括促進學童生理、智能及心理發

展的校本家長教育活動。截至目前為止，獲資助的項目中有 18 項

是與培養孩子良好的飲食和健康生活習慣有關的活動。

- 與 生署及香港電台合作，製作有關健康飲食的路訊通短片及播音

節目。

- 印製有關培養孩子健康飲食和生活習慣的單張，透過中小學及幼稚

園分發給家長。有關單張預料可在 2003 年年初分發給家長，這些

資料同時會上載在教育統籌局的網頁，供家長及公眾參考。

- 教育署現正發展學前兒童家長教育素材，其中包括培養孩子健康飲

食和健康生活習慣的資料，以協助家長培育子女，自小養成良好的

飲食和健康生活習慣。這些資料亦將上載於教育統籌局的網頁，以

供家長及公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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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to Dr LO
Wing-lok'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ED) will strengthen promotion and parent education
to develop healthy eating habits among children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ns:

- The ED launched The Parent Education Initiative in August 2001 to
subsidize school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s and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s to conduct school-based parent education
activities on promoting the physical,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o date, 18 of the subsidized
programmes are related to promoting healthy diet among children.

- To work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in producing road show publicity programmes and radio
programmes on the issue of healthy diets.

- To produce pamphlets on promoting healthy diet and healthy living
habits in children and distribute them to parents through secondary
schools, prim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pamphlet would be ready for distribution to parents in early 2003.
The above information will be uploaded onto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homepage for the reference of parents and the
public.

- The ED is now developing education material for the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which also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healthy diet
and healthy living habits.  The aim is to help parents promote
healthy diet and healthy living habit in their children from an early
age.  The materials will be uploaded onto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homepage for easy access by parents an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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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III

書面答覆

環境運輸及工務環境運輸及工務環境運輸及工務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局局長就局局長就局局長就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何鍾泰議員對第議員對第議員對第議員對第六六六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 93%行走隧道路線的巴士為空調巴士。至於過海隧道路

線方面，所有在這些路線運作的巴士都是空調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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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to Dr Raymond HO'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ccording to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s information, 93% of the buses
deployed in tunnel routes are air-conditioned buses.  In this connection, please
be advised that as far as cross harbour tunnel routes are concerned, all the buses
deployed for these routes are air-conditioned buses.


